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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公　　　告

２００５年　第１４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防治

环境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现批准 《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

测量方法 （中国Ⅲ、Ⅳ阶段）》等五项标准为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并由我局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联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及实施日期如下：

１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中国Ⅲ、Ⅳ阶段）（ＧＢ１８３５２３—２００５，自２００７年７
月１日起实施）
２装用点燃式发动机重型汽车曲轴箱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ＧＢ１１３４０—２００５，自２００５年

７月１日起实施）
３装用点燃式发动机重型汽车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ＧＢ１４７６３—２００５，自２００５

年７月１日起实施）
４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加速行驶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 （ＧＢ１６１６９—２００５，自２００５年７月１日起

实施）

５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定置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 （ＧＢ４５６９—２００５，自２００５年７月１日起实施）
按有关法律规定，以上标准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以上标准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可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网站 （ｗｗｗ．ｓｅｐａ．ｇｏｖ．ｃｎ）查
询。自以上标准实施之日起，下列标准废止：

１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Ⅱ）（ＧＢ１８３５２２—２００１）
２汽车曲轴箱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１４７６１４—９３）
３汽车曲轴箱排放物测量方法及限值 （ＧＢ１１３４０—８９）
４汽油车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１４７６１３—９３）
５汽油车燃油蒸发污染物的测量　收集法 （ＧＢ１４７６３—９３）
６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噪声限值 （ＧＢ１６１６９—１９９６）
７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噪声测量方法 （ＧＢ／Ｔ４５６９—１９９６）
８轻便摩托车噪声限值及测试方法 （ＧＢ１６１６９—２０００）
９摩托车噪声限值及测试方法 （ＧＢ４５６９—２０００）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５年４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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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防治机动车污

染物排放对环境的污染，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制订本标准。

本标准修改采用欧盟 （ＥＵ）对７０／２２０／ＥＥＣ指令 《关于协调各成员国有关采取措施以防止机动

车排放污染物引起空气污染的法律》进行修订的９８／６９／ＥＣ指令 《修订７０／２２０／ＥＥＣ指令关于协调各
成员国有关采取措施以防止机动车污染物引起空气污染的法律》以及随后截止至２００３／７６／ＥＣ的各项
修订指令的有关技术内容。

本标准与上述欧盟指令相比，主要修改内容：

———Ｍ类车型的分组；
———基准燃料的技术要求；

———将原Ⅱ型试验修改为双怠速试验；
———实施时间；

———参照经２００１／１１６／ＥＣ修订的７０／１５６／ＥＥＣ指令 《关于协调各成员国有关机动车及其挂车型

式认证的各项法律》附件Ｘ的内容，增加了附录Ｍ “生产一致性保证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第Ⅲ阶段和第Ⅳ阶段型式核准的要求、车辆生产一致性和在

用车符合性的检查和判定方法。

本标准也规定了燃用ＬＰＧ或ＮＧ轻型汽车的特殊要求。
本标准也规定了作为独立技术总成、拟安装在轻型汽车上的替代用催化转化器，在污染物排放

方面的型式核准规程。

本标准与ＧＢ１８３５２２—２００１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加严了排放限值；

———改变了Ⅰ型试验和Ⅳ型试验的试验规程；
———增加了Ⅵ型试验的要求、双怠速试验的内容、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及其功能的要求、在

用车符合性检查及其判定规程、燃用 ＬＰＧ或 ＮＧ轻型汽车的特殊要求和作为独立技术总成的替代用
催化转化器的型式核准要求；

———修订了试验用燃料的技术要求。

本标准附录Ａ、附录Ｃ、附录 Ｄ、附录 Ｅ、附录 Ｆ、附录 Ｇ、附录 Ｈ、附录 Ｉ、附录 Ｊ、附录 Ｋ、
附录Ｌ、附录Ｍ和附录Ｎ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Ｂ和附录Ｏ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提出了第Ⅳ阶段预告性要求，在标准规定的执行日期前两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将予以
确认。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标准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北京汽车研究所、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２００５年４月５日批准。
本标准自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起实施，自实施之日起代替ＧＢ１８３５２２—２００１。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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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中国Ⅲ、Ⅳ阶段）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装用点燃式发动机的轻型汽车，在常温和低温下排气污染物、曲轴箱污染物、蒸

发污染物的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污染控制装置的耐久性要求，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的技术要求
及测量方法，以及双怠速的测量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装用压燃式发动机的轻型汽车，在常温下排气污染物的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污

染控制装置的耐久性要求，以及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的技术要求及测量方法。
本标准也规定了轻型汽车型式核准的要求，生产一致性和在用车符合性的检查与判定方法。

本标准也规定了燃用ＬＰＧ或ＮＧ轻型汽车的特殊要求。
本标准也规定了作为独立技术总成、拟安装在轻型汽车上的替代用催化转化器，在污染物排放

方面的型式核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以点燃式发动机或压燃式发动机为动力、最大设计车速大于或等于５０ｋｍ／ｈ的轻型汽车。
本标准不适用于已根据ＧＢ１７６９１（第Ⅲ阶段或第Ⅳ阶段）规定得到型式核准的Ｎ１类汽车。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

有的修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

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１４９５—２００２　汽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
ＧＢ１４９６—１９７９　机动车辆噪声测量方法
ＧＢ／Ｔ５１８１—２００１　汽车排放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５０８９—２００１　机动车辆及挂车分类
ＧＢ１７６９１　车用压燃式发动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ＧＢ１８０４７　车用压缩天然气
ＧＢ／Ｔ１９００１—２０００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ＧＢ１９１５９　车用液化石油气
ＧＢ３８４７—２００５　车用压燃式发动机和压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烟度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轻型汽车
指最大总质量不超过３５００ｋｇ的Ｍ１类、Ｍ２类和Ｎ１类汽车。

３２　Ｍ１、Ｍ２和Ｎ１类汽车
按ＧＢ／Ｔ１５０８９—２００１规定：
Ｍ１类车指包括驾驶员座位在内，座位数不超过九座的载客汽车。
Ｍ２类车指包括驾驶员座位在内座位数超过九座，且最大设计总质量不超过５０００ｋｇ的载客汽车。
Ｎ１类车指最大设计总质量不超过３５００ｋｇ的载货汽车。

３３　第一类车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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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包括驾驶员座位在内，座位数不超过六座，且最大总质量不超过２５００ｋｇ的Ｍ１类汽车。
３４　第二类车

指本标准适用范围内除第一类车以外的其他所有轻型汽车。

３５　汽车型式 （车型）

指机动车的型式。同一车型在下列主要方面应无差异：

（１）附录Ｃ５１规定的、根据基准质量确定的当量惯量；
（２）附录Ａ列出的发动机和汽车的特性。

３６　气体燃料
指液化石油气 （ＬＰＧ）或天然气 （ＮＧ）。

３７　两用燃料车
指既能燃用汽油又能燃用一种气体燃料，但两种燃料不能同时燃用的汽车。

３８　单一气体燃料车
指只能燃用某一种气体燃料 （ＬＰＧ或ＮＧ）的汽车，或能燃用某种气体燃料 （ＬＰＧ或 ＮＧ）和汽

油，但汽油仅用于紧急情况或发动机起动用，且汽油箱容积不超过１５Ｌ的汽车。
３９　基准质量 （ＲＭ）

指汽车的 “整备质量”加上１００ｋｇ。
３１０　最大总质量

指汽车制造厂提出的技术上允许的最大质量。

３１１　当量惯量 （Ｉ）
指在底盘测功机上用惯量模拟器模拟汽车行驶中移动和转动惯量所相当的质量。

３１２　气态污染物
指排气污染物中的一氧化碳 （ＣＯ）、碳氢化合物 （ＨＣ）和氮氧化物 （ＮＯｘ）。氮氧化物 （ＮＯｘ）

以二氧化氮 （ＮＯ２）当量表示，碳氢化合物 （ＨＣ）以碳 （Ｃ）当量表示。燃油和气体燃料的碳氢比
如下：

———汽油：Ｃ１Ｈ１８５
———柴油：Ｃ１Ｈ１８６
———ＬＰＧ：Ｃ１Ｈ２５２５
———ＮＧ：ＣＨ４
进行双怠速试验时，排气中一氧化碳 （ＣＯ）用体积分数 （％）表示；排气中碳氢化合物 （ＨＣ）

用体积分数 （１０－６）表示，ＨＣ以正已烷当量表示。
３１３　颗粒物 （ＰＭ）

指按附录Ｃ中所描述的试验方法，在最高温度为３２５Ｋ（５２℃）的稀释排气中，由过滤器收集到
的排气成分。

３１４　排气污染物
对装点燃式发动机的汽车，指排气管排放的气态污染物；

对装压燃式发动机的汽车，指排气管排放的气态污染物和颗粒物。

３１５　蒸发污染物
指汽车排气管排放之外，从汽车的燃料 （汽油）系统损失的碳氢化合物蒸气，包括：

（１）燃油箱呼吸损失（昼间换气损失）：由于燃油箱内温度变化排放的碳氢化合物（用Ｃ１Ｈ２３３当量表示）。
（２）热浸损失：在汽车行驶一段时间以后，静置汽车的燃料系统排放的碳氢化合物 （用Ｃ１Ｈ２２０

当量表示）。

３１６　曲轴箱
指发动机的内部或外部空间，该空间通过内部或外部的通道与油底壳相连，气体和蒸气可以通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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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该通道逸出。

３１７　曲轴箱污染物
指从发动机曲轴箱通气孔或润滑系的开口处排放到大气中的物质。

３１８　冷起动装置
指临时加浓空气／燃料混合气，便于发动机起动的装置。

３１９　辅助起动装置
指不通过加浓发动机的空气／燃料混合气，而辅助发动机起动的装置，如：预热塞，改变喷油正

时等。

３２０　发动机排量
对往复式活塞发动机，指发动机的名义气缸容积；对转子式发动机，指名义气缸容积的两倍。

３２１　污染控制装置
指汽车上控制或者限制排气污染物或蒸发污染物排放的装置。

３２２　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
指排放控制用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它必须具有识别可能存在故障的区域的功能，并以故障

代码的方式将该信息储存在电控单元存储器内。

３２３　在用车符合性检查
指按照本标准第８章和附录Ｎ进行的试验和符合性评价。

３２４　适当的保养和使用
指作为一辆试验车，它满足了第Ｎ２章选择汽车的接受准则的要求。

３２５　失效装置
指一种装置，它通过测量、感应或响应车辆的运行参数 （如汽车速度、发动机转速、变速器挡

位、温度、进气支管真空度或其他参数），来激活、调整、延迟或停止某一部件的工作或排放控制系

统的功能，使得汽车在正常使用条件下，排放控制系统的效能降低。

下列装置不作为失效装置：

（１）为保护发动机不遭损坏或不出事故，以及为了汽车的安全行驶所需要的装置；
（２）仅在发动机起动时起作用的装置；
（３）在Ⅰ型或Ⅳ型试验中确实起作用的装置。

３２６　原装催化转化器
指型式核准汽车上的催化转化器或催化转化器总成，其内容填写在附录Ｂ的相应章节中。

３２７　替代用催化转化器
指拟在市场销售，用于替代已型式核准汽车中的原装催化转化器，并按附录 Ｌ作为独立技术总

成获得型式核准的催化转化器或催化转化器总成。

３２８　替代用原装催化转化器
指作为独立技术总成投放市场的原装催化转化器。

３２９　车用ＬＰＧ或ＮＧ装置
指设计用于安装在一种或多种指定车型上的任何车用ＬＰＧ或ＮＧ部件总成。

３３０　汽车系族
指附录Ｋ中由一辆源车确定的一组车型。

３３１　发动机要求的燃料
指发动机正常使用的燃料种类：

———汽油

———ＬＰＧ（液化石油气）
———ＮＧ（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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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油和ＬＰＧ
———汽油和ＮＧ
———柴油

４　型式核准申请和批准

４１　型式核准的申请
４１１　汽车制造企业生产、销售汽车必须获得国家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性能型式核准。一种车型的型
式核准申请必须由汽车制造企业提出，申请核准的内容包括一种车型的排气污染物、曲轴箱污染物、

蒸发污染物、污染控制装置耐久性和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等方面。
４１２　按本标准附录Ａ的要求提交型式核准有关技术资料。按本标准附录 Ｍ的要求提交有关生产
一致性保证材料。

４１３　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必须遵守第Ｉ３章所述规程，并附上以下内容：
（１）Ａ４２１１２８要求的附加资料。
（２）对于装有点燃式发动机的汽车，在 Ｃ５３１所述的Ⅰ型试验中，将造成污染物排放超出

Ｉ３３２表Ｉ１中极限值时的失火百分率。
（３）对于装有点燃式发动机的汽车，将导致排气催化转化器永久损坏的过热时的失火百分率。
（４）详细的书面资料，全面叙述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的功能性工作特性，包括所有与汽车排

放控制系统有关零件的清单，即：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监控的传感器、执行器和部件。
（５）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故障指示器 （ＭＩ）的描述。
（６）制造厂必须说明为防止损坏和更改排放控制电控单元的各项规定。
（７）适用时，其他型式核准复印件，并附带与型式核准扩展有关的资料。
（８）适用时，附件ＩＢ所述汽车系族的细节。
（９）为了进行第Ｉ３章所述的试验，必须向负责型式核准试验的检测机构提交一辆汽车，此汽车

代表了准备型式核准的带有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的车型或汽车系族。如果检测机构确定所提交的
汽车并不完全代表附件ＩＢ所述车型或汽车系族，则必须提交一辆替代汽车，若有必要，还需增加一
辆汽车，以进行第Ｉ３章所述的试验。
４１４　适用时，必须提交其他型式核准复印件，并附带与型式核准扩展和确定劣化系数的有关资料。
４１５　为进行第５章所述试验，必须向负责型式核准试验的检测机构提交一辆能代表待型式核准车
型的汽车。

４２　型式核准的批准
如果满足了第５章的有关技术要求，该车型将得到型式核准机关的批准并获得型式核准证书，

型式核准证书格式见附录Ｂ。

５　技术要求和试验

５１　一般要求
５１１　影响排气污染物和蒸发污染物排放的零部件，在设计、制造和组装上必须使汽车在正常使用
条件下，不论遇到哪种振动，都能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制造厂必须采取技术措施，确保汽车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和正常寿命期内，能有效控制其排气污

染物和蒸发污染物在本标准规定的限值内。这还包括排放控制系统所使用的软管及其接头，以及各

个接线的可靠性，它们在制造上必须符合其设计的原始意图。

所有汽车必须装备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该系统应在设计、制造和汽车安装上，能确保汽车
在整个寿命期内识别劣化或故障的类型。

如果满足了５３（型式核准）、第７章 （生产一致性）和第８章 （在用车符合性）的规定，则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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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了这些条款的要求。

禁止使用失效装置。

５１２　必须采取下列措施之一，防止由于油箱盖丢失造成的蒸发污染物超标和燃油溢出。
（１）不可拿掉的自动开启和关闭的油箱盖；
（２）从设计结构上防止油箱盖丢失所造成的蒸发污染物超标；
（３）其他具有同样效果的任何措施。例如，绳索栓住的或链条栓住的油箱盖；或油箱盖锁和汽

车点火使用同一把钥匙，这时，油箱盖只有锁上时才能拔掉钥匙。

５１３　电控系统安全性的规定
５１３１　任何采用电控单元控制排放的汽车，必须能防止改动，除非得到了制造厂的授权。如果为
了诊断、维修、检查、更新或修理汽车需要改动，应经制造厂授权。任何可重编程序的电控单元代

码或运行参数，必须能防止非法改动，并提供一定级别的保护措施，如果这种改动是按照ＩＡ６５规
定的协定条文和诊断接口进行的，则至少相当于１９９８年１０月版的ＩＳＯＤＩＳ１５０３１—７（１９９６年１０月
版的ＳＡＥＪ２１８６）的规定。任何可插拔的用于储存标定数据的芯片，必须装入一个密封的容器内，或
由电子算法进行保护，并且对储存的数据必须不能改动，除非使用了专用工具和专用程序。

５１３２　用电控单元代码表示的发动机运转参数，必须不能改动，除非使用了专用工具和专用规程
（如：电控单元零部件焊死或封死，或密闭 （或封死）的电控单元盒子）。

５１３３　对于装在压燃式发动机上的机械式燃料喷射泵，制造厂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汽车使
用过程中，其最大供油量的设定被非法改动。

５１３４　制造厂可以申请对那些不必要求防护的汽车，豁免这些要求中的某一项。型式核准机关考
虑此豁免的准则将包括但不限于：性能芯片目前是否能供应、汽车高性能的能力和汽车计划销售量。

５１３５　采用电控单元可编程序代码系统 （如：电可擦除可编程序只读存储器）的制造厂，必须

防止非授权改编程序。制造厂必须采取强有力的防非法改动对策，以及防编写功能，只有制造厂在

维修时才能用车外电控单元访问程序。具有适当程度防非法改动的方法，将由型式核准机关进行批

准。

５２　型式核准试验项目
不同类型汽车在型式核准时要求进行的试验项目见表１，各项目的执行日期见第９章。装压燃式

发动机的轻型汽车，还应按ＧＢ３８４７—２００５的要求，进行排气烟度试验。

表１　型式核准试验项目

型式核准试验类型
装点燃式发动机的轻型汽车

汽油车 两用燃料车 单一气体燃料车
装压燃式发动机的轻型汽车

Ⅰ型
Ⅲ型
Ⅳ型
Ⅴ型
Ⅵ型
双怠速

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

进行

进行

进行

进行

进行

进行

进行

进行 （试验两种燃料）

进行 （只试验汽油）

进行 （只试验汽油）

进行 （只试验汽油）

进行 （只试验汽油）

进行 （试验两种燃料）

进行

进行

进行

不进行

进行

不进行

进行

进行

进行

不进行

不进行

进行

不进行

不进行

进行

　　注：Ⅰ型试验：指常温下冷起动后排气污染物排放试验；
Ⅲ型试验：指曲轴箱污染物排放试验；
Ⅳ型试验：指蒸发污染物排放试验；
Ⅴ型试验：指污染控制装置耐久性试验；
Ⅵ型试验：指低温下冷起动后排气中ＣＯ和ＨＣ排放试验；
双怠速试验：指测定双怠速的ＣＯ、ＨＣ和高怠速的λ值 （过量空气系数）。

５２１　燃用汽油的装点燃式发动机的汽车 （包括两用燃料车）必须进行下述试验：

———Ⅰ型试验
———Ⅲ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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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型试验 （两用燃料车仅用汽油进行）

———Ⅴ型试验
———Ⅵ型试验 （两用燃料车仅用汽油进行）

———双怠速试验

———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试验
５２２　燃用ＬＰＧ或ＮＧ（单一气体燃料）的装点燃式发动机的汽车必须进行下述试验：

———Ⅰ型试验
———Ⅲ型试验
———Ⅴ型试验
———双怠速试验

———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试验
５２３　装压燃式发动机的汽车必须进行下述试验：

———Ⅰ型试验
———Ⅴ型试验
———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试验

５３　试验描述和要求
５３１　Ⅰ型试验 （常温下冷起动后排气污染物排放试验）。

５３１１　所有汽车都必须进行此项试验。
对于单一气体燃料车进行Ⅰ型试验时，应该使用附录Ｊ所述的不同组分的ＬＰＧ或ＮＧ。对于两用

燃料车，应该使用两种燃料分别进行Ⅰ型试验；在用ＬＰＧ或ＮＧ作燃料时，应该使用附录Ｊ所述的不
同组分的ＬＰＧ或ＮＧ进行试验。
５３１２　汽车放置在带有负荷和惯量模拟的底盘测功机上，按附录 Ｃ规定的运转循环、排气取样
和分析方法、颗粒物取样和称量方法进行试验。图１描述了型式核准Ⅰ型试验的流程。
５３１２１　试验共持续１９ｍｉｎ４０ｓ，由两部分 （１部和２部）组成，应不间断地完成。经制造厂同
意，可以在１部结束和２部开始之间加入不超过２０秒的不取样时段，以便调整试验设备。
５３１２２　试验１部由４个城区循环组成。每个城区循环包含１５个工况（怠速、加速、匀速、减速
等）。

５３１２３　试验２部由１个城郊循环组成。该城郊循环包含１３个工况（怠速、加速、匀速、减速等）。
５３１２４　试验期间排气被稀释，并按比例将样气收集到一个或多个袋中，在运转循环结束后进行
分析，并测量稀释排气的总容积。

５３１３　不仅记录ＣＯ、ＨＣ和ＮＯｘ，也记录装压燃式发动机汽车的ＰＭ。
５３１４　试验应重复三次。每一项试验结果应乘以５３５确定的相应劣化系数。每次试验求得的排
气污染物排放量，必须小于表２所示限值：

表２　Ⅰ型试验排放限值

阶段 类别 级别

基准质量

（ＲＭ）／ｋｇ

限值／（ｇ／ｋｍ）

一氧化碳

（ＣＯ）
碳氢化合物

（ＨＣ）
氮氧化物

（ＮＯｘ）

碳氢化合物

和氮氧化物

（ＨＣ＋ＮＯｘ）

颗粒

物

（ＰＭ）
Ｌ１ Ｌ２ Ｌ３ Ｌ２＋Ｌ３ Ｌ４

点燃式 压燃式 点燃式 压燃式 点燃式 压燃式 点燃式 压燃式 压燃式

Ⅲ

Ⅳ

第一类车

第二类车

第一类车
第二类车

— 全　部 ２３０ ０６４ ０２０ — ０１５ ０５０ — ０５６ ００５０
Ⅰ ＲＭ≤１３０５ ２３０ ０６４ ０２０ — ０１５ ０５０ — ０５６ ００５０
Ⅱ １３０５＜ＲＭ≤１７６０ ４１７ ０８０ ０２５ — ０１８ ０６５ — ０７２ ００７０
Ⅲ １７６０＜ＲＭ ５２２ ０９５ ０２９ — ０２１ ０７８ — ０８６ ０１００
— 全部 １００ ０５０ ０１０ — ００８ ０２５ — ０３０ ００２５
Ⅰ ＲＭ≤１３０５ １００ ０５０ ０１０ — ００８ ０２５ — ０３０ ００２５
Ⅱ １３０５＜ＲＭ≤１７６０ １８１ ０６３ ０１３ — ０１０ ０３３ — ０３９ ００４０Ⅲ １７６０＜ＲＭ ２２７ ０７４ ０１６ — ０１１ ０３９ — ０４６ ００６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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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１４１　虽然有５３１４的要求，但对于每种污染物而言，只要这三次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小
于规定的限值，三次试验结果中允许有一次的值超过限值，但不得超过该限值的１１倍。即使有一
种以上的污染物超过规定的限值，不管是发生在同一次试验中，还是发生在不同次的试验中都是允

许的。

５３１４２　当用气体燃料进行试验时，求得的气态污染物的排放量应小于表２中对汽油车要求的限
值。

５３１５　如果符合下面的条件，５３１４规定的试验次数可减少 （参见图１）。其中 Ｖ１是第一次试
验的结果，Ｖ２是第二次试验的结果。

一次试验

Ｖｉ１≤０７０
Ｌ
是 →



合格

否

Ｖｉ１ ＞１１０
↓


 Ｌ←










































 →



是

否

二次试验

　 　　　　Ｖｉ１≤０８５Ｌ

　　　和　Ｖｉ２≤Ｌ

　　　和　Ｖｉ１＋Ｖｉ２≤１７０

↓




Ｌ

是
→



合格

否

　 　　　　Ｖｉ２ ＞１１０Ｌ

　　　或　Ｖｉ１≥Ｌ

　　　和　Ｖｉ２≥

↓



Ｌ

←



是

否

三次试验

　　　　 　Ｖｉ１ ＜Ｌ

　　　和　Ｖｉ２ ＜Ｌ

　　　和　Ｖｉ３ ＜

↓




Ｌ

是
→



合格

否

Ｖｉ３ ＞１１０
↓


 Ｌ←


是

否

　 　　　　Ｖｉ３≥Ｌ

　　　和　Ｖｉ２≥Ｌ

　　　或　Ｖｉ１≥

↓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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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型式核准Ⅰ型试验流程图

５３１５１　如果得到的每种污染物或两种污染物排放量的和，不大于０７０Ｌ（即Ｖ１≤０７０Ｌ），则只

进行一次试验。

５３１５２　如果不满足５３１５１的要求，但每种污染物或两种污染物排放量的和满足了以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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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则只需进行两次试验：

Ｖ１≤ ０８５Ｌ和Ｖ１＋Ｖ２≤１７０Ｌ和Ｖ２≤ Ｌ
５３２　双怠速试验 （测定双怠速的ＣＯ、ＨＣ和高怠速的λ值）
５３２１　除装压燃式发动机的汽车外，所有汽车都必须进行此项试验。
５３２１１　对于两用燃料车，必须对两种燃料分别进行此项试验。
５３２１２　对于单一气体燃料车，仅用该气体燃料进行此项试验。
５３２２　制造厂在型式核准时，应提交双怠速的 ＣＯ、ＨＣ污染物排放值和高怠速的 λ值的控制范
围。并保证在出厂后２４个月内车辆的高怠速λ值在控制范围内。
５３２３　如果实测的双怠速ＣＯ、ＨＣ排放值和高怠速 λ值在制造厂申报的控制范围内，则记录制
造厂的申报值，否则记录实测值。

５３２４　试验在Ⅰ型试验结束后立即进行，试验方法按附录Ｄ规定。
５３２５　制造厂应对生产下线的汽车进行双怠速试验。当按照附录 Ｄ进行试验时，汽车的双怠速
ＣＯ、ＨＣ排放值和高怠速λ值都应在制造厂型式核准时申报的控制范围内。
５３３　Ⅲ型试验 （曲轴箱污染物排放试验）

５３３１　除装压燃式发动机的汽车外，所有汽车都必须进行此项试验。
５３３１１　对于两用燃料车，仅对燃用汽油进行此项试验。
５３３１２　对于单一气体燃料车，仅对燃用气体燃料进行此项试验。
５３３２　按附录Ｅ进行试验时，发动机曲轴箱通风系统不允许有任何曲轴箱污染物排入大气。
５３４　Ⅳ型试验 （蒸发污染物排放试验）

５３４１　所有汽油车都必须进行此项试验。两用燃料车仅对燃用汽油进行此项试验。
５３４２　按附录Ｆ进行试验时，蒸发污染物排放量应小于２ｇ／试验。
５３５　Ⅴ型试验 （污染控制装置耐久性试验）

５３５１　所有轻型汽车应根据５２的规定进行此项试验。
５３５１１　两用燃料车仅用汽油进行此项试验，燃用气体燃料时的劣化系数可采用燃用汽油时的劣
化系数。

５３５１２　按附录Ｇ所述的程序，在试验跑道上、或道路上、或底盘测功机上，进行８００００ｋｍ耐
久性试验，确定实测劣化系数。

５３５１３　在制造厂要求下，检测机构可在完成Ⅴ型试验之前，应用表３的劣化系数进行Ⅰ型试
验。完成Ⅴ型试验后，检测机构可以用Ⅴ型试验中测得的劣化系数替代表３的劣化系数，以修正记
录在附录Ｂ中的型式核准Ⅰ型试验结果。
５３５２　虽然在５３５１中有要求，制造厂可以选用按５３５１规定实测的劣化系数，也可以选用
表３中所规定的劣化系数替代５３５１的实测劣化系数进行Ⅰ型试验。劣化系数是用来确定是否满足
５３１４和７１的要求。

表３　劣　化　系　数

发动机类别
劣　　化　　系　　数

ＣＯ ＨＣ ＮＯｘ ＨＣ＋ＮＯｘ ＰＭ
点燃式发动机 １２ １２ １２ — —

压燃式发动机 １１ — １０ １０ １２

５３６　Ⅵ型试验 （低温下冷起动后排气中ＣＯ和ＨＣ排放试验）
５３６１　所有汽油车都必须进行此项试验。两用燃料车仅对汽油进行此项试验。
５３６２　汽车放置在带有负荷和惯量模拟的底盘测功机上。按附录Ｃ规定的运转循环１部、排气取
样和分析方法进行试验。

５３６２１　试验由Ⅰ型试验１部的四个城区运转循环组成。附件ＣＡ描述了试验１部，并由此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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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ＣＡ１和图ＣＡ２加以说明。试验共持续７８０ｓ，试验期间不得中止，并在发动机起动时开始取
样。

５３６２２　试验应在环境温度２６６Ｋ（－７℃）下进行。试验前，试验汽车应按规定进行预处理，
以保证试验结果的再现性。预处理和其他试验规程按附录Ｈ进行。
５３６２３　试验期间排气被稀释，并按比例收集样气。试验汽车的排气按照附录 Ｈ规定的规程进
行稀释、取样和分析，并测量稀释排气的总容积。分析稀释排气的ＣＯ和ＨＣ。
５３６３　试验应进行三次。ＣＯ和ＨＣ测得的排放量必须小于表４所示限值：
５３６３１　虽然有５３６３的要求，但对于每种污染物而言，只要这三次测量结果的算术平均值小于规
定的限值，三次测量结果中允许有一次的值超过限值，但不得超过该限值的１１倍。即使有一种以上的污
染物超过规定的限值，不管是发生在同一次试验中，还是发生在不同次的试验中都是允许的。

表４　Ⅵ型试验的排放限值
试验温度２６６Ｋ（－７℃）

类别 级别 基准质量 （ＲＭ）／ｋｇ ＣＯ，Ｌ１／（ｇ／ｋｍ） ＨＣ，Ｌ２／（ｇ／ｋｍ）
第一类车 — 全　部 １５ １８

第二类车

Ⅰ ＲＭ≤１３０５ １５ １８
Ⅱ １３０５＜ＲＭ≤１７６０ ２４ ２７
Ⅲ １７６０＜ＲＭ ３０ ３２

５３６３２　如果三次测量结果的算术平均值在限值的 １００％到 １１０％之间，在制造厂要求下，
５３６３规定的试验次数可以增加到十次，此时，仅要求十次测量结果的算术平均值小于限值。
５３６４　符合下面的条件，５３６３规定的试验次数可以减少。
５３６４１　如果每种污染物的测量结果，不大于０７０Ｌ，则只进行一次试验。
５３６４２　如果不满足５３６４１的要求，但每种污染物能满足以下要求，则只需进行两次试验：

Ｖ１≤０８５Ｌ和Ｖ１＋Ｖ２≤ １７０Ｌ和Ｖ２≤Ｌ
５３７　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试验
５３７１　所有汽车都必须进行此项试验。
５３７２　按附件ＩＡ进行试验时，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应满足附录Ｉ的要求。
５３８　替代用催化转化器和替代用原装催化转化器的型式核准试验
５３８１　对于替代用催化转化器，必须按照附录Ｌ进行试验。
５３８２　对于替代用原装催化转化器，如果满足了５３８２１和５３８２２的要求，则不必按照附
录Ｌ进行试验。
５３８２１　标识

替代用原装催化转化器应至少标注以下识别内容：

５３８２１１　汽车制造厂厂名或注册商标；
５３８２１２　５３８３中记载的替代用原装催化转化器的厂牌和零件识别号。
５３８２２　资料

替代用原装催化转化器应附有下列资料：

５３８２２１　汽车制造厂厂名或注册商标；
５３８２２２　５３８３中记载的替代用原装催化转化器的厂牌和零件识别号；
５３８２２３　此替代用原装催化转化器所适用的车型，以及是否适用于装有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
统的汽车的标识；

５３８２２４　如需要，应提供安装指南；
５３８２２５　这些资料应按下列方式之一提供：

———随同替代用原装催化转化器的专页

———替代用原装催化转化器出售时的包装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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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合适方式

这些资料必须能在汽车制造厂散发到销售点的产品目录中查到。

５３８３　汽车制造厂应以电子格式向检测机构和 （或）型式核准机关提供必需的资料，这些资料

需与相关的零件号和型式核准文件链接。

这些资料应包括：

———汽车的厂牌和型式

———替代用原装催化转化器的厂牌和型式

———替代用原装催化转化器的零件号

———相关车型的型式核准号

５３９　燃用ＬＰＧ或ＮＧ汽车的型式核准试验
对于燃用ＬＰＧ或ＮＧ的汽车，必须按照附录Ｋ进行试验。

６　型式核准扩展

按本标准型式核准的车型的扩展，应根据下列条款进行：

６１　与排气污染物有关的扩展 （Ⅰ型和 Ⅵ型试验）
６１１　基准质量不同的车型
６１１１　如果基准质量只要求使用相邻的较大二级或任何较小级的当量惯量，则型式核准可以扩展
到该车型。

６１１２　对于第二类车，如果须扩展车型的基准质量所要求使用的当量惯量小于已型式核准车型所
用的当量惯量，且已型式核准车型测得的污染物质量在要求扩展车型所规定的限值之内，则可以批

准其扩展。

６１２　总传动比不同的车型
在下列条件下，对已型式核准的车型，可以扩展到仅总传动比不同的其他车型。

６１２１　对于在Ⅰ型和Ⅵ型试验中所使用的每一传动比，均须确定其比例：

Ｅ＝
Ｖ２－Ｖ１
Ｖ１

式中，Ｖ１和Ｖ２分别为发动机转速在１０００ｒ／ｍｉｎ时，已型式核准车型和要求扩展车型所对应的汽车速
度。

６１２２　对于每一传动比，若Ｅ≤８％，则无须重复Ⅰ型和Ⅵ型试验，即可批准其扩展。
６１２３　如果至少有一个挡位的传动比 Ｅ＞８％，但每种挡位下，传动比 Ｅ≤１３％，则必须重做Ⅰ
型和Ⅵ型试验，但经型式核准检测机构同意，可在制造厂选定的实验室内进行。试验报告必须送交
负责型式核准试验的检测机构。

６１３　基准质量和总传动比不同的车型
只要完全符合上述６１１和６１２规定的条件，则某一已型式核准的车型，可以扩展到仅在总传

动比和基准质量不同的其他车型。

６１４　当某一车型按照 ６１１至 ６１３的规定获得扩展后，此扩展车型不可再扩展到其他车
型。　　　　　　　　　
６２　与蒸发污染物有关的扩展 （Ⅳ型试验）
６２１　在下列条件下，对装蒸发污染物控制系统的某一已型式核准的车型，可以进行扩展：
６２１１　燃料／空气计量 （即：喷射、化油器）的基本原理必须相同。

６２１２　燃油箱的形状，燃油箱和液体燃料软管的材料必须相同。试验必须在截面和软管大致长度
方面最恶劣的系族进行。由负责型式核准试验的检测机构决定是否接受不同的油气分离器。燃油箱

的容积差必须在±１０％以内。燃油箱呼吸阀的设定必须相同。
６２１３　贮存燃油蒸气的方法必须相同，如活性炭罐的形状和容积、贮存介质、空气滤清器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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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用于蒸发污染物排放控制）等。

６２１４　化油器浮子室的燃油容积差必须在１０ｍｌ以内。
６２１５　脱附贮存蒸气的方法 （即：空气流量，起动点或运转循环中的脱附容积）必须相同。

６２１６　燃油计量系统的密封和通气方法必须相同。
６２２　进一步说明：

（１）允许发动机尺寸不同；
（２）允许发动机功率不同；
（３）允许自动变速器和手动变速器，两轮和四轮驱动；
（４）允许车身形状不同；
（５）允许车轮和轮胎尺寸不同。

６３　与污染控制装置耐久性有关的扩展 （Ⅴ型试验）
６３１　某一已型式核准的车型，可以扩展到发动机及污染控制装置的组合与已型式核准车型相同的
不同车型。

下列所描述的参数相同或能保持在其规定限值之内的车型，都认为其发动机及污染控制装置的

组合是相同的。

６３１１　发动机：
———缸心距

———气缸数

———发动机排量 （±１５％）
———缸体构造

———气阀数

———燃油系统

———冷却系型式

———燃烧过程

６３１２　污染控制装置：
———催化转化器：

———催化转化器和催化单元的数量

———催化转化器的尺寸和形状 （载体容积±１０％）
———催化活性的类型 （氧化，三效，…）

———贵金属含量 （相同或更多）

———贵金属比例 （±１５％）
———载体 （结构和材料）

———孔密度

———催化转化器封装型式

———催化转化器位置 （在排气系统中的位置和尺寸不应使催化转化器入口温度的变化大

于５０Ｋ，应在Ⅰ型试验的设定负荷和１２０ｋｍ／ｈ匀速行驶条件下检查该温度变化）
———空气喷射：

———有或无

———型式 （脉动，空气泵，…）

———ＥＧＲ：
———有或无

６３１３　当量惯量等级：当量惯量等级应是邻近的较大二级或任何较小级的当量惯量等级。
６３１４　Ⅴ型试验可在一辆在车身、变速器 （自动或手动）、车轮或轮胎的尺寸方面与待型式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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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型不同的汽车上进行。

６４　与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有关的扩展
６４１　在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方面对某一已型式核准的车型，可以扩展到不同车型，只要该车型
属于附件ＩＢ所述的同一汽车ＯＢＤ系族。但发动机排放控制系统必须与已批准型式核准车型相同，且
符合附件ＩＢ中所述的ＯＢＤ发动机系族，下列汽车特性可以不同：

———发动机附件

———轮胎

———当量惯量

———冷却系统

———总传动比

———变速器型式

———车身型式

７　生产一致性

必须按照附录Ｍ采取措施，来保证生产一致性。生产一致性的检查是以附录Ｂ的内容为基础。
汽车排气污染物、曲轴箱污染物、蒸发污染物控制以及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功能方面的生产

一致性检查，是以附录Ｂ的内容为基础，必要时，是以５２所述的全部或部分试验为基础。
７１　进行Ⅰ型试验时，如果型式核准的汽车具有一个或多个扩展，此试验可在附录Ａ所述的车型或
相关的扩展车型上进行。

７１１　在同一汽车系族的批量产品中任意选取三辆车，型式核准机关选定汽车后，制造厂不得对所
选汽车进行任何调整。

７１２　尽管有Ｃ３１１的要求，试验车辆不需磨合，试验是在从生产线下线合格的车辆中抽取的样
车上直接进行。

７１２１　然而，在制造厂要求下，试验可以在下列汽车上进行：
———行驶不足３０００ｋｍ的装点燃式发动机的汽车
———行驶不足１５０００ｋｍ的装压燃式发动机的汽车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按制造厂的磨合规范进行磨合，但不得对这些汽车进行任何调整。

７１２２　如果制造厂要求磨合汽车 （“ｘ”代表汽车磨合里程，对于装点燃式发动机的汽车，ｘ≤
３０００ｋｍ，对于装压燃式发动机的汽车，ｘ≤１５０００ｋｍ），其规程如下：

———分别测量第一辆试验车 “０”ｋｍ和 “ｘ”ｋｍ的污染物排放量 （Ⅰ型试验）
———计算每种污染物 “０”ｋｍ和 “ｘ”ｋｍ之间排放量的渐变系数 （ＥＣ）：

ＥＣ＝“ｘ”ｋｍ排放量
“０”ｋｍ排放量

此系数可以小于１
———其他汽车不必磨合，但其 “０”ｋｍ排放量需乘以渐变系数
此时，用于生产一致性判定的数值分别为：

———第一辆车为 “ｘ”ｋｍ测得值
———其他汽车为 “０”ｋｍ测得值乘以渐变系数

７１３　样车按照５３１进行试验。以同样方式使用劣化系数。限值由５３１４给出。
７１４　所有这些试验均应使用附录Ｊ规定的基准燃料。
７１５　如果型式核准机关对制造厂提供的生产标准偏差感到满意，对试验结果的判定按第ＭＡ１章
进行。

如果型式核准机关对制造厂提供的生产标准偏差感到不满意或者制造厂没有相关记录时，对试

验结果的判定按第ＭＡ２章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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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６　根据第ＭＡ１章或第ＭＡ２章的判定准则，以抽取的试验样车数量为基础，一旦所有污染物
都满足通过判定临界值，则认为该系列产品Ⅰ型试验合格；一旦某种污染物满足不通过判定临界值，
则认为该系列产品Ⅰ型试验不合格。

当某种污染物满足通过判定临界值，此结论不再随其他污染物为了得出结论所追加的试验而改

变。

如果不能判定所有污染物都满足通过判定临界值，而又不能判定某种污染物满足不通过判定临

界值，则抽取另一辆车进行试验 （见图２）。
如果某种污染物的统计量既不满足通过判定临界值又不满足不通过判定临界值，在加抽车辆试

验时，制造厂可随时决定终止试验。这种情况应判定为生产一致性检查Ⅰ型试验不合格。
试验三辆车

↓


计算试验统计量

根据附录ＭＡ，是否至少有
一种污染物的试验统计量

符合“不通过”临界值

↓



？

是 此批产品生产一致性

检查Ⅰ
→



型试验不合格

否

根据附录ＭＡ，是否至少有
一种污染物的试验统计量

符合“通过”临界值

↓



？













 →



否

是

一种或多种污染物判定“通过

↓


”

是否全部污染物均判定“通过

↓


”
是 此批产品生产一致性

检查Ⅰ
→

 型试验合格
否

↓


































→

追加一辆车进行试验

图２　生产一致性检查Ⅰ型试验流程图

７２　进行Ⅲ型试验时，应对７１１抽取的所有汽车都进行此项试验。当按附录Ｅ试验时，测量结果
必须满足５３３２的要求。
７３　进行Ⅳ型试验时，应按照第Ｆ７章的规定进行试验。
７４　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的一致性检查
７４１　当型式核准机关认为生产质量可能不满足要求时，从批量产品中随机抽取一辆车，进行附件
ＩＡ所述试验。
７４２　若此车符合了附件ＩＡ所述试验的要求，则认为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的生产一致性满足要
求。

７４３　若所抽汽车不能满足７４２的要求，必须从批量产品中再随机抽取四辆车，进行附件 ＩＡ所
述试验。试验可在行驶里程不足１５０００ｋｍ的汽车上进行。
７４４　若至少有三辆车满足了附件ＩＡ所述试验的要求，则认为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的生产一致
性满足要求。

７５　如果某一车型不能满足７１、７２、７３和７４生产一致性检查要求的任意一条，车辆制造厂都
应尽快采取所有必需的措施来重新建立生产一致性，否则应撤消该车型的型式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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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在用车符合性

对已通过污染物排放型式核准的车型，制造厂还必须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和

汽车正常寿命期内，污染控制装置始终保持其功能。在表２所示的Ⅲ阶段，必须在５年或８００００ｋｍ
内 （以先达到者为准），对这些措施进行检查。在表２所示的Ⅳ阶段，必须在５年或１０００００ｋｍ
（以先达到者为准），对这些措施进行检查。

８１　型式核准机关进行在用车符合性检查时，应以制造厂提供的资料为基础。
附录Ｎ中的图Ｎ１和图Ｎ２是在用车符合性检查程序。

８１１　确定在用车系族的参数
在用车系族由基本结构参数确定，系族内各汽车的这些参数必须相同。因此，各车型如至少具

有相同的或在规定允差范围内的下列参数，则可认为属于同一在用车系族：

———燃烧过程 （二冲程、四冲程、旋转式）

———缸数

———缸体结构 （直列、Ｖ型、星型、水平对置、其他）（斜置或方向不作为缸体的条件）
———发动机供油方式 （如：直喷或非直喷）

———冷却系型式 （风冷、水冷、油冷）

———进气方式 （自然进气、增压）

———发动机所用燃料 （汽油、柴油、ＮＧ、ＬＰＧ、等），如果某一燃料是常用的，则两用燃料车可
归属于该燃料车

———催化转化器型式 （三效催化转化器或其他）

———颗粒捕集器 （有或没有）

———排气再循环 （有或没有）

———系族内０７－１０倍最大排量之间的发动机
８１２　制造厂所提供的资料必须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８１２１　制造厂的名称和地址；
８１２２　制造厂资料所涉及范围的各个法定代表人的人名、地址、电话和传真号、ｅｍａｉｌ地址；
８１２３　制造厂资料中各车型的型号；
８１２４　适用时，制造厂资料中各车型的目录，即按照８１１的在用车系族组；
８１２５　适用时，在用车系族内这些车型的车辆识别号 （ＶＩＮ）代码 （ＶＩＮ前缀）；
８１２６　在用车系族内这些车型的型式核准证书号，适用时，还包括所有扩展和现场修理／召回号；
８１２７　制造厂资料所涉及汽车的型式核准扩展和现场修理／召回的详细情况 （如型式核准机关要

求）；

８１２８　制造厂所收集资料的时间范围；
８１２９　制造厂资料中汽车的生产日期 （如：２００７年制造的汽车）；
８１２１０　制造厂的在用车符合性检查规程，包括：
８１２１０１　确定汽车所在地的方法；
８１２１０２　汽车选择和剔除准则；
８１２１０３　本程序所采用的试验型式和规程；
８１２１０４　制造厂为确定在用车系族组所采用的接受／剔除准则；
８１２１０５　制造厂收集资料的地域范围；
８１２１０６　所采用的样车数和采样计划。
８１２１１　制造厂在用车符合性检查的结果，包括：
８１２１１１　包括在试验程序内各汽车 （无论试验或没有试验）的特征。特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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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型

———车辆识别号 （ＶＩＮ）
———汽车注册号

———生产日期

———使用地区 （如已知）

———所装轮胎型号

８１２１１２　某汽车从样车中被剔除的原因；
８１２１１３　样车中每辆汽车的维护保养历史 （包括所有的召回）；

８１２１１４　样车中每辆汽车的修理历史 （如已知）；

８１２１１５　试验资料，包括：
———试验数据

———试验地点

———汽车里程表上指示的行驶距离

———试验燃料规格 （如：基准燃料或市售燃料）

———试验条件 （温度、湿度、大气压力）

———测功机设定 （如：测功机惯性质量、功率设定）

———试验结果 （从每系族中至少三种不同汽车得到）

８１２１２　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中的指示记录。
８２　制造厂收集的资料必须非常充分，以便能评定出在用车是否符合规定的正常使用条件，并且能
代表制造厂对地区市场的了解程度。

如果制造厂能向型式核准机关证明，某一汽车系族车型的年销售量少于５０００辆，允许制造厂不
进行此车型的在用车符合性自检。

８３　以８１的审核为基础，型式核准机关必须做出如下决定之一：
———该车型或该在用车系族的在用车符合性满足要求，不需要进一步采取任何行动；或者

———制造厂提供的资料不充分，无法做出决定，要求制造厂进一步提供资料或试验数据；或者

———该车型或该在用车系族中某车型的在用车符合性不能满足要求，需要按附录Ｎ进行试验。
虽然根据８２允许制造厂不对某车型进行自检，但是型式核准机关可以要求按附录 Ｎ对该车型

进行试验。

８４　如果为了检查在用车污染控制装置的性能是否符合要求，需要进行Ⅰ型试验时，使用的试验规
程必须符合附录Ｎ规定的统计程序。
８５　型式核准机关会同制造厂选择试验样车时，一定要选择确实有证据是在正常条件下行驶了足够
里程的汽车。选择样车一定要征求制造厂的意见，并允许制造厂参与汽车的确认检查。

８６　在型式核准机关的监督下，授权制造厂对那些排放水平超标的汽车进行检查，甚至是破坏性检
查，以确定那些可能不是由于制造厂本身原因 （例如试验前使用了含铅汽油）造成的劣化。一旦检

查结果确认了导致排放超标的责任不在制造厂，则这些试验结果将从在用车符合性检查中剔除。

８７　如果型式核准机关按照附录 Ｎ规定的准则，判定试验结果为不符合，制造厂必须按照第 Ｎ６
章采取补救措施，这些补救措施应扩展到属同一车型的在用车，因为这些车可能会由于同样缺陷受

到影响。

制造厂提出的补救措施计划必须经型式核准机关批准。由制造厂负责完成经批准的补救措施计

划。

９　标准的实施

９１　自表５规定之日起，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型式核准按本标准要求进行。在表５规定日期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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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按照本标准的相应要求进行型式核准的申请和批准。

对于按本标准批准型式核准的轻型汽车，其生产一致性的检查，自批准之日起执行。

从表５规定的型式核准执行日期后一年起，所有制造和销售的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必须符合本
标准要求。

表５　型式核准执行日期

试　验　项　目 第　Ⅲ　阶　段 第　Ⅳ　阶　段
Ⅰ型试验
Ⅲ型试验
Ⅳ型试验
Ⅴ型试验
Ⅵ型试验

２００７７１

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试验
第一类汽油车 ２００８７１
其他车辆 ２０１０７１

２０１０７１

９２　在用车符合性检查
凡根据本标准要求型式核准、生产的车型，其在用车符合性检查必须符合本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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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规范性附录）

型式核准申报材料

型式核准申请时，必须提供包括内容目次的以下材料，以电子文挡提供。

任何示意图，应以适当的比例充分说明细节；其幅面尺寸为 Ａ４，或折叠至该尺寸。如有照片，
应显示其细节。如系统、部件或独立技术总成采用微处理机控制，应提供其性能资料。

Ａ１　概述

Ａ１１　厂牌 （制造厂的商品名称）：
!!!!!!!!!!!!!!!!!!!!!!!!!!

Ａ１２　型号及商业一般说明：
!!!!!!!!!!!!!!!!!!!!!!!!!!!!!

Ａ１３　车型标识：
!!!!!!!!!!!!!!!!!!!!!!!!!!!!!!!!!!

Ａ１４　汽车类别：
!!!!!!!!!!!!!!!!!!!!!!!!!!!!!!!!!!

Ａ１５　制造厂名称和地址：
!!!!!!!!!!!!!!!!!!!!!!!!!!!!!!

Ａ１６　组装厂地址：
!!!!!!!!!!!!!!!!!!!!!!!!!!!!!!!!!

Ａ２　汽车总体结构特征

Ａ２１　代表汽车的照片和／或示意图：
!!!!!!!!!!!!!!!!!!!!!!!!!

Ａ２２　动力轴 （数量，位置，相互连接）：
!!!!!!!!!!!!!!!!!!!!!!!

Ａ３　质量和尺寸 （单位为ｋｇ和ｍｍ）（如适用，查阅示意图）

Ａ３１　运行状态下带车身汽车的质量，或，如制造厂没有安装车身，则为带驾驶室底盘的质量
（带标准装备，包括冷却液、机油、燃料、工具、备胎和驾驶员）（最大和最小）：

!!!!!!!

Ａ３２　制造厂申报的技术上允许的最大装载质量 （最大和最小）：
!!!!!!!!!!!!!

Ａ４　动力系

Ａ４１　制造厂：
!!!!!!!!!!!!!!!!!!!!!!!!!!!!!!!!!!!

Ａ４１１　发动机型号 （如发动机上标注的，或其他识别方式）：
!!!!!!!!!!!!!!

Ａ４２　发动机
Ａ４２１　发动机特性资料
Ａ４２１１　工作原理：点燃式／压燃式，四冲程／二冲程（１）

Ａ４２１２　气缸数目及排列：
!!!!!!!!!!!!!!!!!!!!!!!!!!!!!

Ａ４２１２１　缸径： ｍｍ
!!!!!!!!!!!!!!!!!!!!!!!!!!!!!!!!

Ａ４２１２２　行程： ｍｍ
!!!!!!!!!!!!!!!!!!!!!!!!!!!!!!!

Ａ４２１２３　点火顺序：
!!!!!!!!!!!!!!!!!!!!!!!!!!!!!!!

Ａ４２１３　发动机排量： ｃｍ３
!!!!!!!!!!!!!!!!!!!!!!!!!!!!!

Ａ４２１４　容积压缩比（２）：
!!!!!!!!!!!!!!!!!!!!!!!!!!!!!!

Ａ４２１５　燃烧室和活塞顶示意图，对于点燃式发动机还有活塞环示意图：
!!!!!!!!!

Ａ４２１６　发动机正常怠速转速和高怠速转速 （包括允差）： ｒ／ｍｉｎ
!!!!!!!!!!!!!

Ａ４２１７　制造厂申报的发动机正常怠速和高怠速排气中ＣＯ和ＨＣ的体积分数（２）：
!!!!!

Ａ４２１８　制造厂申报的发动机高怠速的λ值控制范围（２）：
!!!!!!!!!!!!!!!!

（１）划掉不适用者。

（２）注明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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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４２１９　最大净功率：………………ｋＷ在………………………………ｒ／ｍｉｎ下 （制造厂申报

值）

Ａ４２２　燃料：柴油／汽油／ＬＰＧ／ＮＧ（１）

Ａ４２３　无铅汽油辛烷值 （ＲＯＮ）：
!!!!!!!!!!!!!!!!!!!!!!!!!!

Ａ４２４　燃油供给
Ａ４２４１　化油器式：是／否（１）

Ａ４２４１１　厂牌：
!!!!!!!!!!!!!!!!!!!!!!!!!!!!!!!!!

Ａ４２４１２　型号：
!!!!!!!!!!!!!!!!!!!!!!!!!!!!!!!!!

Ａ４２４１３　数量：
!!!!!!!!!!!!!!!!!!!!!!!!!!!!!!!!!

Ａ４２４１４　配制（２）：

Ａ４２４１４１　喷嘴：
Ａ４２４１４２　喉管：
Ａ４２４１４３　浮子室油面
Ａ４２４１４４　浮子质量：
Ａ４２４１４５　浮子针阀：















　
或供油量随空气流量的变化曲线

以及为保持此曲线所要求的设定

Ａ４２４１５　冷起动系统：自动／手动（１）

Ａ４２４１５１　工作原理：
!!!!!!!!!!!!!!!!!!!!!!!!!!!!!!

Ａ４２４１５２　操作限制／设定（１）（２）：
!!!!!!!!!!!!!!!!!!!!!!!!!

Ａ４２４２　燃油喷射式 （仅指压燃式）：是／否（１）

Ａ４２４２１　系统说明：
!!!!!!!!!!!!!!!!!!!!!!!!!!!!!!!

Ａ４２４２２　工作原理：直喷式／预燃室式／涡流燃烧室式（１）

Ａ４２４２３　喷油泵
Ａ４２４２３１　厂牌：

!!!!!!!!!!!!!!!!!!!!!!!!!!!!!!!!

Ａ４２４２３２　型号：
!!!!!!!!!!!!!!!!!!!!!!!!!!!!!!!!

Ａ４２４２３３　最大供油量（１）（２）：在泵转速………………ｒ／ｍｉｎ下， ｍｍ３／冲
!!!!!!!!!

程或循环，或者供油特性曲线：
!!!!!!!!!!!!!!!!!!!!!!!!!!!!!

Ａ４２４２３４　喷油正时（２）：
!!!!!!!!!!!!!!!!!!!!!!!!!!!!!

Ａ４２４２３５　喷油提前曲线（２）：
!!!!!!!!!!!!!!!!!!!!!!!!!!!

Ａ４２４２３６　标定程序：试验台／发动机（１）

Ａ４２４２４　调速器
Ａ４２４２４１　　型号：

!!!!!!!!!!!!!!!!!!!!!!!!!!!!!!!

Ａ４２４２４２　减油转速
Ａ４２４２４２１　全负荷开始减油转速： ｒ／ｍｉｎ

!!!!!!!!!!!!!!!!!!!!!

Ａ４２４２４２２　最高空车转速： ｒ／ｍｉｎ
!!!!!!!!!!!!!!!!!!!!!!!!

Ａ４２４２４３　怠速转速： ｒ／ｍｉｎ
!!!!!!!!!!!!!!!!!!!!!!!!!!!

Ａ４２４２５　喷油嘴
Ａ４２４２５１　厂牌：

!!!!!!!!!!!!!!!!!!!!!!!!!!!!!!!!

Ａ４２４２５２　型号：
!!!!!!!!!!!!!!!!!!!!!!!!!!!!!!!!

Ａ４２４２５３　开启压力（２）：………………………ｋＰａ或特性曲线（２）：
!!!!!!!!!!!

Ａ４２４２６　冷起动系统
Ａ４２４２６１　厂牌：

!!!!!!!!!!!!!!!!!!!!!!!!!!!!!!!!

Ａ４２４２６２　型号：
!!!!!!!!!!!!!!!!!!!!!!!!!!!!!!!!

（１）划掉不适用者。

８１



ＧＢ１８３５２３ ２００５

（２）注明公差。

Ａ４２４２６３　说明：
!!!!!!!!!!!!!!!!!!!!!!!!!!!!!!!!

Ａ４２４２７　辅助起动装置
Ａ４２４２７１　厂牌：

!!!!!!!!!!!!!!!!!!!!!!!!!!!!!!!!

Ａ４２４２７２　型号：
!!!!!!!!!!!!!!!!!!!!!!!!!!!!!!!!

Ａ４２４２７３　系统说明：
!!!!!!!!!!!!!!!!!!!!!!!!!!!!!!

Ａ４２４３　燃料喷射式 （仅对点燃式）：是／否（１）

Ａ４２４３１　工作原理：进气支管 （单点／多点（１））／直喷／其他 （说明）（１）：
!!!!!!!!!

Ａ４２４３２　厂牌：
!!!!!!!!!!!!!!!!!!!!!!!!!!!!!!!!!

Ａ４２４３３　型号：
!!!!!!!!!!!!!!!!!!!!!!!!!!!!!!!!!

Ａ４２４３４　系统说明：
Ａ４２４３４１　控制单元型式或数量：
Ａ４２４３４２　燃料调节器型式：
Ａ４２４３４３　空气流量传感器型式：
Ａ４２４３４４　燃料分配器型式：
Ａ４２４３４５　压力调节器型式：
Ａ４２４３４６　微开关型式：
Ａ４２４３４７　怠速调整螺钉型式：
Ａ４２４３４８　节流阀体型式：
Ａ４２４３４９　水温传感器型式：
Ａ４２４３４１０　空气温度传感器型式：
Ａ４２４３４１１　温度开关型式：























非连续喷射系统情况下提供相应的细节

Ａ４２４３５　喷油器：开启压力（２）：…………………ｋＰａ或特性曲线（２）：
!!!!!!!!!!

Ａ４２４３６　喷射正时：
!!!!!!!!!!!!!!!!!!!!!!!!!!!!!!!

Ａ４２４３７　冷起动系统
!!!!!!!!!!!!!!!!!!!!!!!!!!!!!!!

Ａ４２４３７１　工作原理：
!!!!!!!!!!!!!!!!!!!!!!!!!!!!!!

Ａ４２４３７２　操作限制／设定（１）（２）：
!!!!!!!!!!!!!!!!!!!!!!!!!

Ａ４２４４　供油泵
Ａ４２４４１　压力（２）：…………………………ｋＰａ或特性曲线（２）：

!!!!!!!!!!!!!

Ａ４２５　点火系
Ａ４２５１　厂牌：

!!!!!!!!!!!!!!!!!!!!!!!!!!!!!!!!!!

Ａ４２５２　型号：
!!!!!!!!!!!!!!!!!!!!!!!!!!!!!!!!!!

Ａ４２５３　工作原理：
!!!!!!!!!!!!!!!!!!!!!!!!!!!!!!!!

Ａ４２５４　点火提前曲线（２）：
!!!!!!!!!!!!!!!!!!!!!!!!!!!!!

Ａ４２５５　静态点火正时（２）：上止点前度数：
!!!!!!!!!!!!!!!!!!!!!!

Ａ４２５６　触点间隙（２）： ｍｍ
!!!!!!!!!!!!!!!!!!!!!!!!!!!!!

Ａ４２５７　闭合角度数（２）：
!!!!!!!!!!!!!!!!!!!!!!!!!!!!!!

Ａ４２５８　火花塞
Ａ４２５８１　厂牌：

!!!!!!!!!!!!!!!!!!!!!!!!!!!!!!!!!

Ａ４２５８２　型号：
!!!!!!!!!!!!!!!!!!!!!!!!!!!!!!!!!

Ａ４２５８３　火花塞设定间隙：
!!!!!!!!!!!!!!!!!!!!!!!!!!!!

Ａ４２５９　点火线圈
!!!!!!!!!!!!!!!!!!!!!!!!!!!!!!!!!

（１）划掉不适用者。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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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注明公差。

Ａ４２５９１　厂牌：
!!!!!!!!!!!!!!!!!!!!!!!!!!!!!!!!!

Ａ４２５９２　型号：
!!!!!!!!!!!!!!!!!!!!!!!!!!!!!!!!!

Ａ４２５１０　点火电容器
Ａ４２５１０１　厂牌：

!!!!!!!!!!!!!!!!!!!!!!!!!!!!!!!!

Ａ４２５１０２　型号：
!!!!!!!!!!!!!!!!!!!!!!!!!!!!!!!!

Ａ４２６　冷却系 （液冷／风冷）（１）

Ａ４２７　进气系
Ａ４２７１　增压器：有／无（１）

Ａ４２７１１　厂牌：
!!!!!!!!!!!!!!!!!!!!!!!!!!!!!!!!!

Ａ４２７１２　型号：
!!!!!!!!!!!!!!!!!!!!!!!!!!!!!!!!!

Ａ４２７１３　系统说明 （即最大充气压力：………………………ｋＰａ，放气方式 （如有））：
!!

Ａ４２７２　中冷器：　有／无（１）

Ａ４２７３　进气管及其附件的说明和示意图 （充气室，加热器件，附加进气等等）：
!!!!!

Ａ４２７３１　进气支管说明 （包括示意图和 （或）照片）：
!!!!!!!!!!!!!!!!

Ａ４２７３２　空滤器，示意图： ，或
!!!!!!!!!!!!!!!!!!!!!!!!!!

Ａ４２７３２１　厂牌：
!!!!!!!!!!!!!!!!!!!!!!!!!!!!!!!!

Ａ４２７３２２　型号：
!!!!!!!!!!!!!!!!!!!!!!!!!!!!!!!!

Ａ４２７３３　进气消声器，示意图： ，或
!!!!!!!!!!!!!!!!!!!!!!!!

Ａ４２７３３１　厂牌：
!!!!!!!!!!!!!!!!!!!!!!!!!!!!!!!!

Ａ４２７３３２　型号：
!!!!!!!!!!!!!!!!!!!!!!!!!!!!!!!!

Ａ４２８　排气系
Ａ４２８２　排气系说明和 （或）示意图：

!!!!!!!!!!!!!!!!!!!!!!!!

Ａ４２９　气阀正时或等效数据
Ａ４２９１　气阀最大升程，开启和关闭角度，或者是配气系统相对于上止点的正时数据：

!!!

Ａ４２９２　基准值和 （或）设定范围（１）：
!!!!!!!!!!!!!!!!!!!!!!!!

Ａ４２１０　使用的润滑剂
Ａ４２１０１　厂牌：

!!!!!!!!!!!!!!!!!!!!!!!!!!!!!!!!!

Ａ４２１０２　型号：
!!!!!!!!!!!!!!!!!!!!!!!!!!!!!!!!!

Ａ４２１１　污染物排放的控制装置
Ａ４２１１１　曲轴箱气体再循环装置 （说明及示意图）：

!!!!!!!!!!!!!!!!!!

Ａ４２１１２　附加的污染控制装置 （如有，而且没有包含在其他项目内）

Ａ４２１１２１　催化转化器，有／无（１）型号：
!!!!!!!!!!!!!!!!!!!!!!!

Ａ４２１１２１１　催化转化器及其催化单元的数目：
!!!!!!!!!!!!!!!!!!!

Ａ４２１１２１２　催化转化器的尺寸、形状和体积：
!!!!!!!!!!!!!!!!!!!

Ａ４２１１２１３　催化转化器的作用型式：
!!!!!!!!!!!!!!!!!!!!!!!

Ａ４２１１２１４　贵金属总含量：
!!!!!!!!!!!!!!!!!!!!!!!!!!!

Ａ４２１１２１５　相对浓度：
!!!!!!!!!!!!!!!!!!!!!!!!!!!!!

Ａ４２１１２１６　载体 （结构和材料）：
!!!!!!!!!!!!!!!!!!!!!!!!!

Ａ４２１１２１７　孔密度：
!!!!!!!!!!!!!!!!!!!!!!!!!!!!!!

Ａ４２１１２１８　催化转化器壳体的型式：
!!!!!!!!!!!!!!!!!!!!!!!

Ａ４２１１２１９　催化转化器的位置 （在排气系统中的位置和基准距离）：
!!!!!!!!!

Ａ４２１１２１１０　热保护：有／无（１）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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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划掉不适用者。

Ａ４２１１２２　氧传感器：有／无（１）

Ａ４２１１２２１　型号：
!!!!!!!!!!!!!!!!!!!!!!!!!!!!!!!

Ａ４２１１２２２　位置：
!!!!!!!!!!!!!!!!!!!!!!!!!!!!!!!

Ａ４２１１２２３　控制范围：
!!!!!!!!!!!!!!!!!!!!!!!!!!!!!

Ａ４２１１２３　空气喷射系统：有／无（１）

Ａ４２１１２３１　型式 （脉冲空气，空气泵等）（１）：
!!!!!!!!!!!!!!!!!!!

Ａ４２１１２４　排气再循环：有／无（１）型号：
!!!!!!!!!!!!!!!!!!!!!!!

Ａ４２１１２４１　特性 （流量等）：
!!!!!!!!!!!!!!!!!!!!!!!!!!!

Ａ４２１１２５　蒸发污染物控制系统：有／无（１）

Ａ４２１１２５１　全面详细说明装置和它们的调整状态：
!!!!!!!!!!!!!!!!!

Ａ４２１１２５２　蒸发污染物控制系统的示意图：
!!!!!!!!!!!!!!!!!!!!

Ａ４２１１２５３　炭罐示意图：
!!!!!!!!!!!!!!!!!!!!!!!!!!!!

Ａ４２１１２５４　干碳质量： ｇ
!!!!!!!!!!!!!!!!!!!!!!!!!!!!!

Ａ４２１１２５５　油箱示意图并说明其容量和材料：
!!!!!!!!!!!!!!!!!!!

Ａ４２１１２５６　油箱和排气管间的热保护示意图：
!!!!!!!!!!!!!!!!!!!

Ａ４２１１２６　颗粒捕集器：有／无（１）型号：
!!!!!!!!!!!!!!!!!!!!!!!

Ａ４２１１２６１　颗粒捕集器的尺寸、形状和容积：
!!!!!!!!!!!!!!!!!!!

Ａ４２１１２６２　颗粒捕集器的型式和结构：
!!!!!!!!!!!!!!!!!!!!!!

Ａ４２１１２６３　位置 （在排气管道中的基准距离）：
!!!!!!!!!!!!!!!!!!!

Ａ４２１１２６４　再生系统或再生方法。说明和 （或）示意图：
!!!!!!!!!!!!!!

Ａ４２１１２７　其他系统 （说明和工作原理）：
!!!!!!!!!!!!!!!!!!!!!!

Ａ４２１１２８　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
Ａ４２１１２８１　ＭＩ的书面说明和 （或）示意图：

!!!!!!!!!!!!!!!!!!!!

Ａ４２１１２８２　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监测的所有零部件的清单和目的：
!!!!!!!!!

Ａ４２１１２８３　下列项目的书面说明：
Ａ４２１１２８３１　点燃式发动机（１）

Ａ４２１１２８３１１　催化转化器监测（１）：
!!!!!!!!!!!!!!!!!!!!!!!

Ａ４２１１２８３１２　失火检测（１）：
!!!!!!!!!!!!!!!!!!!!!!!!!!

Ａ４２１１２８３１３　氧传感器监测（１）：
!!!!!!!!!!!!!!!!!!!!!!!!

Ａ４２１１２８３１４　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监测的其他零部件（１）：
!!!!!!!!!!!!

Ａ４２１１２８３２　压燃式发动机（１）

Ａ４２１１２８３２１　催化转化器监测（１）：
!!!!!!!!!!!!!!!!!!!!!!!

Ａ４２１１２８３２２　颗粒捕集器监测（１）：
!!!!!!!!!!!!!!!!!!!!!!!

Ａ４２１１２８３２３　电子供油系统监测（１）：
!!!!!!!!!!!!!!!!!!!!!!

Ａ４２１１２８３２４　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监测的其他零部件（１）：
!!!!!!!!!!!!

Ａ４２１１２８４　ＭＩ激活判定 （固定的运转循环数或统计方法）：
!!!!!!!!!!!!!

Ａ４２１１２８５　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所用的所有输出代码和格式的清单 （每一个都加以说

明）：　　　
!!!!!!!!!!!!!!!!!!!!!!!!!!!!!!!!!!!!!

Ａ４２１１２８６　汽车制造厂必须提供以下附加资料，以确保其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与配件、维
修零件、诊断工具和检测装置的相容性，除非这些资料涉及知识产权或涉及制造厂或 ＯＥＭ供应商的
技术机密。

下列资料应在附录Ｂ中重复提供。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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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划掉不适用者。

Ａ４２１１２８６１　汽车初始型式核准时，所采用的试验类型和预处理循环次数。
Ａ４２１１２８６２　汽车初始型式核准时，作为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对部件监测所采用的车载诊
断 （ＯＢＤ）系统验证循环的类型。
Ａ４２１１２８６３　提供对故障监测和ＭＩ激活的策略中涉及的所有影响部件的综述文件 （规定的

行驶循环次数或统计方法），包括每个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监测的部件的相关影响参数清单。列出
所有与排放相关的每个动力部件、与排放无关但在决定 ＭＩ激活中监测的单个部件的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输出代码和格式 （每个均需附加说明）。特别必须提供Ｓ｜０５模式的Ｓ｜２１至ＦＦ的测试标
识，以及在线服务的Ｓ｜０６的数据资料。如果通讯系统采用ＩＳＯ１５７６５—４“道路汽车　对控制器区域
网 （ＣＡＮ）的诊断　第４部分：与排放有关系统的要求”规定的汽车，必须给出 Ｓ｜０６模式中 Ｓ｜００
至ＦＦ的测试标识的说明，并提供所支持的每个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监测的标识号。
Ａ４２１１２８６４　所要求的信息按下列格式提供，并附在本附录后：

零件名称 故障代码 监测策略 故障判定 ＭＩ激活判定 相关参数 预处理循环 验证试验

催化转化器 Ｐ０４２０
氧传感器１
和２的信号

两个氧传感

器信号差异
第三循环

发动机转速、发

动机负荷、Ａ／Ｆ模式、
催化转化器温度

２个Ⅰ型试
验循环

Ⅰ型试验

Ａ４２１２　ＬＰＧ供给系：有／无（１）

Ａ４２１２１　型式核准号：
!!!!!!!!!!!!!!!!!!!!!!!!!!!!!!

Ａ４２１２２　为ＬＰＧ供给的发动机电控管理单元
Ａ４２１２２１　厂牌：

!!!!!!!!!!!!!!!!!!!!!!!!!!!!!!!!

Ａ４２１２２２　型号：
!!!!!!!!!!!!!!!!!!!!!!!!!!!!!!!!

Ａ４２１２２３　与排放有关的调整可能性：
!!!!!!!!!!!!!!!!!!!!!!!

Ａ４２１２３　补充资料
Ａ４２１２３１　说明来回切换汽油和ＬＰＧ时保护催化转化器安全的措施：

!!!!!!!!!!

Ａ４２１２３２　系统布置 （电气线路，真空连接补偿软管，等）：
!!!!!!!!!!!!!!

Ａ４２１２３３　符号示意图：
!!!!!!!!!!!!!!!!!!!!!!!!!!!!!

Ａ４２１３　ＮＧ供给系：有／无（１）

Ａ４２１３１　型式核准号：
!!!!!!!!!!!!!!!!!!!!!!!!!!!!!!

Ａ４２１３２　为ＮＧ供给的发动机电控管理单元
!!!!!!!!!!!!!!!!!!!!!

Ａ４２１３２１　厂牌：
!!!!!!!!!!!!!!!!!!!!!!!!!!!!!!!!

Ａ４２１３２２　型号：
!!!!!!!!!!!!!!!!!!!!!!!!!!!!!!!!

Ａ４２１３２３　与排放有关的调整可能性：
!!!!!!!!!!!!!!!!!!!!!!!

Ａ４２１３３　补充资料：
Ａ４２１３３１　说明来回切换汽油和ＮＧ时保护催化转化器安全的措施：

!!!!!!!!!!

Ａ４２１３３２　系统布置 （电气线路，真空连接补偿软管，等）：
!!!!!!!!!!!!!!

Ａ４２１３３３　符号示意图：
!!!!!!!!!!!!!!!!!!!!!!!!!!!!!

Ａ５　传动系

Ａ５１　离合器 （型式）：
!!!!!!!!!!!!!!!!!!!!!!!!!!!!!!!

Ａ５１１　传递的最大扭矩：
!!!!!!!!!!!!!!!!!!!!!!!!!!!!!!

Ａ５２　变速器
Ａ５２１　型式 （手动／自动／ＣＶＴ（）（１））：

!!!!!!!!!!!!!!!!!!!!!!!!

（１）划掉不适用者。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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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级变速箱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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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５３　速比

挡　　位
变速器内部速比

（发动机至变速器输出轴转速比）

主传动比

（变速器输出轴至驱动轮转速比）
总速比

ＣＶＴ（）时最大值
１挡
２挡
３挡
…

ＣＶＴ时最小值
倒挡

（）无级变速器。

（１）划掉不适用者。

Ａ６　悬挂系

Ａ６１　轮胎和车轮
Ａ６１１　轮胎／车轮组合 （对于轮胎，指出尺寸标记，最大负荷能力指标，最大速度类型符号；对

于车轮，指出轮辋尺寸和偏差）

Ａ６１１１　车轴
Ａ６１１１１　轴１：

!!!!!!!!!!!!!!!!!!!!!!!!!!!!!!!!!

Ａ６１１１２　轴２：
!!!!!!!!!!!!!!!!!!!!!!!!!!!!!!!!!

Ａ６１１１３　轴３：
!!!!!!!!!!!!!!!!!!!!!!!!!!!!!!!!!

Ａ６１１１４　轴４：
!!!!!!!!!!!!!!!!!!!!!!!!!!!!!!!!!

其他

Ａ６１２　滚动半径的上下限　
Ａ６１２１　轴１：

!!!!!!!!!!!!!!!!!!!!!!!!!!!!!!!!!!

Ａ６１２２　轴２：
!!!!!!!!!!!!!!!!!!!!!!!!!!!!!!!!!!

Ａ６１２３　轴３：
!!!!!!!!!!!!!!!!!!!!!!!!!!!!!!!!!!

Ａ６１２４　轴４：
!!!!!!!!!!!!!!!!!!!!!!!!!!!!!!!!!!

其他

Ａ６１３　制造厂推荐的轮胎压力： ｋＰａ
!!!!!!!!!!!!!!!!!!!!!!!!!

Ａ７　车身

Ａ７１　座椅
Ａ７１１　数量：

!!!!!!!!!!!!!!!!!!!!!!!!!!!!!!!!!!!

日期，文件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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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Ｂ
（资料性附录）

型式核准证书格式

（最大尺寸：Ａ４（２１０ｍｍ×２９７ｍｍ））

（１）划掉不适用者。

（２）若型式的识别方法含有的字符与叙述本型式核准的车型／部件／独立技术总称的内容无关，在文件中这些字符应用符号

“？”表示。

根据ＧＢ１８３５２３标准，对某一型式的车辆／部件／独立技术总成作如下通知：
型式核准批准（１）

型式核准扩展（１）

型式核准拒绝（１）

型式核准撤消（１）

型式核准号（１）：
!!!!!!!!!!!!!!!!!!!!!!!!!!!!!!!!!!

型式核准扩展号（１）：
!!!!!!!!!!!!!!!!!!!!!!!!!!!!!!!!

扩展理由：
!!!!!!!!!!!!!!!!!!!!!!!!!!!!!!!!!!!!

Ｂ１　第一部分

Ｂ１１　厂牌 （制造厂的商品名称）：
!!!!!!!!!!!!!!!!!!!!!!!!!!

Ｂ１２　型式和商品的一般叙述：
!!!!!!!!!!!!!!!!!!!!!!!!!!!!

Ｂ１３　车型的识别方法和位置，如标在车辆／部件／独立技术总成（１）（２）上：
!!!!!!!!!!

Ｂ１４　汽车类型：
!!!!!!!!!!!!!!!!!!!!!!!!!!!!!!!!!!

Ｂ１５　制造厂的名称和地址：
!!!!!!!!!!!!!!!!!!!!!!!!!!!!!

Ｂ１６　对于部件和独立技术总成，型式核准标志的固定位置和固定方法：
!!!!!!!!!!

Ｂ１７　总装厂地址：
!!!!!!!!!!!!!!!!!!!!!!!!!!!!!!!!!

Ｂ２　第二部分

Ｂ２１　负责进行型式核准试验的检测机构：
!!!!!!!!!!!!!!!!!!!!!!!

Ｂ２２　试验报告日期：
!!!!!!!!!!!!!!!!!!!!!!!!!!!!!!!!

Ｂ２３　试验报告编号：
!!!!!!!!!!!!!!!!!!!!!!!!!!!!!!!!

Ｂ２４　证书签发日期：
!!!!!!!!!!!!!!!!!!!!!!!!!!!!!!!!

Ｂ２５　签字盖章 （型式核准机关）：
!!!!!!!!!!!!!!!!!!!!!!!!!!

Ｂ２６　备注
!!!!!!!!!!!!!!!!!!!!!!!!!!!!!!!!!!!!!

Ｂ２７　附上型式核准机关保存的资料包索引，若需要可索取。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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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附　ＢＡ
（资料性附件）

型式核准证书的附加资料

ＢＡ１　汽车参数及试验条件

ＢＡ１１　汽车整备质量：
!!!!!!!!!!!!!!!!!!!!!!!!!!!!!!!

ＢＡ１２　汽车最大总质量：
!!!!!!!!!!!!!!!!!!!!!!!!!!!!!!

ＢＡ１３　汽车基准质量：
!!!!!!!!!!!!!!!!!!!!!!!!!!!!!!!

ＢＡ１４　座位数 （包括驾驶员座）：
!!!!!!!!!!!!!!!!!!!!!!!!!!!

ＢＡ１５　发动机识别号
!!!!!!!!!!!!!!!!!!!!!!!!!!!!!!!!

ＢＡ１６　发动机所用燃料：柴油／汽油／ＬＰＧ／ＮＧ／其他（１）
!!!!!!!!!!!!!!!!!!

ＢＡ１７　发动机所用润滑油
ＢＡ１７１　厂牌：

!!!!!!!!!!!!!!!!!!!!!!!!!!!!!!!!!!

Ｂ１７２　型号：
!!!!!!!!!!!!!!!!!!!!!!!!!!!!!!!!!!!

ＢＡ１８　变速器　
ＢＡ１８１　手动，挡位数（１）

!!!!!!!!!!!!!!!!!!!!!!!!!!!!!!

ＢＡ１８２　自动，速比数（１）：
!!!!!!!!!!!!!!!!!!!!!!!!!!!!!

ＢＡ１８３　连续变速：是／否（１）

ＢＡ１８４　分动器速比：
!!!!!!!!!!!!!!!!!!!!!!!!!!!!!!!

ＢＡ１８５　主传动速比：
!!!!!!!!!!!!!!!!!!!!!!!!!!!!!!!

ＢＡ１９　轮胎型号、尺寸范围：
!!!!!!!!!!!!!!!!!!!!!!!!!!!!

ＢＡ１９１　Ⅰ型试验所用轮胎的滚动周长： !!!!!!!!!!!!!!!!!!!!!!!

ＢＡ２　试验结果

ＢＡ２１　Ⅰ型试验

Ⅰ型试验 ＣＯ／（ｇ／ｋｍ） ＨＣ／（ｇ／ｋｍ）（２） ＮＯｘ／（ｇ／ｋｍ）
（２） ＨＣ＋ＮＯｘ

（３）／（ｇ／ｋｍ） ＰＭ（３）／（ｇ／ｋｍ）

测量值

乘ＤＦ后

ＢＡ２１１　对于燃用ＬＰＧ、ＮＧ的汽车：
ＢＡ２１１１　复制上表，对于单一气体燃料车，应列出燃用所有ＬＰＧ或ＮＧ基准燃料的测量值；对
于两用燃料车，应列出燃用汽油和所有 ＬＰＧ或 ＮＧ基准燃料的测量值。同时说明结果是测得的还是
计算的。

ＢＡ２１１２　若此汽车是系族中一员，源车的型式核准号：
!!!!!!!!!!!!!!!!

ＢＡ２１１３　对气体燃料的每种污染物，系族的排放结果比值 “ｒ”。

（１）删去不适用者；

（２）适用点燃式；

（３）适用压燃式。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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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２２　Ⅲ型试验： !!!!!!!!!!!!!!!!!!!!!!!!!!!!!!!!!

ＢＡ２３　Ⅳ型试验：……………………………ｇ／试验
ＢＡ２４　Ⅴ型试验

—耐久性类型：８００００ｋｍ／无（１）

—劣化系数ＤＦ：实测值／推荐值（１）

—列出其值：
!!!!!!!!!!!!!!!!!!!!!!!!!!!!!!!!!!!

ＢＡ２５　Ⅵ型试验

Ⅵ型试验 ＣＯ／（ｇ／ｋｍ） ＨＣ／（ｇ／ｋｍ）

测量值

ＢＡ２６　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
ＢＡ２６１　ＭＩ的书面叙述或图示：

!!!!!!!!!!!!!!!!!!!!!!!!!!!

ＢＡ２６２　由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监测的所有零部件的清单和功能：
!!!!!!!!!!!

ＢＡ２６３　书面叙述 （一般工作原理）：
!!!!!!!!!!!!!!!!!!!!!!!!!

ＢＡ２６３１　失火检测（２）：
!!!!!!!!!!!!!!!!!!!!!!!!!!!!!!

ＢＡ２６３２　催化转化器监测（２）：
!!!!!!!!!!!!!!!!!!!!!!!!!!!

ＢＡ２６３３　氧传感器监测（２）：
!!!!!!!!!!!!!!!!!!!!!!!!!!!!

ＢＡ２６３４　由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监测的其他零部件（２）：
!!!!!!!!!!!!!!!

ＢＡ２６３５　催化转化器监测（３）：
!!!!!!!!!!!!!!!!!!!!!!!!!!!

ＢＡ２６３６　颗粒捕集器监测（３）：
!!!!!!!!!!!!!!!!!!!!!!!!!!!

ＢＡ２６３７　电控燃油系统执行器监测（３）：
!!!!!!!!!!!!!!!!!!!!!!!

（１）删除不适用者。

（２）对点燃式发动机。

（３）对压燃式发动机。

ＢＡ２６３８　由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监测的其他零部件（３）
!!!!!!!!!!!!!!!!

ＢＡ２６４　ＭＩ激活判定 （运转循环的固定数或统计方法）：
!!!!!!!!!!!!!!!!

ＢＡ２６５　所有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输出代码和所用的格式的清单 （每一个都加以说明）：
!

ＢＡ２７　双怠速试验　

试验内容
ＣＯ值

（％，体积分数）
ＨＣ值

（１０－６，体积分数）
空燃比 （λ）

发动机转速／
（ｒ／ｍｉｎ）

发动机机油

温度／℃
正常怠

速试验

ＣＯ值最高的组合 —

ＨＣ值最高的组合 —

高怠速试验

ＢＡ３　催化转化器　
ＢＡ３１　按本标准所有有关要求试验的原始催化转化器
ＢＡ３１１　Ａ４２１１２１中所列原始催化转化器的厂牌和型号：

!!!!!!!!!!!!!!

ＢＡ３２　按本标准所有有关要求试验的替代用原始催化转化器
ＢＡ３２１　Ａ４２１１２１中所列替代用原始催化转化器的厂牌和型号：

!!!!!!!!!!!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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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Ｃ
（规范性附录）

常温下冷起动后排气污染物排放试验 （Ⅰ型试验）

Ｃ１　概述

本附录说明了５３１规定的Ⅰ型试验的规程。对燃用 ＬＰＧ或 ＮＧ的汽车，还要应用附录 Ｋ的条
款。

Ｃ２　在底盘测功机上的运转循环

Ｃ２１　循环的说明
在底盘测功机上的运转循环应如附件ＣＡ所述。

Ｃ２２　进行循环的一般条件
必要时，应在试验前试运行运转循环，以确定如何正确地操作加速踏板和制动踏板，从而使实

际循环接近理论循环并在规定的公差范围内。

Ｃ２３　变速器的使用
Ｃ２３１　若变速器一挡所能达到的最高车速低于１５ｋｍ／ｈ，对于运转循环１部，则使用二、三和四
挡，而对于运转循环２部，则使用二、三、四和五挡。当使用说明书推荐在水平路面上以二挡起步，
或说明书中规定一挡供越野行驶、缓行或牵引时备用的时候，对于运转循环１部也可以使用二、三
和四挡，对于运转循环２部可以使用二、三、四和五挡。

汽车不能达到运转循环要求的加速度值和最大车速值时，应把加速踏板完全踏到底，直到汽车

再次回到要求的运转曲线。偏离运转循环的状况应记录在试验报告中。

Ｃ２３２　装有半自动变速器的汽车，在试验时，应使用正常驾驶时所使用的挡位，并应按制造厂
说明书使用挡位。

Ｃ２３３　装有自动变速器的汽车，应使用最高挡 （前进挡）进行试验，使用加速踏板时，应尽可

能地使汽车获得最均匀的加速，以保证各挡按正常的次序啮合。此外，附件ＣＡ所示的换挡点不再适
用；应在连接每一怠速期间的终点和下一等速期间起点的这段直线所代表的期间内连续加速。Ｃ２４
给定的公差适用于本条。

Ｃ２３４　装有由驾驶员操纵的超速挡的汽车，对于运转循环１部试验时不得使用超速挡。而对于
运转循环２部则可以使用超速挡。
Ｃ２３５　如果某一车型的发动机怠速高于城区运转循环单元中第５、１２和２４号操作期间的发动机
转速，在制造厂的要求下，则在前一操作号期间，离合器可以脱开。

Ｃ２４　公差
Ｃ２４１　加速、等速和用汽车制动器减速时，指示车速与理论车速允许公差为±２ｋｍ／ｈ。若不使用
制动器时，汽车减速过快，则只能采用Ｃ６５３的要求。在工况改变时，车速公差可以大于规定值，
但每次超过公差的时间不得大于０５ｓ。
Ｃ２４２　时间公差为±１ｓ。该公差对于运转循环１部适用于每一换挡期的起点和终点（１），而对于

运转循环２部适用于操作序号３、５和７。
Ｃ２４３　车速和时间的复合公差如附件ＣＡ所示。

Ｃ３　汽车和燃料

（１）应注意，允许的２ｓ时间，包括换挡时间，必要时，还包括为回复到理论循环所需要的一定量时间。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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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３１　试验汽车
Ｃ３１１　汽车的机械状况应良好。对型式核准试验应至少磨合行驶３０００ｋｍ。
Ｃ３１２　排气系统不得有任何泄漏，以免减少发动机排出气体的收集量。
Ｃ３１３　检查进气系统的密封性，以保证汽化过程不会因意外的进气而受到影响。
Ｃ３１４　发动机和汽车控制装置的设定应符合制造厂的规定。此要求也适用于双怠速 （发动机转

速和排气中ＣＯ、ＨＣ的含量）、冷起动装置和污染控制装置的设定。
Ｃ３１５　必要时，在待试汽车，或与待试汽车等同的汽车上应安装一装置，以便测量按 Ｃ４１１
进行底盘测功机设定时所必需的特性参数。

Ｃ３１６　负责型式核准试验的检测机构应检查汽车是否与制造厂规定的性能相符，能否正常行驶，
特别是能否在冷态和热态时起动。

Ｃ３２　燃料
对型式核准试验，应使用附录Ｊ中规定的相应基准燃料。

Ｃ４　试验设备

Ｃ４１　底盘测功机
Ｃ４１１　应采用下列两类测功机中的一类来模拟道路载荷：

载荷曲线固定的测功机，即：测功机的物理特性提供一条固定形状的载荷曲线；

载荷曲线可调的测功机，即：测功机至少有两个道路载荷参数可以调整以形成载荷曲线。

Ｃ４１２　测功机的设定应不受时间推移的影响，且不应使汽车产生任何可察觉的可能会妨碍汽车
正常运行的振动。

Ｃ４１３　测功机应装有惯量模拟和载荷模拟的装置。对双转鼓测功机，这些模拟装置应与前转鼓
连接。

Ｃ４１４　准确度
Ｃ４１４１　测量和读出的指示载荷，其准确度应能达到±５％。
Ｃ４１４２　对于载荷曲线固定的测功机，在８０ｋｍ／ｈ时载荷设定的准确度应达到 ±５％。对于载荷
曲线可调的测功机，测功机载荷对应道路载荷在１２０、１００、８０、６０和４０ｋｍ／ｈ时的准确度应达到 ±
５％，而在２０ｋｍ／ｈ时为±１０％，低于此速度，测功机应能吸收功率。
Ｃ４１４３　旋转部件的总惯量 （包括模拟惯量）应是已知的，且在该试验惯量级的 ±２０ｋｇ范围
内。

Ｃ４１４４　车速应通过转鼓 （对于双转鼓测功机，用前转鼓）的转速来测量。车速大于１０ｋｍ／ｈ
时，其测量准确度应为±１ｋｍ／ｈ。
Ｃ４１４５　汽车行驶的实际距离应通过转鼓 （对于双转鼓测功机，用前转鼓）的转动距离来测量。

Ｃ４１５　载荷和惯量设定
Ｃ４１５１　载荷曲线固定的测功机：应在８０ｋｍ／ｈ等速下调整载荷模拟器，使其吸收作用在驱动轮
上的功率，并应记录在５０ｋｍ／ｈ时吸收的功率。确定和设定载荷的方法如附件ＣＣ所述。
Ｃ４１５２　载荷曲线可调的测功机：应分别在１２０、１００、８０、６０、４０及２０ｋｍ／ｈ等速下调整载荷
模拟器，使其吸收作用在驱动轮上的功率。确定和设定载荷的方法如附件ＣＣ所述。
Ｃ４１５３　惯量

带有电模拟惯量的测功机，应验证其与机械惯量系统的等效性。确定等效性的方法如附件ＣＤ所述。
Ｃ４２　排气取样系统
Ｃ４２１　排气取样系统应能抽取被测汽车排气污染物的真实排放量。应该采用定容取样系统（ＣＶＳ）。这
种系统要求将汽车的排气在控制的条件下用环境空气连续稀释。定容取样系统的测量概念中，应满足两个

条件：应测定排气与稀释空气的混合气的总体积，并按体积比例连续收集样气进行分析。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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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气污染物的质量由样气浓度确定，而样气浓度则根据环境空气中的污染物含量和试验期间的

总流量加以修正。

颗粒物的排放水平是使用合适的滤纸，将整个试验过程中，从按比例的部分流量中收集到的排

气成分加以确定，并按照Ｃ４３２的称重法确定其质量。
Ｃ４２２　通过排气取样系统的流量应足够大，以免在附件ＣＥ规定的试验期间可能经历的所有工况
下出现冷凝水。

Ｃ４２３　附件ＣＥ例举了两种能满足本附录要求的定容取样系统。
Ｃ４２４　排气和空气的混合气在取样探头Ｓ２点应均匀。
Ｃ４２５　探头应抽取稀释排气的真实样气。
Ｃ４２６　排气取样系统不应漏气。排气取样系统的结构和材料应保证取样系统本身不影响稀释排
气中污染物的浓度。若取样系统中的任何部件 （热交换器，风机等等）改变稀释排气中任何污染物

的浓度，且又无法修正，则该污染物应在该部件之前取样。

Ｃ４２７　若被试汽车装有由几个支管组成的排气管，则应将各个支管在尽可能靠近汽车、但又不
影响汽车的运行处连接起来。

Ｃ４２８　汽车排气管出口处的静压波动，同排气管不带连接管，在测功机上进行运转循环测得的
静压波动相比，相差应在±１２５ｋＰａ内。如果制造厂向批准型式核准的主管部门递交的书面请求，证
实需要更严格的公差，则采用能保持静压波动在±０２５ｋＰａ范围内的取样系统。背压应在尽可能靠近
排气管出口的排气管中、或具有相同直径的延长管中测量。

Ｃ４２９　用于改变排气方向的各种阀门应是快速调节，迅速动作型的。
Ｃ４２１０　将气体样气收集在容积合适的取样袋中。制造取样袋的材料应保证在贮存污染气体
２０ｍｉｎ后，污染气体浓度的变化不超过±２％。
Ｃ４３　分析设备
Ｃ４３１　要求
Ｃ４３１１　气态污染物应使用下列仪器分析：

一氧化碳 （ＣＯ）和二氧化碳 （ＣＯ２）分析仪：不分光红外线吸收 （ＮＤＩＲ）型。
碳氢化合物 （ＨＣ）分析仪：对点燃式发动机，氢火焰离子化 （ＦＩＤ）型。用丙烷气体标定，以

碳原子 （Ｃ１）当量表示。
碳氢化合物 （ＨＣ）分析仪：对压燃式发动机，加热式氢火焰离子化 （ＨＦＩＤ）型。其检测器、

阀、管道等加热至４６３Ｋ（１９０℃） ±１０Ｋ。用丙烷气体标定，以碳原子 （Ｃ１）当量表示。
氮氧化物 （ＮＯｘ）分析仪：化学发光 （ＣＬＡ）型或非扩散紫外线谐振吸收 （ＮＤＵＶＲ）型，两者

均需带有ＮＯｘ－ＮＯ转换器。
颗粒物：用重量法测定收集的颗粒物。这些颗粒物应是在各种情况下，用装在样气流中的两个

串联安装的滤纸收集的。每对滤纸收集到的颗粒物质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Ｍｐ ＝
Ｖｍｉｘ
Ｖｅｐ×ｄ

ｍｆ　或ｍｆ＝Ｍｐ×ｄ×
Ｖｅｐ
Ｖｍｉｘ

式中：Ｖｅｐ———流经滤纸的体积，ｍ
３；

Ｖｍｉｘ———流经通道的体积，ｍ
３；

Ｍｐ———颗粒物的排放量，ｇ／ｋｍ；
Ｍｌｉｍｉｔ———颗粒物排放量的限值 （过滤器收集的有效质量的限值），ｇ／ｋｍ；
ｍｆ———滤纸收集的颗粒物质量，ｇ；
ｄ———相当于运转循环的实际距离，ｋｍ。

应调整颗粒物取样流量比 （Ｖｅｐ／Ｖｍｉｘ），使其满足：
Ｍｐ ＝Ｍｌｉｍｉｔ，１ｍｇ≤ ｍｆ≤５ｍｇ（当使用４７ｍｍ直径的滤纸时）。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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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纸表面在接近排气部分应由一种疏水性和惰性的材料构成 （涂氟化碳玻璃纤维或等效材料）。

Ｃ４３１２　准确度
所有分析仪应具有测量排气污染物样气浓度所需要的量程和相一致的准确度。

不管标定气体的实际值是多少，测量误差应不超过±２％（分析仪的本身误差）。标定气体的体积分数小
于１００ｐｐｍ（１）时，测量误差应不超过±２ｐｐｍ。环境空气样气应用同一分析仪在适当量程进行测量。

测定所有滤纸的重量所使用的微量天平，应有５μｇ的准确度和１μｇ的分辨率。
Ｃ４３１３　冰槽

在分析仪之前不得使用气体干燥装置。除非能证明该装置对气流中的污染物含量没有影响。

Ｃ４３２　对压燃式发动机的特殊要求
应使用带有记录器 （Ｒ）的氢火焰离子化 （ＨＦＩＤ）型分析仪，以及加热的取样管路，连续地进

行ＨＣ分析。被测得的碳氢化合物平均浓度应由积分确定。在整个试验期间，加热取样管的温度应控
制在４６３Ｋ±１０Ｋ（１９０℃ ±１０℃）。加热取样管路中应加装一个加热的滤清器 （Ｆｈ），它对不小于
０３μｍ颗粒物的滤清效率为９９％，以滤掉分析用的连续气流中的固体颗粒物。

取样系统的响应时间 （从探头至分析仪入口）应不大于４ｓ。
除非对变化的ＣＦＶ气流作出补偿，否则，所用 ＨＦＩＤ应带有定流量 （热交换器）系统，以保证

样气的代表性。

颗粒物取样装置由稀释通道、取样探头、过滤单元、分流泵、流量调节器和测量单元组成。颗

粒物取样的部分流量是通过两个串联安装的滤纸抽取的。颗粒物取样探头应设置在试验气流的稀释

区，使其从均匀的空气／排气混合气中取得有代表性的样气，空气／排气混合气的温度在紧靠滤纸之
前应不超过３２５Ｋ（５２℃）。在流量计中气流温度的波动应不大于 ±３Ｋ，而质量流量比波动不得大于
±５％。如果因滤纸超载导致流量的容积变化达到无法接受时，试验应停止。再次试验时，应减少流
量比，或者使用较大的滤纸。应在开始试验前１ｈ内从空调室取出滤纸。

试验前，应将颗粒物测量所需滤纸放在空调室内，置于一只防止灰尘进入的开口的盘中，进行

至少８ｈ最多５６ｈ的预处理 （与温度和湿度有关）。将经过预处理后的未污染的滤纸称重并贮存待用。

如果滤纸从称重室拿出来１ｈ内没有使用，它们应再次称重。
如果满足下面的一条或两条，那么，１ｈ的限制可以用８ｈ来代替：
———处理过的滤纸被放置和保存在带有塞子的密封的滤纸架总成内；或者：

———处理过的滤纸被放置在密封的滤纸架总成内，然后立即放到没有气流的取样导管内。

Ｃ４３３　标定
每一种分析仪应根据需要经常进行标定，在任何情况下，在型式核准试验前的一个月内标定一

次，对于生产一致性的确认，至少每六个月标定一次。

对于Ｃ４３１规定的分析仪所采用的标定方法见附件ＣＦ。
Ｃ４４　容积测量
Ｃ４４１　采用定容取样器测量稀释排气总容积的方法，应使测量准确度达到±２％。
Ｃ４４２　定容取样系统的标定

定容取样系统的容积测量装置的标定方法，应保证达到规定的准确度，其频次应足以保持该准

确度。

附件ＣＦ给出了能达到要求的准确度的标定规程例子。该方法使用一动态流量测量装置，该装置
适用于定容取样系统试验中遇到的高流量。该装置应具有按已经批准的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检验合

格的准确度。

Ｃ４５　气体

（１）ｐｐｍ是１０－６，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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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４５１　纯气体
如需要，应备有下列纯气体供标定和运行用：

———纯氮气：ＨＣ≤１ｐｐｍＣ，ＣＯ≤１ｐｐｍ，ＣＯ２≤４００ｐｐｍ，ＮＯ≤０１ｐｐｍ
———纯合成空气：ＨＣ≤１ｐｐｍＣ，ＣＯ≤１ｐｐｍ，ＣＯ２≤４００ｐｐｍ，ＮＯ≤０１ｐｐｍ；氧含量的体积分数

为１８％至２１％之间
———纯氧气：纯度Ｏ２≥９９５％体积分数
———纯氢气 （以及含氢的混合气体）：ＨＣ≤１ｐｐｍＣ，ＣＯ２≤４００ｐｐｍ
———一氧化碳：最低纯度９９５％体积分数
———丙烷：最低纯度９９５％体积分数

Ｃ４５２　标定气
应备有下列化学组分的各种混合气体：

———Ｃ３Ｈ８和纯合成空气 （见Ｃ４５１）
———ＣＯ和纯氮气
———ＣＯ２和纯氮气
———ＮＯ和纯氮气 （在此标定气中，ＮＯ２含量不超过ＮＯ含量的５％）
标定气体的实际浓度应在标称值的±２％以内。
附件ＣＦ规定的浓度也可以用气体分割器，用纯氮气或纯合成空气稀释而得到，混合装置的准确

度应保证稀释的标定气体的浓度在±２％以内。
Ｃ４６　附加设备
Ｃ４６１　温度

附件ＣＨ中指定的温度测量准确度应为±１５Ｋ。
Ｃ４６２　压力

大气压力的测量准确度应为±０１ｋＰａ。
Ｃ４６３　绝对湿度

绝对湿度的测量准确度应为±５％。
Ｃ４７　排气取样系统应按第ＣＧ２章或第ＣＧ３章所述方法确认。引出气体量与测得气体量之间最
大允许偏差应为５％。

Ｃ５　试验准备

Ｃ５１　按汽车的平移惯量调整惯量模拟器
应使用惯量模拟器，使表Ｃ１范围内的基准质量与获得的旋转质量的总惯量成比例：
如果底盘测功机没有相应的当量惯量，则采用与汽车基准质量接近的较大一级的当量惯量。

Ｃ５２　测功机设定
载荷按Ｃ４１５所述方法调整。在试验报告中应记录所采用的方法及所获得的数据 （当量惯量，

特性调整参数）。

Ｃ５３　汽车预处理
Ｃ５３１　为了测量装压燃式发动机汽车的颗粒物，在试验之前至少６ｈ，最多３６ｈ，应采用附件 ＣＡ
中所述的运转循环２部连续运转三个循环进行预试验。测功机的设定按Ｃ５１及Ｃ５２规定进行。

对于装点燃式发动机的汽车，当制造厂提出要求时，汽车可以用运转一次１部和２次２部进行预
试验。

经预试验后的汽车，在试验之前，应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在２９３～３０３Ｋ（２０～３０℃）之间的室
内预置。此预置时间应至少进行６ｈ，直到发动机机油温度和冷却液 （如有）温度达到室内温度的±
２Ｋ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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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制造厂提出要求，试验应在汽车正常温度下行驶后６ｈ至３０ｈ内进行。
表　Ｃ１

汽车的基准质量ＲＭ／ｋｇ 当量惯量Ｉ／ｋｇ

ＲＭ≤ ４８０
４８０＜ＲＭ≤ ５４０
５４０＜ＲＭ≤ ５９５
５９５＜ＲＭ≤ ６５０
６５０＜ＲＭ≤ ７１０
７１０＜ＲＭ≤ ７６５
７６５＜ＲＭ≤ ８５０
８５０＜ＲＭ≤ ９６５
９６５＜ＲＭ≤ １０８０
１０８０＜ＲＭ≤ １１９０
１１９０＜ＲＭ≤ １３０５
１３０５＜ＲＭ≤ １４２０
１４２０＜ＲＭ≤ １５３０
１５３０＜ＲＭ≤ １６４０
１６４０＜ＲＭ≤ １７６０
１７６０＜ＲＭ≤ １８７０
１８７０＜ＲＭ≤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０＜ＲＭ≤ ２１００
２１００＜ＲＭ≤ ２２１０
２２１０＜ＲＭ≤ ２３８０
２３８０＜ＲＭ≤ ２６１０
２６１０＜ＲＭ

４５５
５１０
５７０
６２５
６８０
７４０
８００
９１０
１０２０
１１３０
１２５０
１３６０
１４７０
１５９０
１７００
１８１０
１９３０
２０４０
２１５０
２２７０
２２７０
２２７０

Ｃ５３１１　对于燃用ＬＰＧ或ＮＧ、或装点燃式发动机的两用燃料车，在试验完第一种基准燃料之
后、试验第二种基准燃料之前，汽车应进行预试验。此预处理采用第二种基准燃料，运行附件ＣＡ所
述运转循环作为预试验循环，包括一次１部和２次２部试验循环。在制造厂要求下，并经检测机构同
意，此预试验循环可以延伸。测功机的设定应如Ｃ５１和Ｃ５２所示。
Ｃ５３２　轮胎压力应与制造厂规定的相同，并与为调整测功机而进行的预备性道路试验所使用的
压力相同。若使用双转鼓测功机，则轮胎压力可比制造厂规定值大５０％以下。在试验报告中应记录
所使用的实际压力。

Ｃ６　台架试验规程

Ｃ６１　进行循环试验的特定条件
Ｃ６１１　试验期间，试验室内温度应在２９３～３０３Ｋ（２０～３０℃）之间，试验室内空气或发动机进
气的绝对湿度Ｈ（水／干空气） （ｇ／ｋｇ）应为：

５５≤Ｈ（水／干空气）≤ １２２
Ｃ６１２　汽车在试验期间应接近水平放置，以避免燃料分配异常。
Ｃ６１３　应采用变速风机冷却试验汽车。风机的风速应在１０ｋｍ／ｈ至５０ｋｍ／ｈ及以上的工作范围内，
风机出口处的空气线速度应在转鼓相应速度的±５ｋｍ／ｈ之内。风机的最终选择应具备下述特征：

———出口面积：至少０２ｍ２

———低端离地高度：约２０ｃｍ
———与汽车前端的距离：约３０ｃｍ
作为替代的风机，其速度应不小于６ｍ／ｓ（２１６ｋｍ／ｈ）。在制造厂的要求下，对于特殊汽车 （如

厢式车，越野车），可以调整冷却风机的高度。

Ｃ６１４　试验时，记录速度随时间的变化，或由数据采集系统收集速度数据。
Ｃ６２　起动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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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６２１　应按照制造厂使用说明书的规定，使用起动装置，起动发动机。
Ｃ６２２　发动机起动后，立即开始运转循环１部。
Ｃ６２３　燃用ＬＰＧ或ＮＧ的汽车，允许用汽油起动发动机，经过一段预定的且驾驶员不能改变的
时间后转换至ＬＰＧ或ＮＧ。
Ｃ６３　怠速
Ｃ６３１　手动或半自动变速器
Ｃ６３１１　怠速期间，离合器接合，变速器置空挡。
Ｃ６３１２　为了按正常循环进行加速，汽车应在运转循环１部的每个怠速后期，加速开始前５ｓ离
合器脱开，变速器置一挡。

Ｃ６３１３　在运转循环１部开始的第一个怠速时间包括：离合器接合，空挡怠速６ｓ及离合器脱开，
变速器置一挡，怠速５ｓ。

上述的两个怠速时期应是连续的，在运转循环２部开始时的怠速时间包括离合器脱开，变速器
置一挡，怠速２０ｓ。
Ｃ６３１４　在运转循环１部每个循环中的怠速运转时间包括：离合器接合，变速器置空挡，怠速
１６ｓ及离合器脱开，变速器置一挡，怠速５ｓ。
Ｃ６３１５　在运转循环１部，两个循环之间的怠速运转时间应包括：离合器接合，变速器置空挡，
怠速１３ｓ及离合器脱开，变速器置一挡，怠速５ｓ。
Ｃ６３１６　运转循环２部在减速时期结束时 （汽车已停在转鼓上），怠速运转时间包括：离合器接

合，变速器置空挡，怠速２０ｓ。
Ｃ６３２　自动变速器

试验开始时设置好挡位选择器后，在试验期间，任何时候不得再操作挡位选择器，但 Ｃ６４３
所述情况，或者挡位选择器可以使超速挡工作 （如有）的情况除外。

Ｃ６４　加速
Ｃ６４１　进行加速时，在整个加速过程中，应尽可能地使加速度恒定。
Ｃ６４２　若加速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如有可能，超出的时间应从换挡允许的时间中扣除，否
则，从下一等速工况的时间内扣除。

Ｃ６４３　自动变速器
若加速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则按手动变速器的要求，操作挡位选择器。

Ｃ６５　减速　
Ｃ６５１　在运转循环１部单元中的所有减速工况时间内，加速踏板完全松开，离合器接合。当车
速降至１０ｋｍ／ｈ时，离合器脱开，但不操作变速杆。

在运转循环２部的所有减速工况时间内，加速踏板完全松开，离合器接合。当最后的减速工况
车速降到５０ｋｍ／ｈ时，脱开离合器，但不操作变速杆。
Ｃ６５２　如果减速时期比相应工况规定的时间长，则使用汽车的制动器。
Ｃ６５３　如果减速时期比相应工况规定的时间短，则在下一个等速或怠速工况时间中恢复至理论
循环规定的时间。

Ｃ６５４　在运转循环１部减速时期终了时 （汽车停止在转鼓上），变速器置于空挡，离合器接合。

Ｃ６６　等速
Ｃ６６１　从加速过渡到下一等速工况时，应避免猛踏加速踏板或关闭节气门。
Ｃ６６２　等速工况采用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的方法实现。

Ｃ７　气态污染物及颗粒物取样和分析

Ｃ７１　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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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样应在发动机起动的起点或之前开始 （ＢＳ），终止于运转循环２部的最后一个怠速期结束时
（取样终了 （ＥＳ））。对于Ⅵ型试验，终止于运转循环１部的最后一个怠速期结束时。
Ｃ７２　分析
Ｃ７２１　取样袋中收集的排气应尽可能快地进行分析，且在任何情况下，分析不得迟于运转循环
结束后２０ｍｉｎ，把颗粒物滤纸送到称重室不得迟于运转循环结束后１ｈ，并在２ｈ至３６ｈ之间进行处理，
然后称重。

Ｃ７２２　在分析每种样气之前，每种污染物所使用的分析仪量程都应采用合适的零气进行校正。
Ｃ７２３　然后，用标称浓度为量程的７０％～１００％之间的量距气，将分析仪调整至标定曲线。
Ｃ７２４　随后应重新检查分析仪的零点。如果读数与Ｃ７２２中校正值之差大于该量程的２％，则
应重复上述步骤。

Ｃ７２５　分析样气。
Ｃ７２６　分析后，使用同样的气体重新检查零点和量距点。如果检查结果与 Ｃ７２３的标定值相
比在２％以内，则认为分析结果有效。
Ｃ７２７　在本章的各个环节，各种气体的流速和压力应与标定分析仪时所用的流速和压力相等。
Ｃ７２８　所测得的每种气体污染物的浓度应为测量装置稳定之后读取的数据，压燃式发动机碳氢
化合物排放质量应根据ＨＦＩＤ读数积分算出，必要时，按附件ＣＥ所述方法对变化流量进行校正。

Ｃ８　气态污染物及颗粒物排放量的确定

Ｃ８１　测定的容积
测定的容积应校正到标准状态：１０１３３ｋＰａ及２７３２Ｋ。

Ｃ８２　气态污染物及颗粒物排放总质量
试验期间由汽车排放的每种气态污染物的质量 ｍ，根据该气体的容积浓度和容积，以及在上述

标准状态下气体密度的乘积来确定。标准状态下气体密度如下：

———对于一氧化碳 （ＣＯ）：　　　　ｄ＝１２５ｇ／Ｌ
———对于碳氢化合物：

燃用汽油 （ＣＨ１８５） ｄ＝０６１９ｇ／Ｌ
燃用柴油 （ＣＨ１８６） ｄ＝０６１９ｇ／Ｌ
燃用 ＬＰＧ（ＣＨ２５２５） ｄ＝０６４９ｇ／Ｌ
燃用ＮＧ（ＣＨ４） ｄ＝０７１４ｇ／Ｌ

———对于氮氧化物 （ＮＯ２）： ｄ＝２０５ｇ／Ｌ
试验期间由汽车排放的颗粒物质量ｍｆ是通过称量两个滤纸收集的颗粒物质量来确定，ｍ１为第一

级滤纸收集的质量，ｍ２为第二级滤纸收集的质量：
———如 ０９５（ｍ１＋ｍ２）≤ｍ１，　　　　则ｍｆ＝ｍ１，
———如 ０９５（ｍ１＋ｍ２）＞ｍ１ 则ｍｆ＝ｍ１＋ｍ２，
———如 ｍ２＞ｍ１， 则试验无效。

附件ＣＨ给出了确定气态污染物和颗粒物排放量的各种计算方法和计算实例。

附件　ＣＡ
（规范性附件）

Ⅰ型试验用运转循环的分解

ＣＡ１　运转循环

ＣＡ１１　运转循环是由１部 （市区运转循环）和２部 （市郊运转循环）组成，如图ＣＡ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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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ＣＡ１　Ⅰ型试验用运转循环
ＣＡ２　运转循环１部循环单元

见图ＣＡ２和表ＣＡ１
表ＣＡ１　在底盘测功机上运转循环１部循环单元

操作

序号
操　　作 工　况

加速度／

（ｍ／ｓ２）
车速／
（ｋｍ／ｈ）

每次时间

操作／ｓ 工况／ｓ
累计时间／ｓ

手动换挡时所

使用的挡位

１ 怠速

２ 加速

３ 等速

４ 减速

５ 减速／离合器脱开
６ 怠速

７ 加速

８ 换挡

９ 加速

１０ 等速

１１ 减速

１２ 减速／离合器脱开
１３ 怠速

１４ 加速

１５ 换挡

１６ 加速

１７ 换挡

１８ 加速

１９ 等速

２０ 减速

２１ 等速

２２ 换挡

２３ 减速

２４ 减速／离合器脱开
２５

}

}
}

}
怠速

１ １１
２ １０４ ０－１５ ４
３ １５ ８

４
－０６９
－０９２

１５－１０
１０－０

２
３

５ 　 　 ２１
０８３ ０－１５ ５

６ 　 　 ２
０９４ １５－３２ ５

７ ３２ ２４

８
－０７５
－０９２

３２－１０
１０－０

８
３

９ 　 　 ２１
０８３ ０－１５ ５

２
１０ ０６２ １５－３５ ９

２
０５２ ３５－５０ ８

１１ ５０ １２
１２ －０５２ ５０－３５ ８
１３ ３５ １３

２
１４ －０８６ ３５－１０ ７

－０９２ １０－０ ３

}

}
}

}
１５ ７

１１ １１ ６ｓ·ＰＭ＋５ｓ·Ｋ１

４ １５ １
８ ２３ １

５
２５
２８

１
Ｋ１

２１ ４９ １６ｓ·ＰＭ＋５ｓ·Ｋ１
５４ １

１２ ５６
６１ ２

２４ ８５ ２

１１
９３
９６

２
Ｋ２

２１ １１７ １６ｓ·ＰＭ＋５ｓ·Ｋ１
１２２ １
１２４

２６ １３３ ２
１３５
１４３ ３

１２ １５５ ３
８ １６３ ３
１３ １７６ ３

１７８
１２ １８５ ２

１８８ Ｋ２
７ １９５ ７ｓＰＭ

　ＰＭ…………变速器置空挡，离合器接合。
Ｋ１、Ｋ２……………变速器置一挡或二挡，离合器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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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２１　按工况分解
时间／ｓ ％

怠　速
怠速、车辆减速、离合器脱开

换挡

加速

等速

减速

６０
９

　　　
３０８}４６

３５４

８ ４１
３６ １８５
５７ ２９２
２５ １２８
１９５ １００

ＣＡ２２　按使用挡位分解
时间／ｓ ％

怠　速
怠速、车辆减速、离合器脱开

换挡

一挡

二挡

三挡

６０
９

　　　
３０８}４６

３５４

８ ４１
２４ １２３
５３ ２７２
４１ ２１
１９５ １００

ＣＡ２３　一般资料
试验期间平均车速：　　　　　１９ｋｍ／ｈ
有效行驶时间： １９５ｓ
每个循环理论行驶距离： １０１３ｋｍ
４个循环的当量距离： ４０５２ｋｍ

ＣＡ３　运转循环２部
见图ＣＡ３和表ＣＡ２

图ＣＡ３　Ⅰ型试验运转循环２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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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ＰＭ—变速器置空挡，离合器接合；Ｋ１，Ｋ５—变速器置一挡或五挡，离合器脱开。

（２）如果车辆装有多于５挡的变速器，使用附加挡位时应与制造厂推荐的相一致。

表ＣＡ２　Ⅰ型试验运转循环２部

操作

序号
运转状态 工　况

加速度／

（ｍ／ｓ２）
车速／
（ｋｍ／ｈ）

每次时间

操作／ｓ 工况／ｓ
累计时间／ｓ

手动换挡时

使用的挡位

１ 怠速

２ 加速

３ 换挡

４ 加速

５ 换挡

６ 加速

７ 换挡

８ 加速

９ 等速

１０ 减速

１１ 等速

１２ 加速

１３ 等速

１４ 加速

１５ 等速

１６ 加速

１７ 等速

１８ 减速

１９ 减速

２０ 减速、离合器脱开

２１

}
怠速

１ ２０
０８３ ０～１５ ５

２
０６２ １５～３５ ９

２ ２
０５２ ３５～５０ ８

２
０４３ ５０～７０ １３

３ ７０ ５０
４ －０６９ ７０～５０ ８
５ ５０ ６９
６ ０４３ ５０～７０ １３
７ ７０ ５０
８ ０２４ ７０～１００ ３５
９ １００ ３０
１０ ０２８ １００～１２０ ２０
１１ １２０ １０

－０６９ １２０～８０ １６
１２ －１０４ ８０～５０ ８

－１３９ ５０～０ １０ }
１３ 　 　 ２０

２０ ２０ Ｋ（１）１
２５ １
２７ —

３６ ２
４１ ３８ —

４６ ３
４８ —

６１ ４
５０ １１１ ５
８ １１９ ４ｓ５＋４ｓ４
６９ １８８ ４
１３ ２０１ ４
５０ ２５１ ５
３５ ２８６ ５
３０ ３１６ ５（２）

３０ ３３６ ５（２）

１０ ３４６ ５（２）

３６２ ５（２）

３４ ３７０ ５（２）

３８０ Ｋ（１）５
２０ ４００ ＰＭ（１）















　
　
　
　
　
　















　
　
　
　
　
　

ＣＡ３１　按工况分解

时间／ｓ （％）

怠速： ４０ １００

车辆减速、离合器脱开： １０ ２５

换挡： ６ １５

加速： １０３ ２５８

等速： ２０９ ５２２

减速： 　　３２ 　８０

４００ １００

ＣＡ３２　按使用挡位分解

时间／ｓ （％）

怠速： ４０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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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减速、离合器脱开： １０ ２５

换挡： ６ １５

一挡： ５ １３

二挡： ９ ２２

三挡： ８ ２０

四挡： ９９ ２４８

五挡： ２２３ ５５７

４００ １００

ＣＡ３３　一般资料
试验期间平均车速：　　　　　６２６ｋｍ／ｈ
有效行驶时间： ４００ｓ
每个循环理论行驶距离： ６９５５ｋｍ
最大车速： １２０ｋｍ／ｈ
最大加速度： ０８３３ｍ／ｓ２

最大减速度： －１３８９ｍ／ｓ２

附件　ＣＢ
（规范性附件）

底盘测功机

ＣＢ１　载荷曲线固定的底盘测功机的定义

ＣＢ１１　概述
如果车速为１０～１２０ｋｍ／ｈ的道路行驶总阻力不能在底盘测功机上再现，则推荐使用具有下列特

性的底盘测功机。

ＣＢ１２　定义
ＣＢ１２１　具有一个或两个转鼓的底盘测功机。

前转鼓能直接或间接驱动惯性质量及功率吸收装置。

ＣＢ１２２　０～１２０ｋｍ／ｈ车速下由制动装置和底盘测功机内摩擦效应而吸收的负荷如下：
Ｆ＝（ａ＋ｂＶ２） ±０１Ｆ８０ （不得为负数）

式中：Ｆ———底盘测功机吸收的总负荷，Ｎ；
ａ———滚动阻力当量值，Ｎ；
ｂ———空气阻力系数当量值，Ｎ／（ｋｍ／ｈ）２；
Ｖ———车速，ｋｍ／ｈ；
Ｆ８０———８０ｋｍ／ｈ车速时的负荷，Ｎ；

ＣＢ２　底盘测功机标定方法

ＣＢ２１　概述
本附件叙述了确定测功机制动装置吸收负荷的方法。吸收的负荷包括摩擦效应吸收的负荷以及

功率吸收装置所吸收的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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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测功机运转到超过试验转速。然后将起动测功机的装置脱开，被驱动的转鼓转速降低。

转鼓的动能被功率吸收装置及摩擦效应所消耗。本方法不考虑由于转鼓上有无车辆引起的转鼓

内部摩擦效应的变化。当后转鼓为自由转鼓时，其摩擦效应也不予考虑。

ＣＢ２２　以被吸收的负荷为函数标定８０ｋｍ／ｈ下的负荷指示器
采用下列规程 （见图ＣＢ１）。

图ＣＢ１　底盘测功机负荷图解

ＣＢ２２１　若尚未测量转鼓的旋转速度，则应予测量。可以使用第五轮仪、转速计或其他方法。
ＣＢ２２２　将车辆停放在测功机上，或采用其他起动测功机的方法。
ＣＢ２２３　对特定的惯量级采用合适的飞轮或其他惯量模拟系统。
ＣＢ２２４　使测功机的速度达到８０ｋｍ／ｈ。
ＣＢ２２５　记录指示负荷Ｆｉ（Ｎ）。
ＣＢ２２６　使测功机的速度达到９０ｋｍ／ｈ。
ＣＢ２２７　脱开起动测功机的装置。
ＣＢ２２８　记录测功机速度从８５ｋｍ／ｈ降至７５ｋｍ／ｈ所经历的时间。
ＣＢ２２９　将功率吸收装置调整到另一不同惯量等级。
ＣＢ２２１０　必须重复进行ＣＢ２２４至ＣＢ２２９步骤多次，使其包括需要用的负荷范围。
ＣＢ２２１１　用下列公式计算吸收的负荷：

Ｆ＝
Ｍｉ×ΔＶ
ｔ

式中：Ｆ———吸收的负荷，Ｎ，
Ｍｉ———当量惯量，ｋｇ（不包括自由后转鼓的惯性效应），
ΔＶ———速度差，ｍ／ｓ（１０ｋｍ／ｈ＝２７７５ｍ／ｓ），
ｔ———转鼓从８５ｋｍ／ｈ降至７５ｋｍ／ｈ所经历的时间，ｓ。

ＣＢ２２１２　图ＣＢ２表示８０ｋｍ／ｈ时指示负荷与８０ｋｍ／ｈ时吸收负荷之间的关系示意图。
ＣＢ２２１３　必须对所使用的所有惯量等级，重复进行ＣＢ２２３至ＣＢ２２１２所述操作。
ＣＢ２３　以其他速度的吸收负荷作为函数标定负荷指示器

必须按需要多次重复进行选定速度下ＣＢ２２所述规程。
ＣＢ２４　根据８０ｋｍ／ｈ速度下的基准设定，确认测功机的负荷吸收曲线
ＣＢ２４１　将车辆放置在测功机上，或用其他起动测功机的方法。
ＣＢ２４２　将测功机调至８０ｋｍ／ｈ下吸收的负荷 （Ｐａ）。
ＣＢ２４３　记录１２０，１００，８０，６０，４０，２０ｋｍ／ｈ下吸收的负荷。
ＣＢ２４４　绘出Ｆ（Ｖ）曲线，并确认其是否符合ＣＢ１２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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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ＣＢ２　８０ｋｍ／ｈ时指示负荷与８０ｋｍ／ｈ时吸收负荷之间的关系

ＣＢ２４５　对于８０ｋｍ／ｈ下的其他负荷值和其他惯量值，均重复 ＣＢ２４１至 ＣＢ２４４规定的规
程。

ＣＢ２５　力及扭矩的标定必须用同一规程。

ＣＢ３　测功机设定

ＣＢ３１　设定方法
按照附件ＣＣ的要求，在８０ｋｍ／ｈ固定速度下设定测功机。

ＣＢ３１１　概述
本方法并非优先推荐的方法，只适用于载荷曲线固定的测功机，作为确定８０ｋｍ／ｈ下的载荷设

定，不适用于装压燃式发动机的车辆。

ＣＢ３１２　试验仪器
车辆进气歧管中的真空度 （或绝对压力）的测量准确度为 ±０２５ｋＰａ。必须能连续记录此读数，

或记录间隔不大于１ｓ。车速必须连续记录，准确度为±０４ｋｍ／ｈ。
ＣＢ３１３　道路试验
ＣＢ３１３１　应满足第ＣＣ４章的要求。
ＣＢ３１３２　车辆以８０ｋｍ／ｈ的等速行驶，按ＣＢ３１２的要求记录车速和真空度 （或绝对压力）。

ＣＢ３１３３　在每一行驶方向重复ＣＢ３１３２规定的规程三次。全部六次行驶应在４ｈ内完成。
ＣＢ３１４　数据处理和接受准则
ＣＢ３１４１　按ＣＢ３１３２及ＣＢ３１３３检查测得的结果 （车速低于７９５ｋｍ／ｈ及高于８０５ｋｍ／
ｈ的时间不准大于１ｓ）。对于每一次行驶，以１ｓ间隔读取一个真空度值，计算平均真空度 （ｖ）及标
准偏差 （Ｓ），计算用的真空度读数不得少于１０个。
ＣＢ３１４２　对于每次行驶的标准偏差不得超过平均值 （ｖ）的１０％。
ＣＢ３１４３　计算六次行驶的平均值 （ｖ）（每一方向行驶三次）。
ＣＢ３１５　测功机设定
ＣＢ３１５１　准备工作

按ＣＣ５１２２１至ＣＣ５１２２４的规定进行操作。
ＣＢ３１５２　设定

底盘测功机预热后，车辆以８０ｋｍ／ｈ的等速行驶，调整测功机载荷以再现按 ＣＢ３１４３测得的
真空度 （ｖ）。偏差应不大于０２５ｋＰａ。使用的仪器应与道路试验时一致。
ＣＢ３２　替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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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制造厂同意，可采用下列方法：

ＣＢ３２１　在８０ｋｍ／ｈ等速下调整测功机，按表ＣＢ１使测功机吸收作用在驱动轮上的负荷：

表 ＣＢ１　推荐的测功机吸收的功率与负荷

车辆的基准质量ＲＭ 当量惯量 ８０ｋｍ／ｈ下测功机吸收的功率和负荷
系　　数

ａ ｂ

ｋｇ ｋｇ ｋＷ Ｎ Ｎ Ｎ／（ｋｍ／ｈ）２

ＲＭ≤４８０ ４５５ ３８ １７１ ３８ ００２６１

４８０＜ＲＭ≤５４０ ５１０ ４１ １８５ ４２ ００２８２

５４０＜ＲＭ≤５９５ ５７０ ４３ １９４ ４４ ００２９６

５９５＜ＲＭ≤６５０ ６２５ ４５ ２０３ ４６ ００３０９

６５０＜ＲＭ≤７１０ ６８０ ４７ ２１２ ４８ ００３２３

７１０＜ＲＭ≤７６５ ７４０ ４９ ２２１ ５０ ００３３７

７６５＜ＲＭ≤８５０ ８００ ５１ ２３０ ５２ ００３５１

８５０＜ＲＭ≤９６５ ９１０ ５６ ２５２ ５７ ００３８５

９６５＜ＲＭ≤１０８０ １０２０ ６０ ２７０ ６１ ００４１２

１０８０＜ＲＭ≤１１９０ １１３０ ６３ ２８４ ６４ ００４３３

１１９０＜ＲＭ≤１３０５ １２５０ ６７ ３０２ ６８ ００４６０

１３０５＜ＲＭ≤１４２０ １３６０ ７０ ３１５ ７１ ００４８１

１４２０＜ＲＭ≤１５３０ １４７０ ７３ ３２９ ７４ ００５０２

１５３０＜ＲＭ≤１６４０ １５９０ ７５ ３３８ ７６ ００５１５

１６４０＜ＲＭ≤１７６０ １７００ ７８ ３５１ ７９ ００５３６

１７６０＜ＲＭ≤１８７０ １８１０ ８１ ３６５ ８２ ００５５７

１８７０＜ＲＭ≤１９８０ １９３０ ８４ ３７８ ８５ ００５７７

１９８０＜ＲＭ≤２１００ ２０４０ ８６ ３８７ ８７ ００５９１

２１００＜ＲＭ≤２２１０ ２１５０ ８８ ３９６ ８９ ００６０５

２２１０＜ＲＭ≤２３８０ ２２７０ ９０ ４０５ ９１ ００６１９

２３８０＜ＲＭ≤２６１０ ２２７０ ９４ ４２３ ９５ ００６４６

２６１０＜ＲＭ ２２７０ ９８ ４４１ ９９ ００６７４

ＣＢ３２２　除Ｍ１类车外，对于基准质量大于１７００ｋｇ的车辆，或全时四驱车辆，表ＣＢ１中给出的
功率值应乘上系数１３。

附件　ＣＣ
（规范性附件）

车辆行驶阻力—道路测量方法—在底盘测功机上的模拟

ＣＣ１　本方法的目的

规定下述方法的目的是测量车辆在道路上等速行驶时的阻力，以及按 Ｃ４１５在测功机上模拟
该阻力。

２４



ＧＢ１８３５２３ ２００５

ＣＣ２　道路要求

道路应平直且具有足够长度，以进行下面规定的测量。坡度必须恒定在±０１％范围内，且不得
超过１５％。

ＣＣ３　大气条件

ＣＣ３１　风
试验时平均风速必须小于３ｍ／ｓ，最大风速小于５ｍ／ｓ。此外，试验道路的侧向风速分量必须小于

２ｍ／ｓ，风速应在高出路面０７ｍ处测量。
ＣＣ３２　湿度

道路必须干燥。

ＣＣ３３　大气压力及温度
试验时空气密度与基准状态 （Ｐ＝１００ｋＰａ，Ｔ＝２９３２Ｋ）相差不得超过±７５％。

ＣＣ４　车辆准备

ＣＣ４１　试验车辆的选择
如果不是测量一个车型的所有变型，则应采用下列准则选择试验车辆：

ＣＣ４１１　车身
如果有不同型式的车身，应选取风阻最大的车身。制造厂应为选择提供有关数据。

ＣＣ４１２　轮胎
应选择最宽的轮胎。如果轮胎尺寸多于三种，应选择次宽的轮胎。

ＣＣ４１３　试验质量
试验质量应为对应最高惯量范围的车辆基准质量。

ＣＣ４１４　发动机
试验车辆应具有最大热交换器。

ＣＣ４１５　变速器
应试验下述每一种型式的变速器：

—　前轮驱动
—　后轮驱动
—　全时４×４
—　部分时间４×４
—　自动变速器
—　手动变速器

ＣＣ４２　磨合
车辆应处在正常运行状态，并在至少经过３０００ｋｍ磨合后进行调整。轮胎必须和车辆同时磨合，

或其轮胎花纹深度为原始花纹深度的９０％～５０％。
ＣＣ４３　确认

必须按照制造厂使用说明书，进行下列项目的检查：

—　车轮，车轮装饰件，轮胎 （厂牌、型号、气压）

—　前轴几何尺寸
—　制动器的调整 （消除附加阻力）

—　前后轴的润滑
—　悬架和车辆水平的调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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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Ｃ４４　试验准备
ＣＣ４４１　车辆装载至其基准质量。车辆水平应调整至载荷的重心位于前排外侧座椅两 “Ｒ”点的
中间，并位于通过这两点的直线上。

ＣＣ４４２　道路试验时，车窗应关闭。空调系统及前照灯的罩盖也都应处于关闭位置。
ＣＣ４４３　车辆必须干净。
ＣＣ４４４　试验开始前，采用适当的方式使车辆达到正常运行温度。

ＣＣ５　方法

ＣＣ５１　滑行能量变化法
ＣＣ５１１　在道路上
ＣＣ５１１１　试验设备和误差：

时间测量的误差应小于０１ｓ；车速测量的误差应小于２％。
ＣＣ５１１２　试验规程
ＣＣ５１１２１　将车辆加速到比选定试验车速Ｖ高出１０ｋｍ／ｈ的车速。
ＣＣ５１１２２　将变速器置于 ‘空挡’位置。

ＣＣ５１１２３　测量车辆从Ｖ２＝Ｖ＋ΔＶｋｍ／ｈ减速至Ｖ１＝Ｖ－ΔＶｋｍ／ｈ所需时间ｔ１，
式中：ΔＶ≤５ｋｍ／ｈ。

ＣＣ５１１２４　在相反方向进行同样试验：ｔ２
ＣＣ５１１２５　取时间ｔ１和ｔ２的平均值Ｔｉ。

ＣＣ５１１２６　重复上述试验数次，使平均值 Ｔ＝１ｎ∑
ｎ

ｉ＝１
Ｔｉ的统计准确度 （ｐ）不超过２％ （ｐ≤

２％）
统计准确度 （ｐ）的定义为：

ｐ＝ｔ×ｓ

槡ｎ
×１００
Ｔ

式中：ｔ———表ＣＣ１给定的系数；

ｓ———标准偏差　　　　ｓ＝ ∑
ｎ

ｉ＝１

（Ｔｉ－Ｔ）
２

ｎ－槡 １
ｎ———试验次数

表ＣＣ１

ｎ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ｔ ３２ ２８ ２６ ２５ ２４ ２３ ２３ ２２ ２２ ２２ ２２ ２２

ｔ

槡ｎ
１６ １２５ １０６ ０９４ ０８５ ０７７ ０７３ ０６６ ０６４ ０６１ ０５９ ０５７

ＣＣ５１１２７　按下式计算功率：

Ｐ＝Ｍ×Ｖ×ΔＶ５００Ｔ
式中：Ｐ———功率，ｋＷ；

Ｖ———试验车速，ｍ／ｓ；
ΔＶ———与车速Ｖ的速度偏差，ｍ／ｓ；
Ｍ———基准质量，ｋｇ；
Ｔ———时间，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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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Ｃ５１１２８　在道路上测定的功率 （Ｐ）应按下式校正至基准状态下的功率：
Ｐ校正 ＝Ｋ×Ｐ测定

Ｋ＝
ＲＲ
ＲＴ
×［１＋ＫＲ（ｔ－ｔ０）］＋

Ｒ空气
ＲＴ
×
ρ０
ρ

式中　ＲＲ———速度Ｖ时的滚动阻力；
Ｒ空气———速度Ｖ时的空气阻力；
ＲＴ———总运行阻力＝ＲＲ＋Ｒ空气；
ＫＲ———滚动阻力的温度校正系数，取８６４×１０

－３／℃，或者经型式核准机关批准过的制造厂给
定的校正系数；

ｔ———道路试验时大气温度，℃；
ｔ０———基准大气温度＝２０℃；
ρ———试验条件下空气密度；
ρ０———基准状态 （２０℃，１０００ｋＰａ）下空气密度。

ＲＲ／ＲＴ和Ｒ空气／ＲＴ比应由车辆制造厂根据公司的正常数据来确定。
如果没有这些数据，根据制造厂和有关试验机构的协商，可以采用下式得出的滚动阻力／总阻力

的比值：

ＲＲ
ＲＴ
＝ａ×Ｍ＋ｂ

式中：Ｍ———车辆质量，ｋｇ；
各种速度下的系数ａ，ｂ由表ＣＣ２给出：

表ＣＣ２

Ｖ／（ｋｍ／ｈ） ａ ｂ Ｖ／（ｋｍ／ｈ） ａ ｂ

２０
４０
６０

７２４×１０－５

１５９×１０－４

１９６×１０－４

０８２
０５４
０３３

８０
１００
１２０

１８５×１０－４

１６３×１０－４

１５７×１０－４

０２３
０１８
０１４

ＣＣ５１２　在测功机上
ＣＣ５１２１　试验设备和准确度

测量设备必须与道路用设备相同。

ＣＣ５１２２　试验规程
ＣＣ５１２２１　将车辆放置在底盘测功机上。
ＣＣ５１２２２　按测功机的要求调整驱动轮的轮胎气压 （冷态）。

ＣＣ５１２２３　调整测功机的当量惯量。
ＣＣ５１２２４　用合适的方法使车辆和测功机达到运转温度。
ＣＣ５１２２５　进行 ＣＣ５１１２规定的操作，但 ＣＣ５１１２４和 ＣＣ５１１２５除外，且将
ＣＣ５１１２７所述公式中的Ｍ改为Ｉ。
ＣＣ５１２２６　调整底盘测功机以再现 ＣＣ５１１２８的校正功率，且考虑在道路上车辆重量
（Ｍ）与使用的试验当量惯量 （Ｉ）的差别。可以根据下式计算在道路上从Ｖ２滑行至Ｖ１的平均校正时
间，然后在测功机上再现该时间：

Ｔ校正 ＝
Ｔ测得
Ｋ ×ＩＭ

式中：Ｋ由ＣＣ５１１２８规定。
ＣＣ５１２２７　应确定测功机吸收的功率 Ｐａ，以确保同一车辆在不同日期都再现 ＣＣ５１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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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功率。

ＣＣ５２　等速下扭矩测量方法
ＣＣ５２１　在道路上
ＣＣ５２１１　测量设备和误差

应使用适当的测量仪器测量扭矩，准确度在２％以内。
速度测量准确度应在２％以内。

ＣＣ５２１２　试验规程
ＣＣ５２１２１　使车辆达到选定的稳定车速Ｖ。
ＣＣ５２１２２　记录至少２０ｓ期间内的扭矩Ｃ（ｔ）和车速。数据记录系统的准确度，对于扭矩至少应
为±１Ｎｍ，对于车速至少应为±０２ｋｍ／ｈ。
ＣＣ５２１２３　在测量期间内，每秒记录的随时间变化的扭矩Ｃ（ｔ）和速度的变化量应不超过５％。
ＣＣ５２１２４　平均扭矩Ｃｔ１根据下列公式导出：

Ｃｔ１ ＝
１
ΔＴ∫

ｔ＋Δｔ

ｔ

Ｃ（ｔ）ｄｔ

ＣＣ５２１２５　每个方向试验进行三次。求出基准车速下六次测量值的平均扭矩。如果平均车速偏
离基准车速１ｋｍ／ｈ以上，应采用线性回归计算平均扭矩。
ＣＣ５２１２６　求得扭矩Ｃｔ１和Ｃｔ２的平均值Ｃｔ。
ＣＣ５２１２７　道路试验确定的平均值Ｃｔ应按照下式校正至基准状态：

Ｃｔ校正 ＝ＫＣｔ测得
式中Ｋ见ＣＣ５１１２８。

ＣＣ５２２　在底盘测功机上
ＣＣ５２２１　测量设备和误差

应使用与道路测试相同的测试设备。

ＣＣ５２２２　试验规程
ＣＣ５２２２１　进行ＣＣ５１２２１至ＣＣ５１２２４规定的操作。
ＣＣ５２２２２　进行ＣＣ５２１２１至ＣＣ５２１２４规定的操作。
ＣＣ５２２２３　调整功率吸收装置，以再现ＣＣ５２１２７中的校正总道路扭矩。
ＣＣ５２２２４　基于同样的目的，进行ＣＣ５１２２７同样的操作。

附件　ＣＤ
（规范性附件）

检查机械惯量以外的其他惯量

ＣＤ１　目的

采用本附录所述的方法便可检查测功机的模拟总惯量能否满足运转循环中行驶工况的要求。测

功机制造厂应提供一种方法来确认ＣＤ３中的技术规定。

ＣＤ２　原理

ＣＤ２１　建立工作方程式
因为测功机转鼓的旋转速度是变化的，转鼓表面的力可以用下式表示：

Ｆ＝Ｉ×γ＝ＩＭ ×γ＋Ｆ１
式中：Ｆ———转鼓表面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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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测功机的总惯量 （车辆的当量惯量，参见表Ｃ１）；
ＩＭ———测功机机械质量的惯量；
γ———转鼓表面切向加速度；
Ｆｌ———惯性力。

注：对带有机械模拟惯量的测功机，此公式解释补充如下：

总惯量表示如下：

Ｉ＝ＩＭ ＋Ｆｉ／γ
式中：ＩＭ———可用传统方法计算或测量得出；

Ｆｉ———可在测功机上测量，也可由转鼓的圆周速度计算出来；
γ———可由转鼓的圆周速度计算出来。

总惯量 （Ｉ）根据加速或减速试验过程加以确定，此试验的数值大于或等于运转循环中获得的数
值。

ＣＤ２２　计算总惯量的规定
试验和计算方法必须能确定总惯量Ｉ，其相对误差 （ΔＩ／Ｉ）小于２％。

ＣＤ３　技术规定

ＣＤ３１　模拟总惯量Ｉ的质量必须与当量惯量的理论值 （见Ｃ５１）保持相同，限值如下：
ＣＤ３１１　每次瞬时值，为理论值的±５％；
ＣＤ３１２　以每次循环的每一阶段计算出的平均值，为理论值的±２％。
ＣＤ３２　对于带手动变速器的车辆，ＣＤ３１１给定的限值在起动 １ｓ内及换挡 ２ｓ内，可放宽到
±５０％。

ＣＤ４　验证规程

ＣＤ４１　每次试验期间，通过Ｃ２１规定的整个循环进行验证。
ＣＤ４２　但是，如果瞬时加速度比理论循环各阶段中所得到的值，至少大三倍或小三倍时才能满足
ＣＤ３的要求，则没有必要进行上述验证。

附件　ＣＥ
（规范性附件）

排气污染物取样系统的描述

ＣＥ１　概述

ＣＥ１１　有几种型式的取样装置能满足 Ｃ４２规定的要求。在 ＣＥ３１、ＣＥ３２中描述的两种装
置，如果能够满足有关变稀释度原理的主要准则，都是可以接受的。

ＣＥ１２　试验室在其通知书中应说明进行试验时所用的取样系统。

ＣＥ２　关于测量排气污染物的变稀释度系统的准则

ＣＥ２１　范围
本条规定了按照本附件规定，用于测量车辆排气污染物真实质量的排气取样系统的工作特征。

测量污染物质量的变稀释度取样原理应该满足三个条件：

ＣＥ２１１　车辆排出的气体必须在规定的条件下，用环境空气进行连续稀释。
ＣＥ２１２　必须准确地测量排气和稀释空气的混合气体的总容积。
ＣＥ２１３　必须连续地将稀释排气和稀释空气的样气按比例地收集起来，以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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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的气体污染物质量是由整个试验期间测得的按比例取样的样气的浓度和总容积确定的。样

气的浓度按环境空气中污染物含量进行校正。另外，对装压燃式发动机的车辆，测定其颗粒物。

ＣＥ２２　技术概述
图ＣＥ１给出了取样系统的示意图。

图ＣＥ１　测量排气污染物的变稀释度系统的示意图

ＣＥ２２１　车辆的排气必须用足够量的环境空气进行稀释，以防止在取样和测量系统中出现水冷
凝。

ＣＥ２２２　此排气取样系统在结构上必须能测量车辆试验循环期间，排气中的 ＣＯ２、ＣＯ、ＨＣ和
ＮＯｘ的平均容积浓度，以及排气中的颗粒物 （对装压燃式发动机的车辆）。

ＣＥ２２３　在取样探头处的排气和空气的混合气必须均匀 （见ＣＥ２３１２）。
ＣＥ２２４　取样探头应能抽取稀释排气中有代表性的样气。
ＣＥ２２５　此系统应能测量待试车辆的稀释排气的总容积。
ＣＥ２２６　取样系统必须不漏气。变稀释度取样系统的结构及其制造材料必须不影响稀释排气中污
染物的浓度。如果系统中的任何部件 （热交换器、旋风分离器、鼓风机等）可能改变稀释排气中的

任何一种污染物的浓度，而对此缺陷又不能进行修正，那么该污染物的取样应在该部件之前。

ＣＥ２２７　如果待试车辆的排气系统有几个排气管，则应在尽可能接近车辆处用一个支管将所有排
气管出口连在一起。

ＣＥ２２８　气体样气必须收集在有适当容量的取样袋中，以免在取样期内阻碍气体流动。这些取样
袋必须用不影响污染物气体浓度的材料制成 （见ＣＥ２３４４）。
ＣＥ２２９　变稀释度取样系统的结构上必须能使排气取样时，排气管出口处的背压没有明显改变
（见ＣＥ２３１１）。
ＣＥ２３　特殊要求
ＣＥ２３１　排气收集和稀释装置
ＣＥ２３１１　车辆排气管出口和混合室之间的连接管必须尽可能短，在任何情况下：

—被试车辆的排气管出口处的静压力和没有在车辆排气管出口处连接任何器件时记录的静压力

的差值，在５０ｋｍ／ｈ车速时不超过±０７５ｋＰａ，或者在试验的全稀释过程中不超过±１２５ｋＰａ。压力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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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在排气管出口内或者尽可能接近其末端直径相同的延长管内测量。

—不得改变排气的性质。

ＣＥ２３１２　必须有一个能混合车辆排气和稀释空气的混合室，混合室出口应产生均匀的混合气。
对于取样探头处的任何一个断面上的混合气均匀度，要求在气流直径上等距分布的最少５个点

的平均值相差必须不大于２％。为了尽量减少对排气管出口处状态的影响，以及限制稀释空气处理装
置内的压力降，混合室内的压力与大气压力相差不应超过±０２５ｋＰａ。
ＣＥ２３２　抽气装置 ／容积测量装置

该装置可以有一个固定速度范围，以保证足够的流量，防止水的冷凝。通常应保证稀释排气取

样袋中ＣＯ２的容积浓度保持在３％以下。
ＣＥ２３３　容积测量
ＣＥ２３３１　容积测量装置应该在所有的运转条件下，保持其标定准确度在 ±２％以内。如果该装
置不能在测量点补偿排气和稀释空气混合气的温度变化，必须用一个热交换器以保持温度在规定的

运转温度±６Ｋ以内。
如有必要，可以使用旋风分离器保护容积测量装置。

ＣＥ２３３２　紧靠容积测量装置前面必须装一个温度传感器。该温度传感器的准确度应为±１Ｋ，并
且对温度变化的响应达到６２％的时间 （在硅油中测量）为０１ｓ。
ＣＥ２３３３　在试验期间，压力测量的准确度应为±０４ｋＰａ。
ＣＥ２３３４　与大气压力的压差，应在容积测量装置上游测量，如有必要，则在容积测量装置下游
测量。

ＣＥ２３４　气体取样
ＣＥ２３４１　稀释排气
ＣＥ２３４１１　稀释排气的样气应在抽气装置上游，但在调节装置 （如有）的下游取样。

ＣＥ２３４１２　流速的变化不得超过平均值的±２％。
ＣＥ２３４１３　取样流量不得低于５Ｌ／ｍｉｎ，并且不得超过稀释排气流量的０２％。
ＣＥ２３４１４　同等的限值适用于定质量取样系统。
ＣＥ２３４２　稀释空气
ＣＥ２３４２１　稀释空气的样气在靠近环境空气的进口处，以恒定流量取样 （如果装有滤清器，则

在滤清器后取样）。

ＣＥ２３４２２　该空气不得被来自混合区的排气所污染。
ＣＥ２３４２３　稀释空气的取样流量必须与稀释排气的取样流量接近。
ＣＥ２３４３　取样操作
ＣＥ２３４３１　取样操作用的材料不得改变污染物的浓度。
ＣＥ２３４３２　可以使用滤纸，从样气中滤掉固体颗粒物。
ＣＥ２３４３３　用泵将样气输入到取样袋。
ＣＥ２３４３４　用流量控制阀和流量计来得到所需要的取样流量。
ＣＥ２３４３５　在三通阀和取样袋之间，可以使用快速气密接头，此接头在取样袋一侧可以自动关
闭。也可以用其他方法把样气输送到分析仪 （如三通截止阀）。

ＣＥ２３４３６　用于引导取样气体的各种阀门必须是快速调节和快速动作型的。
ＣＥ２３４４　样气存储

样气采集到有足够容量的取样袋中，以免降低取样流量。制造取样袋的材料对混合气体中污染

物浓度的变化，在取样结束后２０ｍｉｎ内，不得大于±２％。
ＣＥ２４　试验装压燃式发动机车辆的附加取样设备
ＣＥ２４１　与装点燃式发动机车辆气体取样方法不同，碳氢化合物和颗粒物的取样点均布置在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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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内。

ＣＥ２４２　为了减少排气管出口和稀释通道入口之间的排气的热损失，管路的长度不应超过３６ｍ，
或者若为绝热管不应超过６１ｍ。管道内径不可超过１０５ｍｍ。
ＣＥ２４３　为了保证在取样点的稀释排气是均匀的，并保证样气含有的气态污染物和颗粒物具有代
表性，在稀释通道内必须保证紊流状态 （雷诺数不小于４０００）。稀释通道是由一段用导电材料的直
管制成的，稀释通道的直径至少应为２００ｍｍ，系统应接地。
ＣＥ２４４　颗粒物取样系统由放置在稀释通道内的一只取样探头和两个串联安装的过滤器组成。在
两只过滤器气流方向的上游和下游均装有快速动作阀门。

取样探头的结构必须如图ＣＥ２所示。

壁厚：１ｍｍ　　材料：不锈钢　　 （）最小内径

图ＣＥ２　颗粒物取样探头结构

ＣＥ２４５　颗粒物取样探头必须按以下要求布置
它应安装在通道的中心线附近，距气体入口下游大约１０倍通道直径的地方，探头内径至少为

１２ｍｍ。
从取样探头的端部到过滤器安装处的距离至少应为５倍探头直径，但不得超过１０２０ｍｍ。

ＣＥ２４６　样气流量测量单元由泵、气体流量调节器及流量测量器件组成。
ＣＥ２４７　碳氢化合物取样系统由加热的取样探头、管路、过滤器和泵组成。取样探头必须安装在
与颗粒物取样探头距排气入口相同的距离上，但取样不应相互干扰。其最小内径应为４ｍｍ。
ＣＥ２４８　所有加热零件的温度应采用加热装置保持在４６３Ｋ（１９０℃） ±１０Ｋ。
ＣＥ２４９　如果不能补偿流速的变化，则必须采用 ＣＥ２３３１规定的热交换器和温度控制装置，
以保证系统中流速稳定，取样流量成比例。

ＣＥ３　装置的说明

ＣＥ３１　带容积泵的变稀释度装置 （ＰＤＰ－ＣＶＳ）（图ＣＥ３）
ＣＥ３１１　容积泵－定容取样器 （ＰＤＰ－ＣＶＳ）通过计量流过容积泵的定温定压气体来满足本附
件的要求。通过测量经过标定的容积泵的转数得到总容积。在稳定流速下，通过泵、流量计和流量

控制阀实现比例取样。

ＣＥ３１２　图ＣＥ３是该取样系统结构的示意图。由于不同的结构都可以得到精确的结果，因此没
有必要与该图严格相符。可以使用诸如仪表、阀、电磁阀及开关之类的附加部件，提供附加的信息，

并协调该系统各部件的功能。

ＣＥ３１３　取样设备
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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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ＣＥ３　带容积泵的定容取样器 （ＰＤＰ－ＣＶＳ）

ＣＥ３１３１　一个稀释空气滤清器 （Ｄ），必要时可预热。该滤清器应在两层滤纸中间夹放活性炭，
用于减少和稳定稀释空气中来自周围环境排放的碳氢化合物浓度；

ＣＥ３１３２　一个混合室 （Ｍ），排气和空气在其中均匀混合；
ＣＥ３１３３　一个热交换器 （Ｈ），其容量应足以保证在整个试验期间，在紧靠容积泵的上游处测
得的空气／排气混合气的温度，在设定的运转温度的 ±６Ｋ范围内，该装置不得影响供分析用的稀释
气体中的污染物浓度；

ＣＥ３１３４　一个温度控制系统 （ＴＣ），用来在试验前预热热交换器，并在试验期间控制其温度，
以保证其与设定的运转温度的偏差控制在±６Ｋ以内；
ＣＥ３１３５　容积泵 （ＰＤＰ），用于输送定容流量的空气／排气混合气，此泵应有足够大的输送能
力，以消除在试验期间所有工况下系统中可能出现的冷凝水，通常使用以下流量的容积泵可以保证

这一点：

ＣＥ３１３５１　流量为运转循环中加速时排气产生的最大流量的二倍，或
ＣＥ３１３５２　足以保证稀释排气取样袋中ＣＯ２的容积浓度，对于汽油和柴油小于３％，对于ＬＰＧ
小于２２％，对于ＮＧ小于１５％。
ＣＥ３１３６　一个温度传感器 （Ｔ１）（准确度和精密度为±１Ｋ）安装在紧靠容积泵的上游处；用于
在试验期间连续监视稀释排气的温度；

ＣＥ３１３７　一个压力表 （Ｇ１）（准确度和精密度为±０４ｋＰａ）安装在紧靠容积泵的上游处；用于
记录混合气与环境空气之间的压差；

ＣＥ３１３８　另一个压力表 （Ｇ２）（准确度和精密度为±０４ｋＰａ），用于记录泵进出口之间的压差；
ＣＥ３１３９　两个取样探头 （Ｓ１和Ｓ２），用于稀释空气以及稀释排气／空气混合气的定容取样；
ＣＥ３１３１０　一个滤清器 （Ｆ），用于从供分析用的气体流中滤掉固体颗粒物；
ＣＥ３１３１１　泵 （Ｐ），在试验期间用来收集定流量的稀释空气，以及稀释后的排气／空气混合气；
ＣＥ３１３１２　流量控制器 （Ｎ），用于保证在试验过程中从取样探头 Ｓ１和 Ｓ２采集的样气气流是稳
定而又均匀的；并且样气流量应保证在试验结束时，样气量足以供分析用 （约１０Ｌ／ｍｉｎ）；
ＣＥ３１３１３　流量计 （ＦＬ），用于在试验期间调节和监控样气的流量；
ＣＥ３１３１４　快速动作阀 （Ｖ），用于将气体样气的恒定气流导入取样袋或者通向对外通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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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３１３１５　在快速动作阀和各取样袋之间的密封快速接头元件 （Ｑ），该联接元件应能自动关闭
取样袋一侧；作为替代元件，也可使用其他方法输送样气到分析仪器 （例如：三通截止阀）；

ＣＥ３１３１６　取样袋 （Ｂ），用于在试验期间分别收集稀释后的排气／空气混合气的样气和稀释空
气的样气；其容积应该足够大，以免影响样气流动；取样袋的材料应既不影响测量，也不影响气体

样气的化学成分 （例如：层压聚乙稀／聚酰胺多层薄膜，或聚氟化烃）；
ＣＥ３１３１７　一个数字记数器 （Ｃ），记录试验期间容积泵的累计转数。
ＣＥ３１４　试验装压燃式发动机车辆时需要的附加设备

为符合Ｃ４３１１和Ｃ４３２的要求，当试验装压燃式发动机车辆时，应使用图ＣＥ３中虚线内
的附加部件：

Ｆｈ　　　加热式滤清器；
Ｓ３ 靠近混合室的取样点；

Ｖｈ 加热式多通阀；

Ｑ 快速接头，使环境空气样气ＢＡ进入ＨＦＩＤ进行分析；
ＨＦＩＤ 加热式氢火焰离子化分析仪；

Ｒ和Ｉ 记录和积分瞬时碳氢化合物浓度的设备；

Ｌｈ 加热取样管。

所有加热部件必须保持在４６３Ｋ（１９０℃） ±１０Ｋ。
颗粒取样系统：

Ｓ４ 稀释通道内的取样探头；

Ｆｐ 由两只串联安装的过滤器组成的过滤单元；有为将来并联安装一对过滤器的切换结构；

取样管；

泵，流量调节器，流量测量单元。

ＣＥ３２　临界流量文丘里管变稀释度装置 （ＣＦＶ－ＣＶＳ）（图 ＣＥ４）

图ＣＥ４　临界流量文丘里管定容取样器 （ＣＦＶ－ＣＶＳ系统）

ＣＥ３２１　在用ＣＶＳ取样规程中，使用临界流量文丘里管，是以流体力学中关于临界流动原理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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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稀释空气和排气的混合气的可变流速保持在音速流动，而音速与气体温度的平方根成正比。在

整个试验期间，对气流进行连续监测、计算和积分。

如果再使用一个附加的临界流量取样文丘里管，则可以保证所采气样的比例性。当两个文丘里

管进口处的压力和温度均相等时，采样气流的容积正比于稀释排气混合气的总容积，这样就满足了

本附件的要求。

ＣＥ３２２　图ＣＥ４是此类取样系统的示意图。由于不同的结构均可得到准确的结果，所以没有必
要与该图严格相符。可以使用诸如仪表、阀、电磁阀及开关之类的附加部件，以提供附加信息，并

协调该系统各部件的功能。

ＣＥ３２３　收集装置
包括：

ＣＥ３２３１　一个稀释空气滤清器 （Ｄ），必要时可以预热；该滤清器应该在两层滤纸中间夹放活
性炭，用于减少和稳定稀释空气中来自环境排放的碳氢化合物浓度；

ＣＥ３２３２　一个混合室 （Ｍ），排气和空气在其中均匀混合，
ＣＥ３２３３　一个旋风分离器 （ＣＳ），用于分离颗粒物；
ＣＥ３２３４　两个取样探头 （Ｓ１和Ｓ２），用于稀释空气及稀释排气／排气混合气的取样；
ＣＥ３２３５　一个取样临界流量文丘里管 （ＳＶ），用于在取样探头Ｓ２处按比例采集稀释排气；
ＣＥ３２３６　一个滤清器 （Ｆ），用于从供分析用的气体流中滤掉固体颗粒物；
ＣＥ３２３７　泵 （Ｐ），在试验期间将定流量的稀释空气，以及稀释后的排气／空气混合气送入取样
袋；

ＣＥ３２３８　一个流量控制器 （Ｎ），用于保证在试验过程中，从取样探头Ｓ１处采集的样气流量恒
定，样气的流量应保证在试验结束时，样气量足够供分析用 （约１０Ｌ／ｍｉｎ）；
ＣＥ３２３９　一个缓冲器 （ＰＳ），装在取样管中；
ＣＥ３２３１０　流量计 （ＦＬ），用于在试验期间调节和监控样气的流量；
ＣＥ３２３１１　快速动作电磁阀 （Ｖ），用于将气体样气的恒定气流分一部分进入取样袋或者通向对
外排气口；

ＣＥ３２３１２　在快速动作阀与各取样袋之间的密封快速接头元件 （Ｑ），该联接元件在取样袋一侧
应能自动关闭；作为替代元件，也可以使用其他方法输送样气到分析仪器 （例如：三通截止阀）；

ＣＥ３２３１３　取样袋 （Ｂ），用于在试验期间收集稀释后排气／空气的混合气和稀释空气的样气；
其容积应该足够大，以免影响样气流动；取样袋的材料应既不影响测量，也不影响样气的化学成分

（例如：层压聚乙烯／聚酰胺多层薄膜，或聚氟化烃）；
ＣＥ３２３１４　一个压力表 （Ｇ），其准确度和精密度在±０４ｋＰａ以内；
ＣＥ３２３１５　一个温度传感器 （Ｔ），其准确度和精密度在 ±１Ｋ以内，并对温度的变化的响应达
到６２％的时间为０１ｓ（在硅油中测量）；
ＣＥ３２３１６　一个测量用的临界流量文丘里管 （ＭＶ），用于测量稀释排气的容积流量；
ＣＥ３２３１７　一个足够容量的鼓风机 （ＢＬ），能够运送稀释排气的总容积；
ＣＥ３２３１８　ＣＦＶ－ＣＶＳ系统的能力，必须保证在试验期间可能出现的所有工况下，均不产生冷
凝水。这通常采用下列容量的鼓风机来保证：

ＣＥ３２３１８１　容量为运转循环中加速时排气产生的最大流量的２倍；或
ＣＥ３２３１８２　容量足以保证稀释排气取样袋中 ＣＯ２容积浓度，对于汽油和柴油小于３％，对于
ＬＰＧ小于２２％，对于ＮＧ小于１５％。
ＣＥ３２４　试验装压燃式发动机车辆时需要的附加设备

为符合Ｃ４３１１和Ｃ４３２的要求，当试验装压燃式发动机车辆时，应使用图ＣＥ４中虚线内
的附加部件：

３５



ＧＢ１８３５２３ ２００５

Ｆｈ　　　加热式滤清器；
Ｓ３ 靠近混合室的取样点；

Ｖｈ 加热式多通阀；

Ｑ 快速接头，使环境空气样气ＢＡ进入ＨＦＩＤ进行分析；
ＨＦＩＤ 加热式氢火焰离子化分析仪；

Ｒ和Ｉ 记录和积分瞬时碳氢化合物浓度的设备；

Ｌｈ 加热取样管。

所有加热部件必须保持在４６３Ｋ±１０Ｋ（１９０℃±１０℃）。
如果对流量变化不能进行补偿，那么就需要ＣＥ３１３中所述的热交换器 （Ｈ）和温度控制系统

（ＴＣ），以保证通过文丘里管 （ＭＶ）的流量恒定，并使通过Ｓ３的流量成比例。
颗粒取样系统

Ｓ４ 稀释通道内的取样探头；

Ｆｐ 由两只串联安装的过滤器组成的过滤单元；有为将来并联安装一对过滤器的切换结构；

取样管；

泵，流量调节器，流量测量单元。

附件　ＣＦ
（规范性附件）

设备的标定方法

ＣＦ１　标定曲线的建立

ＣＦ１１　每一常用的量程均按Ｃ４３３的要求，用下列程序进行标定：
ＣＦ１２　分析仪标定的曲线至少由５个标定点组成，尽可能等距分布。最高浓度标定气体的标称值
应至少等于满刻度的８０％。
ＣＦ１３　标定曲线用最小二乘法计算。如果计算结果的多项式大于３阶，则标定点数目至少应等于
此多项式阶数加２。
ＣＦ１４　标定曲线与每一标定气体的标称值相差应不大于２％。
ＣＦ１５　标定曲线

根据绘制的标定曲线和标定点的趋势图，就可确定标定工作是否已正确完成。必须标明分析仪

的各个特性参数，特别是：

—　刻度
—　灵敏度
—　零点
—　进行标定的日期

ＣＦ１６　如果能向检测机构证明代用技术 （即：电控单元，电子控制量程开关等）能达到同等的

准确度，则可使用这些代用技术。

ＣＦ１７　标定的检查
ＣＦ１７１　每次分析之前都应按下列程序对常用的每一量程进行检查：
ＣＦ１７２　使用零气体以及标称值是待分析气体推测值的８０％～９５％的量距气体检查标定。
ＣＦ１７３　如果两个待测点的测定值与理论值相差不大于满刻度的 ±５％，则可修改调整参数。否
则，应按第ＣＦ１章建立新的标定曲线。
ＣＦ１７４　试验之后，使用零气体和同样的量距气体进行再检查。如果两次检查结果相差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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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则认为分析结果是有效的。

ＣＦ２　ＦＩＤ碳氢化合物分析仪响应性的检查

ＣＦ２１　检测器响应性的优化
ＦＩＤ分析仪必须按照仪器制造厂的规定进行调整。在最常用的操作量程范围内用丙烷气 （平衡

气为空气）优化响应性。

ＣＦ２２　ＨＣ分析仪的标定
分析仪应用丙烷气 （平衡气为空气）和纯合成空气进行标定。见Ｃ４５２（标定和量距气）。
按照ＣＦ１１至ＣＦ１５的描述绘制标定曲线。

ＣＦ２３　不同碳氢化合物的响应系数和推荐的限值
对于某一碳氢化合物，响应系数 （Ｒｆ）是 ＦＩＤ的 Ｃｌ读数和用 ｐｐｍＣｌ表示的气瓶气体浓度的比

值。

试验气体的浓度响应必须接近所用量程满刻度的８０％。浓度必须已知，用容积表示的重量测量
基准值的准确度为±２％。另外，气瓶必须在温度为２９３～３０３Ｋ（２０～３０℃）下预处理２４ｈ。

当分析仪器首次使用以及随后的大修期间，均需要确定其响应系数。试验用气体和推荐的响应

系数是：

—　甲烷和纯空气　　　　　１００＜Ｒｆ＜１１５，或对燃用ＮＧ的车辆 　１００＜Ｒｆ＜１０５；
—　丙烯和纯空气 ０９０＜Ｒｆ＜１００；
—　甲苯和纯空气 ０９０＜Ｒｆ＜１００；
对于丙烷和纯空气，相应的响应系数 （Ｒｆ）为１００。

ＣＦ２４　氧干扰检查和推荐的限值
应根据ＣＦ２３所述，确定响应系数。试验用的气体和推荐的响应系数范围是：
—　丙烷和氮气 ０９５≤Ｒｆ≤ １０５

ＣＦ３　ＮＯｘ转化器的效率试验

用于将ＮＯ２转化为ＮＯ的转化器的效率试验方法如下：
转化器的效率可以用臭氧发生器，采用图ＣＦ１所示的试验设备和下述程序进行试验：

ＣＦ３１　在最常用的量程下，按制造厂的技术要求标定ＣＬＤ，标定时使用零气体和量距气体 （量距

气体的ＮＯ含量应约为使用量程的８０％，混合气体中 ＮＯ２浓度应低于 ＮＯ浓度的５％）。ＮＯｘ分析仪
开关应置于ＮＯ位置，使量距气体不通过转化器。记录指示浓度。
ＣＦ３２　通过一个Ｔ型接头，将氧或合成空气连续地加入气流中，直到指示的浓度约比 ＣＦ３１给
出的标定浓度低１０％。记录此指示浓度 （ｃ）。在这一过程中，臭氧发生器不起作用。
ＣＦ３３　使臭氧发生器起作用以产生足够的臭氧，将 ＮＯ浓度降低至 ＣＦ３１给出的标定浓度的
２０％ （最低为１０％）。记录此指示的浓度 （ｄ）。
ＣＦ３４　然后将ＮＯｘ分析仪开关置于 ＮＯｘ位置，使混合气体 （包括 ＮＯ、ＮＯ２、Ｏ２和 Ｎ２）通过转
化器。记录此指示的浓度 （ａ）。
ＣＦ３５　使臭氧发生器不起作用。ＣＦ３２所述的混合气通过转化器进入检测器，记录此指示浓度
（ｂ）。
ＣＦ３６　使臭氧发生器不起作用，氧气或合成空气的气流也被切断。此时分析仪的 ＮＯｘ读数应比
ＣＦ３１中给出的数值大，但不大于５％。
ＣＦ３７　ＮＯｘ转化器效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效率（％）＝ １＋ａ－ｂ( )ｃ－ｄ
×１００

ＣＦ３８　转化器的效率应不低于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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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ＣＦ１　ＮＯｘ转化器效率装置简图

ＣＦ３９　转化器的效率应至少每周测试一次。

ＣＦ４　ＣＶＳ系统的标定

ＣＦ４１　ＣＶＳ系统的标定应使用准确的流量计和限流装置。应在各种压力读数下，测量通过系统的
流量及被测系统与流量有关的控制参数。

ＣＦ４１１　可使用各种类型的流量计，如：经标定的文丘里管、层流流量计、已标定的转子流量
计，只要它们是动态测量系统，且能满足Ｃ４４１和Ｃ４４２的要求。
ＣＦ４１２　下面给出标定ＰＤＰ和ＣＦＶ单元的详细方法，这些方法使用了准确度能达到要求的层流
流量计，且能对标定的有效性进行统计学检查。

ＣＦ４２　容积泵 （ＰＤＰ）的标定
ＣＦ４２１　下列标定程序概述了试验设备，试验布置图以及为确定 ＣＶＳ泵的流量所应测量的各种
参数。所有与泵有关的参数和与流量计有关的参数同时测量，流量计与泵串联连接。然后可以绘制

出随相关函数对应的计算流量曲线 （在泵进口的绝对压力和温度下以 ｍ３／ｍｉｎ为单位表示），该函数
是泵的各参数的特定组合值。由此可确定泵流量和相关函数的线性方程，如果 ＣＶＳ系统有多种驱动
速度，那么对所使用的每一种流量范围均应进行标定。

ＣＦ４２２　此标定程序是以测量与每点流量有关的泵和流量计参数的绝对值为基础。为保证标定曲
线的准确度和完整性，必须保证三个条件：

ＣＦ４２２１　泵压力必须在泵体上的接头处测量，而不是在泵体的进出口的外部管路中测量。安
装在泵的驱动端盖板顶部和底部中心的压力接头暴露在泵腔实际压力中，因此反映了绝对压力差。

ＣＦ４２２２　标定期间必须保持温度稳定。层流流量计对进口温度波动是敏感的，该波动会导致
数据点分散。在几分钟时间内温度逐渐变化±１Ｋ是可以接受的。
ＣＦ４２２３　流量计和ＣＶＳ泵之间的所有连接处均不得有任何泄漏。

６５



ＧＢ１８３５２３ ２００５

ＣＦ４２３　在排气污染物试验时，测量泵的这些参数后，即可用标定方程式计算流量。
ＣＦ４２３１　图ＣＦ２所示为一种可用的试验装置。不同的装置是允许的，但必须经型式核准机关
认定其具有同等的准确度。如果使用图ＣＥ３所示的试验装置，下列数据应在给定的准确度限值范围
内：

大气压力 （校正的）（ＰＢ）　　　　　　　　　　　　±００３ｋＰａ
环境温度 （Ｔ） ±０２Ｋ
ＬＦＥ（层流流量计）处的空气温度 （ＥＴＩ） ±０１５Ｋ
ＬＦＥ上游的压力降 （ＥＰＩ） ±００１ｋＰａ
ＬＦＥ网格前后的压力降 （ＥＤＰ） ±０００１５ｋＰａ
ＣＶＳ泵进口空气温度 （ＰＴＩ） ±０２Ｋ
ＣＶＳ泵出口空气温度 （ＰＴＯ） ±０２Ｋ
ＣＶＳ泵进口压力降 （ＰＰＩ） ±０２２ｋＰａ
ＣＶＳ泵出口压力头 （ＰＰＯ） ±０２２ｋＰａ
试验期间泵的转数 （ｎ） ±１转
试验延续时间 （最少２５０ｓ）（ｔ） ±０１ｓ

图ＣＦ２　ＰＤＰ－ＣＶＳ标定布置图

ＣＦ４２３２　按图ＣＦ２所示连接系统之后，在标定开始之前，将可调流量限制器置于全开位置。
起动ＣＶＳ泵，运转２０ｍｉｎ。
ＣＦ４２３３　将限流器逐渐关小，使泵进口处压力降逐渐增加 （约１ｋＰａ），这样整个标定至少能得
到六个数据点。让系统稳定３ｍｉｎ，然后重复数据采集。
ＣＦ４２４　数据分析
ＣＦ４２４１　根据流量计数据，用制造厂规定的方法，将每一试验点的空气流量 Ｑｓ，换算成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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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下的流量，以ｍ３／ｍｉｎ表示。
ＣＦ４２４２　然后将空气流量以及泵进口处的绝对温度和压力代入下式，转换为泵的流量 （Ｖ０），
用ｍ３／转表示。

Ｖ０ ＝
Ｑｓ
ｎ×

Ｔｐ
２７３２×

１０１３３
Ｐｐ

式中：Ｖ０———在Ｔｐ和Ｐｐ下泵的流量，ｍ
３／转；

Ｑｓ———在１０１３３ｋＰａ和２７３２Ｋ下空气流量，ｍ
３／ｍｉｎ；

Ｔｐ———泵进口处温度，Ｋ；
Ｐｐ———泵进口处绝对压力，ｋＰａ；
ｎ———泵转速，ｒ／ｍｉｎ。

为了对泵的转速和压力变化，以及和泵打滑率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补偿，泵转速 （ｎ），泵进出
口压差以及泵出口绝对压力之间的相关函数 （Ｘ０）的计算公式如下：

Ｘ０ ＝
１
ｎ

ΔＰｐ
Ｐ槡ｅ

式中：Ｘ０———相关函数；
ΔＰｐ———泵进出口压差，ｋＰａ；
Ｐｅ———出口绝对压力 （ＰＰＯ＋ＰＢ），ｋＰａ。

用最小二乘法线性拟合，得到标定方程如下：

Ｖ０ ＝Ｄ０－Ｍ（Ｘ０）
ｎ＝Ａ－Ｂ（ΔＰｐ）

Ｄ０、Ｍ、Ａ和Ｂ为确定直线斜率的交点常数。
ＣＦ４２４３　对于具有几种速度的 ＣＶＳ系统，必须对每种使用的速度进行标定。各量程得到的标
定曲线必须近似平行，且交点值 （Ｄ０）必须随泵流量范围的减小而增加。

如果仔细进行标定，从公式计算出的数值应在测量值Ｖ０的±０５％以内。Ｍ值随泵不同而不同。
在泵启用之前和大修以后均应进行标定。

ＣＦ４３　临界流量文丘里管 （ＣＦＶ）的标定
ＣＦ４３１　ＣＦＶ的标定以临界流量文丘里管的流量方程为基础：

Ｑｓ＝
Ｋｖ×Ｐ

槡Ｔ
式中：Ｑｓ———流量；

Ｋｖ———标定系数；
Ｐ———绝对压力，ｋＰａ；
Ｔ———绝对温度，Ｋ。

气体流量是进口压力和温度的函数。

下述标定程序是根据压力、温度和空气流量的测定值来确定标定系数值。

ＣＦ４３２　必须按照制造厂推荐的程序对ＣＦＶ的电子部分进行标定。
ＣＦ４３３　临界流量文丘里管的流量标定要求对下列数据进行测量，并达到给定的精度限值：

大气压力 （经校正）（ＰＢ）　　　　　　±００３ｋＰａ
ＬＦＥ流量计空气温度 （ＥＴＩ） ±０１５Ｋ
ＬＦＥ上游压力降 （ＥＰＩ） ±００１ｋＰａ
ＬＦＥ网格前后的压力降 （ＥＤＰ） ±０００１５ｋＰａ
空气流量 （Ｑｓ） ±０５％
ＣＦＶ进口压力降 （ＰＰＩ） ±００２ｋ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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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丘里管进口温度 （Ｔｖ） ±０２Ｋ
ＣＦ４３４　设备应按图ＣＦ３布置，并检查泄漏。流量测量装置和临界流量文丘里管之间的任何泄
漏，均会严重影响标定准确度。

图ＣＦ３　ＣＦＶ－ＣＶＳ标定布置图

ＣＦ４３５　将可调限流器放在全开的位置，起动鼓风机。待系统稳定，记录所有仪器显示的数据。
ＣＦ４３６　改变限流器开度，在文丘里管临界流量量程内至少读取８个读数。
ＣＦ４３７　标定期间记录的数据必须用于下列计算。采用制造厂规定的方法，根据流量计读数，计
算每一试验点的空气流量 （Ｑｓ）。

每一试验点标定系数的计算值为：

Ｋｖ＝
Ｑｓ× Ｔ槡 ｖ

Ｐｖ
式中：Ｑｓ———在２７３２Ｋ和１０１３３ｋＰａ下的流量，ｍ

３／ｍｉｎ；
Ｔｖ———文丘里管进口温度，Ｋ；
Ｐｖ———文丘里管进口绝对压力，ｋＰａ。

绘制出Ｋｖ与文丘里管进口压力的关系曲线。对于音速流动，Ｋｖ值应相对稳定。当压力降低 （真

空度增加）时，文丘里管阻力消失，而使Ｋｖ减小。不允许产生这样的Ｋｖ值变化。
在临界区最少计算８个点的Ｋｖ的平均值及标准偏差。
如果标准偏差与Ｋｖ平均值之比超过０３％，则应采取纠正措施。

附件　ＣＧ
（规范性附件）

系统总准确度的确认

ＣＧ１　为满足Ｃ４７的要求，应该确定ＣＶＳ取样系统及分析系统的总准确度，确定总准确度的方
法是像通常试验一样运转该系统，在系统运转时注入一种已知质量的污染气体，除丙烷的密度应该

取标准状态下的１９６７ｇ／Ｌ外，其余污染物质量均按附件 ＣＨ中的公式进行分析和计算。下面两种已
知技术具有足够的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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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Ｇ２　用临界流量量孔装置计量纯气体 （ＣＯ或Ｃ３Ｈ８）的恒定流量
将已知量的纯气体 （ＣＯ或Ｃ３Ｈ８）通过经标定的临界量孔，注入 ＣＶＳ系统。如果进口压力足够

高，则临界流量量孔调节的流量 （ｑ）（临界流量）与量孔出口压力无关。ＣＶＳ系统按照通常进行排
气污染物试验的方法运转约５～１０ｍｉｎ。用通常的设备分析取样袋中收集的气体，并将试验结果与预
先已知的样气的浓度进行比较。如果偏差超过５％，应该找出并确定造成偏差的原因。
ＣＧ３　用质量分析技术计量一定量的纯气体 （ＣＯ或Ｃ３Ｈ８）

下列质量分析程序可以用来检查 ＣＶＳ系统。用准确度为 ±００１ｇ的天平确定一个充满一氧化碳
（ＣＯ）或丙烷 （Ｃ３Ｈ８）小罐的质量。将ＣＯ或Ｃ３Ｈ８注入 ＣＶＳ系统，同时 ＣＶＳ系统像通常排放污染
物试验那样运转５～１０ｍｉｎ。注入的纯气体的质量用注入前后小罐的质量差确定，通常用作排气分析
的设备分析收集在取样袋中的气体。然后，将试验结果与预先算出的数值作比较。

附件　ＣＨ
（规范性附件）

污染物排放量的计算

ＣＨ１　总则

ＣＨ１１　按照下式计算气体污染物排放量

Ｍｉ＝
Ｖｍｉｘ×Ｑｉ×ＫＨ ×Ｃｉ×１０

－６

ｄ （１）

式中：Ｍｉ———污染物ｉ的排放量，ｇ／ｋｍ；
Ｖｍｉｘ———稀释排气的容积 （校正至标准状态２７３２Ｋ和１０１３３ｋＰａ），Ｌ／试验；
Ｑｉ———在标准状态下 （２７３２Ｋ和１０１３３ｋＰａ），污染物ｉ的密度，ｇ／Ｌ；
ＫＨ———用于计算氮氧化物的排放量的湿度校正系数 （对于ＨＣ和ＣＯ没有湿度校正）；
Ｃｉ———稀释排气中污染物ｉ的浓度，并用稀释空气中所含污染物 ｉ的含量进行校正以后的数

值，ｐｐｍ；
ｄ———车辆按运转循环试验时所行驶的实际距离，ｋｍ。

ＣＨ１２　容积确定
ＣＨ１２１　当使用量孔控制或文丘里管控制恒定流量的变稀释度装置时，容积的计算。

连续记录表示容积流量的参数，并计算试验期间的总容积。

ＣＨ１２２　使用容积泵时，容积的计算。
容积泵系统中稀释排气的容积计算公式如下：

Ｖ＝Ｖ０×Ｎ
式中：Ｖ———稀释排气的容积，Ｌ／试验 （校正前）；

Ｖ０———在试验条件下，容积泵输出的气体容积，Ｌ／转；
Ｎ———每次试验的转数，转／试验。

ＣＨ１２３　将稀释排气的容积校正至标准状态。稀释排气的容积采用如下校正公式：

Ｖｍｉｘ＝Ｖ×Ｋ１×
ＰＢ－Ｐ１
Ｔｐ

（２）

其中：

Ｋ１ ＝
２７３２Ｋ
１０１３３ｋＰａ＝２６９６１（Ｋ×ｋＰａ

－１） （３）

式中：ＰＢ———试验室内大气压力，ｋＰａ；
Ｐ１———容积泵进口处相对于环境大气压的真空度，ｋＰａ；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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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ｐ———试验期间进入容积泵的稀释排气平均温度，Ｋ。
ＣＨ１３　取样袋中污染物的校正浓度的计算

Ｃｉ＝Ｃｅ－Ｃｄ １－
１( )ＤＦ

（４）

式中：Ｃ１———稀释排气中污染物ｉ的浓度，并用稀释空气中ｉ的含量进行校正后的数值，ｐｐｍ；
Ｃｅ———稀释排气中测得的污染物ｉ的浓度，ｐｐｍ；
Ｃｄ———稀释空气中测得的污染物ｉ的浓度，ｐｐｍ；
ＤＦ———稀释系数。
稀释系数计算如下：

对于汽油和柴油，ＤＦ＝ １３４
ＣＣＯ２＋（ＣＨＣ＋ＣＣＯ）×１０

－４ （５ａ）

对于ＬＰＧ，ＤＦ＝ １１９
ＣＣＯ２＋（ＣＨＣ＋ＣＣＯ）×１０

－４ （５ｂ）

对于天然气，ＤＦ＝ ９５
ＣＣＯ２＋（ＣＨＣ＋ＣＣＯ）×１０

－４ （５ｃ）

式中：ＣＣＯ２———取样袋中稀释排气的ＣＯ２浓度，％ （体积分数）；

ＣＨＣ———取样袋中稀释排气的ＨＣ浓度，ｐｐｍＣ；
ＣＣＯ———取样袋中稀释排气的ＣＯ浓度，ｐｐｍ。

ＣＨ１４　ＮＯｘ湿度校正系数的确定
为了校正湿度对氮氧化物测量结果的影响，采用如下计算公式：

ｋＨ＝
１

１－００３２９×（Ｈ－１０７１） （６）

其中：

Ｈ＝
６２１１×Ｒａ×Ｒｄ
ＰＢ－Ｐｄ×Ｒａ×１０

－２

式中：Ｈ———绝对湿度 （水／干空气），ｇ／ｋｇ；
Ｒａ———环境空气的相对湿度，％；
Ｐｄ———环境温度下饱和蒸气压，ｋＰａ；
ＰＢ———室内大气压，ｋＰａ。

ＣＨ１５　示例
ＣＨ１５１　数据
ＣＨ１５１１　环境状态：

环境温度：２３℃＝２９６２Ｋ，
大气压力：ＰＢ＝１０１３３ｋＰａ，
相当湿度：Ｒａ＝６０％，
饱和蒸汽压：Ｐｄ＝２８１ｋＰａ在２３℃下。

ＣＨ１５１２　测得的体积，并校正至标准状况 （见ＣＨ１）
Ｖ＝５１９６１ｍ３

ＣＨ１５１３　分析仪读数：
见表ＣＨ１

表ＣＨ１　分 析 仪 读 数

稀 释 排 气 稀 释 空 气 稀 释 排 气 稀 释 空 气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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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Ｃ
ＣＯ

９２ｐｐｍＣ
４７０ｐｐｍ

３０ｐｐｍＣ
０ｐｐｍ

ＮＯｘ
ＣＯ

７０ｐｐｍ
１６％ （体积分数）

０ｐｐｍ
００３％ （体积分数）

ＣＨ１５２　计算
ＣＨ１５２１　湿度校正系数 （ｋＨ）

见公式 （６）

Ｈ＝
６２１１×Ｒａ·Ｐｄ
ＰＢ－Ｐｄ·Ｒａ×１０

－２

Ｈ＝ ６２１１×６０×３２
１０１３３－（２８１×０６）
Ｈ＝１０５０９２

ｋＨ＝
１

１－００３２９×（Ｈ－１０７１）

ｋＨ＝
１

１－００３２９×（１０５０９２－１０７１）
ｋＨ＝０９９３４

ＣＨ１５２２　稀释系数
见公式 （５）

ＤＦ＝ １３４
ＣＣＯ２＋（ＣＨＣ＋ＣＣＯ） ×１０

－４

ＤＦ＝ １３４
１６＋（９２＋４７０） ×１０－４

ＤＦ＝８０９１
ＣＨ１５２３　取样袋中污染物校正浓度的计算

ＨＣ，质量排放量 （见公式 （４）和 （１））

Ｃｉ＝Ｃｅ－Ｃｄ× １－
１( )ＤＦ

Ｃｉ＝９２－３× １－
１( )８０９１

Ｃ＝８９３７１

ＭＨＣ ＝ＣＨＣ×Ｖｍｉｘ×ＱＨＣ×
１
ｄ

ＱＨＣ＝０６１９，对于汽油和柴油
ＱＨＣ＝０６４９，对于ＬＰＧ
ＱＨＣ＝０７１４，对于ＮＧ

ＭＨＣ＝８９３７１×５１９６１×０６１９×１０
－６×１ｄ

ＭＨＣ＝
２８８
ｄｇ／ｋｍ

ＣＯ，质量排放量 （见公式 （１））

ＭＣＯ＝ＣＣＯ×Ｖｍｉｘ×ＱＣＯ×
１
ｄ

ＱＣＯ＝１２５

ＭＣＯ＝４７０×５１９６１×１２５×１０
－６×１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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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ＣＯ＝
３０５
ｄｇ／ｋｍ

ＮＯｘ，质量排放量 （见公式 （１））

ＭＮＯｘ＝ＣＮＯｘ×Ｖｍｉｘ×ＱＮＯｘ×ｋＨ×
１
ｄ

ＱＮＯｘ＝２０５

ＭＮＯｘ＝７０×５１９６１×２０５×０９９３４×１０
－６×１ｄ

ＭＮＯｘ＝
７４１
ｄｇ／ｋｍ

ＣＨ２　装压燃式发动机车辆的特殊规定

ＣＨ２１　压燃式发动机ＨＣ的测量
为了确定压燃式发动机ＨＣ的质量排放量，借助下列公式计算ＨＣ的平均浓度：

Ｃｅ＝
∫
ｔ２

ｔ１

ＣＨＣ·ｄｔ

ｔ２－ｔ１
（７）

式中：∫
ｔ２

ｔ１

ＣＨＣ·ｄｔ———加热式ＦＩＤ分析仪的记录曲线在试验期间 （ｔ２－ｔ１）内的积分；

Ｃｅ———稀释排气中测得的ＨＣ浓度，ｐｐｍＣ；
Ｃｉ———在所有有关公式中，Ｃｉ直接取代ＣＨＣ。

ＣＨ２２　颗粒物的确定
用如下公式计算颗粒物排放质量Ｍｐ（ｇ／ｋｍ），如果颗粒物取样排气排到稀释通道外边：

Ｍｐ＝
（Ｖｍｉｘ＋Ｖｅｐ） ×ｍｆ

Ｖｅｐ×ｄ
如果颗粒物取样排气返回到稀释通道内：

Ｍｐ＝
Ｖｍｉｘ×ｍｆ
Ｖｅｐ×ｄ

式中：Ｖｍｉｘ———标准状态下，稀释排气的容积 （见ＣＨ１１），ｍ３；
Ｖｅｐ———标准状态下，流经颗粒物过滤器的排气容积，ｍ

３；

ｍｆ———滤纸收集到的颗粒物质量，ｇ；
ｄ———相当于运转循环的实际距离，ｋｍ；
Ｍｐ———颗粒物排放量，ｇ／ｋ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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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Ｄ
（规范性附录）

测定双怠速的ＣＯ、ＨＣ和高怠速的λ值 （双怠速试验）

Ｄ１　概述

本附录描述了５３２规定的双怠速试验的程序。

Ｄ２　测量条件

Ｄ２１　试验应使用Ⅰ型试验时使用的燃料。
Ｄ２２　试验期间环境温度必须在２９３～３０３Ｋ（２０～３０℃）之间。

应预热发动机直到冷却液和润滑剂的温度以及润滑剂的压力达到平衡。

Ｄ２３　若汽车装有手动或半自动变速器，试验时应将变速器置于 “空挡”位置，离合器应接合。

Ｄ２４　若汽车装有自动变速器时，试验时应将挡位选择器置于 “空挡”或 “驻车”位置。

Ｄ２５　调整怠速的部件
就本标准而言，“调整怠速的部件”，是指仅用下段所述工具，即可容易地人工进行改变发动机

怠速状况的调整部件。但是需要拆掉限位装置后，才能调整燃料和空气流量的装置，不能认为其是

调整部件，这种操作除专职技工外，通常是无法进行的。

可用作怠速调整部件的工具为：螺丝刀 （普通的或十字头的），扳手 （眼镜式、开口式或活动

式），钳子，内六角扳子。

Ｄ３　测定常规怠速下的ＣＯ和ＨＣ

Ｄ３１　首先根据制造厂规定的调整状态进行测量。
Ｄ３２　对每一可连续变位的调整怠速的部件，应确定足够数量的特征位置。
Ｄ３３　应对各调整怠速的部件的所有可能的位置，进行排气中ＣＯ和ＨＣ含量的测量，但对于连续
变位的调整怠速的部件，仅采用Ｄ３２中确定的位置。
Ｄ３４　调整怠速的部件的可能调整位置限制如下：
Ｄ３４１　一方面，受限于下列两数值中较大者：发动机能够达到的最低稳定转速；制造厂推荐的
转速减去１００ｒ／ｍｉｎ；
Ｄ３４２　另一方面，受限于下列三数值中最小者：用怠速调整部件调出的，发动机所能达到的最
高转速；制造厂推荐的转速加２５０ｒ／ｍｉｎ；自动离合器切入的转速。
Ｄ３４３　此外，与发动机正常运行不相容的调整位置，不得作为测量位置。特别是当发动机装有
一只以上的化油器时，所有化油器均必须处于同样的调整位置。

Ｄ３５　气体取样
取样探头放置在连接排气和取样袋的管路中，并尽可能地接近排气。

Ｄ３６　确定ＣＯ和ＨＣ的浓度
Ｄ３６１　根据测量仪的读数或者记录数，并采用合适的标定曲线，确定 ＣＯ（ＣＣＯ）、ＨＣ和 ＣＯ２
（ＣＣＯ２）的浓度。
Ｄ３６２　对于四冲程发动机，一氧化碳的校正浓度是：

ＣＣＯ校正 ＝ＣＣＯ×
１５

ＣＣＯ＋ＣＣＯ２
（％，体积分数）

Ｄ３６３　对于四冲程发动机，如果测得 （ＣＣＯ＋ＣＣＯ２）的总浓度不小于１５％，那么测得的ＣＯ浓度
（见Ｄ３６１）无需按Ｄ３６２的公式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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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３６４　将各调整位置测得的 ＣＯ和 ＨＣ组合值中 ＣＯ和 ＨＣ浓度最高的那两个组合值记录在
ＢＡ２８的表中，并记录试验时的发动机机油温度，以及各调整位置的发动机转速范围。

Ｄ４　测定高怠速下的ＣＯ、ＨＣ和ＣＯ２并计算λ值

Ｄ４１　将发动机的怠速转速调整到制造厂规定的高怠速转速 （应不低于２０００ｒ／ｍｉｎ）。记录排气中
的ＣＯ、ＨＣ、ＣＯ２和Ｏ２的浓度，用Ｄ４２中的公式计算λ值。
Ｄ４２　用下列简化的Ｂｒｅｔｔ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公式计算 λ值：

λ＝

［ＣＯ２］ ＋
［ＣＯ］
２ ＋［Ｏ２］ ＋

Ｈｃｖ
４×

３５

３５＋［ＣＯ］
［ＣＯ２］

－
Ｏｃｖ







２ ×（［ＣＯ２］ ＋［ＣＯ］）

１＋
Ｈｃｖ
４－
Ｏｃｖ( )２ ×（［ＣＯ２］ ＋［ＣＯ］ ＋Ｋ１×［ＨＣ］）

式中：［］———浓度，％，体积分数；
Ｋ１———ＮＤＩＲ测量值转化为ＦＩＤ测量值的系数 （由测量设备制造厂提供），

Ｈｃｖ———氢－碳原子比，汽油＝１７３
ＬＰＧ＝２５３
ＮＧ＝４０

Ｏｃｖ———氧－碳原子比，汽油＝００２
ＬＰＧ＝０
ＮＧ＝０

Ｄ４３　将计算所得的λ值记录在 ＢＡ２８的表中，并记录试验时的发动机机油温度，以及发动机
转速及其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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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Ｅ
（规范性附录）

曲轴箱污染物排放试验 （Ⅲ型试验）

Ｅ１　概述

本附件描述了５３３规定的Ⅲ型试验的程序。

Ｅ２　一般规定

Ｅ２１　Ⅲ型试验在已经进行了适用于它的Ⅰ型或双怠速试验、装点燃式发动机的汽车上进行。
Ｅ２２　被试发动机必须包括防漏发动机，但不包括那些在结构上即使有一点泄漏也会造成不能接
受的运转故障的发动机 （如卧式双缸对置发动机）。

Ｅ３　试验条件

Ｅ３１　怠速必须调整到制造厂规定的状况。
Ｅ３２　按表Ｅ１中规定的三种发动机运转工况进行测量：

表Ｅ１　运　转　工　况

工况号 车速／（ｋｍ／ｈ） 测功机吸收的功率

１
２
３

怠速

５０±２（３挡或前进挡）
５０±２（３挡或前进挡）

无

相当于Ⅰ型试验５０ｋｍ／ｈ下的设定状况
第２号工况的设定值乘以系数１７

Ｅ４　试验方法

必须在Ｅ３２所列运转工况下，检查曲轴箱通风系统功能的可靠性。

Ｅ５　曲轴箱通风系统的检查方法 （参阅图Ｅ１）

Ｅ５１　发动机的缝隙或孔应保持原状。
Ｅ５２　在适当位置测量曲轴箱内的压力。例如在机油标尺孔处使用倾斜式压力计进行测量。
Ｅ５３　如果在Ｅ３２规定的各测量工况下，测得的曲轴箱内的压力均不超过测量时的大气压力，
则认为汽车曲轴箱污染物排放满足要求。

Ｅ５４　用上述方法进行试验时，测量进气支管中的压力，其准确度应在±１ｋＰａ以内。
Ｅ５５　测量测功机指示的车速，其准确度应在±２ｋｍ／ｈ以内。
Ｅ５６　测量曲轴箱内的压力，其准确度应在±００１ｋＰａ以内。
Ｅ５７　如果在Ｅ３２规定的某一测量工况下，在曲轴箱内测得的压力超过大气压，若制造厂提出
要求，则进行Ｅ６规定的追加试验。

Ｅ６　追加试验

Ｅ６１　发动机的缝隙或孔应保持原状。
Ｅ６２　在机油标尺孔处连接一个容积大约为５Ｌ，不泄漏曲轴箱气体的柔性袋。每次测量前应将气
袋排空。

Ｅ６３　每次测量前气袋应该封闭。在Ｅ３２规定的每种测量工况下，气袋应与曲轴箱接通５ｍｉｎ。

６６



ＧＢ１８３５２３ ２００５

图Ｅ１　Ⅲ型试验
（ａ）在微小真空度时直接再循环；（ｂ）在微小真空度时间接再循环；（ｃ）双回路直接再循环；

（ｄ）带控制阀的曲轴箱通风 （气袋必须接到通风口上）；（ｉ）引出管和气袋的连接

Ｅ６４　若在Ｅ３２规定的每一测量工况下，气袋均没有出现可观察到的涨大，则认为此汽车曲轴
箱污染物排放满足要求。

Ｅ６５　备注
Ｅ６５１　如果受发动机结构的限制，不能按Ｅ６１～Ｅ６４所述方法进行试验时，应按下述方法进
行测量：

Ｅ６５２　试验之前，除回收气体所需的孔外，所有的缝隙或孔均封闭；
Ｅ６５３　气袋装在再循环装置的管路中，一个不导致任何额外压力损失的合适的取气管上，此再
循环装置直接装在发动机联接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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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Ｆ
（规范性附录）

蒸发污染物排放试验 （Ⅳ型试验）

Ｆ１　概述

本附录描述了５３４中Ⅳ型试验的规程。
该规程描述了装汽油发动机汽车蒸发污染物排放的测定方法。

Ｆ２　试验描述

蒸发污染物排放试验 （见图Ｆ１）用于确定由于昼间温度波动、停车期间热浸和城内运转所产
生的碳氢化合物。试验包括下列阶段：

—　由一个运转循环１部和一个运转循环２部组成的试验准备；
—　测定热浸损失；
—　测定昼间换气损失。
将热浸损失和昼间换气损失阶段测得的碳氢化合物的排放质量相加，作为试验的总结果。

图Ｆ１　蒸发污染物排放测定规程

Ｆ３　汽车和燃料

Ｆ３１　汽车
汽车机械状况应良好，试验前已至少进行了３０００ｋｍ的磨合行驶。在此期间，蒸发污染控制装

置必须正确连接和工作正常，炭罐经过正常使用，未经异常吸附和脱附。

Ｆ３２　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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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使用附录Ｊ规定的基准燃料。

Ｆ４　蒸发污染物排放试验用设备

Ｆ４１　底盘测功机
底盘测功机应符合附录Ｃ的要求。

Ｆ４２　蒸发污染物排放测量用密闭室
蒸发污染物排放测量用密闭室应是一个气密性好的矩形测量室，试验时可用来容纳汽车。应能

从汽车各侧面方便地接近汽车，密闭室封闭时应能达到附件ＦＡ规定的气密性。密闭室内表面应不渗
透碳氢化合物并不与其发生反应。试验期间，温度调节系统应能控制密闭室内部空气温度，使其跟

随规定的温度－时间曲线变化，且整个试验期间平均误差在±１Ｋ内。
应调整温度控制系统，以提供圆滑的温度控制模式，即相对于设定的环境温度曲线具有最小的

过调、波动和不稳定。在昼间换气排放试验期间的任何时间，密闭室内表面温度既不得低于２７８Ｋ
（５℃），也不得高于３２８Ｋ（５５℃）。

密闭室壁面的设计应有良好的散热性。在热浸试验期间，密闭室内表面温度既不得低于２９３Ｋ
（２０℃），也不得高于３２５Ｋ（５２℃）。

为了适应由于密闭室内温度变化导致的容积变化，可以采用可变容积或定容积的密闭室。

Ｆ４２１　可变容积密闭室
根据密闭室内空气质量的温度变化，可变容积密闭室膨胀和收缩。有两种适应密闭室内部容积

变化的结构：可移动板或风箱 （即密闭室内有一个或多个不渗透袋，通过与密闭室外交换空气而膨

胀和收缩，以响应内部压力的变化）。任何调节容积的结构，应如附件 ＦＡ所规定，在规定温度范围
内保持密闭室的完整性。

任何调节容积的方法应将密闭室内压力与大气压间的压差限制在±５００Ｐａ以内。
密闭室应能够锁定为某固定容积。考虑到试验期间的温度和大气压变化，可变容积密闭室应能

够从其 “名义容积”（见ＦＡ２１１）调节变化±７％。
Ｆ４２２　定容积密闭室

定容积密闭室应采用刚性板建造，以保持固定的密闭室容积，且应满足以下要求。

Ｆ４２２１　密闭室应装备一个出口，在试验期间它以低、恒定流量从密闭室内抽出空气。一个入
口可以提供补充空气，用进入的环境空气平衡抽出的气体。进入的空气必须经活性炭过滤，使碳氢

化合物浓度相对恒定。任何调节容积的方法应将密闭室内压力与大气压间压差保持在０～－５００Ｐａ。
Ｆ４２２２　测量装置应能够以００１ｇ的分辨率测量流入和流出密闭室气体中的碳氢化合物质量。
可以采用袋取样系统来收集从密闭室内抽出或进入的空气的比例样气。作为替代方法，可以用一台

在线ＦＩＤ分析仪连续分析入口或出口气流中的碳氢化合物浓度，并以测得的流量积分，这样就可连
续记录排出的碳氢化合物质量。

Ｆ４３　分析系统
Ｆ４３１　碳氢化合物分析仪
Ｆ４３１１　应使用氢火焰离子化型 （ＦＩＤ）碳氢分析仪监测密闭室内的气体。样气从密闭室某一
侧面或顶棚的中心处抽取，所有的旁通气体应回流到密闭室内、混合风扇的下游处。

Ｆ４３１２　碳氢化合物分析仪达到其最终读数的９０％的响应时间应不大于１５ｓ。分析仪的稳定
性，对所有工作量程，在１５ｍｉｎ稳定期内，在零点和满刻度的８０％±２０％时，应优于满刻度的２％。
Ｆ４３１３　分析仪的重复性，对所有工作量程，在零点和满刻度的８０％ ±２０％时的标准偏差应小
于１％。
Ｆ４３１４　应选择分析仪的工作量程，以便在测量、标定、检漏等过程中得到最好的分辨率。
Ｆ４３２　碳氢化合物分析仪用数据记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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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氢化合物分析仪应带一个笔录仪或其他数据采集系统，以每分钟最少一次的频率记录分析仪

的输出电信号。该记录系统至少应具备与记录信号等效的工作特性，并能永久记录试验结果。该记

录应明确显示热浸或者昼间排放试验的开始和结束点 （包括取样期的开始和结束，以及每次试验开

始和结束所经历的时间）。

Ｆ４４　燃油箱加热 （仅适用选择汽油使炭罐吸附时）

Ｆ４４１　汽车燃油箱中的燃油应采用可控热源加热，例如采用２０００Ｗ容量的加热垫板。加热系统
应均匀加热燃油液面以下的燃油箱壁，以免造成燃油局部过热。不应加热燃油箱内燃油上部的燃油

蒸气。

Ｆ４４２　燃油箱加热装置应能够在６０ｍｉｎ内把燃油箱内燃油从２８９Ｋ（１６℃）均匀升温１４Ｋ，温度
传感器位置如Ｆ５１１所述。油箱加热过程中，加热系统应能使燃油温度控制在要求温度的 ±１５Ｋ
以内。

Ｆ４５　温度记录
Ｆ４５１　密闭室内温度的测量，应用两个温度传感器同时测量密闭室内的两个位置的温度，两者
的平均值作为室内温度。测量点离地高０９ｍ±０２ｍ，从两侧壁面的垂直中心线往室内伸进约０１ｍ。
Ｆ４５２　在蒸发污染物排放测量期间，应以每分钟不少于一次的频率记录温度或者将温度输入到
数据处理系统。

Ｆ４５３　在选用汽油使炭罐吸附时 （Ｆ５１５），用 Ｆ５１１所述安装在燃油箱内的温度传感器记
录燃油箱的温度。

Ｆ４５４　温度记录系统的准确度应在±１０Ｋ以内，分辨率不低于±０４Ｋ。
Ｆ４５５　记录系统或数据处理系统的时间分辨率应不低于±１５ｓ。
Ｆ４６　压力记录
Ｆ４６１　在蒸发污染物排放测量期间，应以每分钟不少于一次的频率，将试验区域内的大气压力和
密闭室内部压力的压力差Δｐ，记录或输入到数据处理系统。
Ｆ４６２　压力记录系统的准确度应在±２００Ｐａ以内，分辨率应不低于±２０Ｐａ。
Ｆ４６３　记录系统或数据处理系统的时间分辨率应不低于±１５ｓ。
Ｆ４７　风扇
Ｆ４７１　在打开密闭室门时，应使用一个或多个风扇或者鼓风机清扫密闭室，使室内碳氢化合物
的浓度降到环境中碳氢化合物的浓度水平。

Ｆ４７２　密闭室内应设有送风量为０１～０５ｍ３／ｓ的一个或多个风扇或鼓风机，以充分混合密闭室
内的大气。测量期间，密闭室内的温度和碳氢化合物的浓度必须均匀。风扇或鼓风机产生的气流不

能直接吹拂密闭室内的汽车。

Ｆ４８　气体
Ｆ４８１　必须具备下列纯气体用于标定和运行：

—　纯合成空气：（ＨＣ＜１ｐｐｍＣ，ＣＯ≤１ｐｐｍ，ＣＯ２≤４００ｐｐｍ，ＮＯ≤０１ｐｐｍ）；氧气含量在体积
分数为１８％至２１％之间，

—　碳氢化合物分析仪用燃料气体 （４０％ ±２％氢气，其余是氦气，ＨＣ＜１ｐｐｍＣ，ＣＯ２≤
４００ｐｐｍ），

—　丙烷 （Ｃ３Ｈ８），纯度：不低于９９５％，
—　丁烷 （Ｃ４Ｈ１０），纯度：不低于９８％，
—　氮气 （Ｎ２），纯度：不低于９８％。

Ｆ４８２　标定及量距气体应是合用的罐装丙烷 （Ｃ３Ｈ８）和纯合成空气的混合气。标定气体的实际
浓度必须在标称值的±２％以内。使用气体分割器配制的稀释气体的准确度应为实际值的 ±２％。附
件ＦＡ中规定的浓度可以通过气体分割器用合成空气进行稀释而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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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４９　附加设备
试验场地的绝对湿度的测量准确度必须在±５％以内。

Ｆ５　试验程序

Ｆ５１　试验准备
Ｆ５１１　汽车在试验前按下列要求进行机械方面的准备：

—　汽车的排气系统不应出现任何泄漏，
—　试验前可用蒸汽清洗汽车，
—　在选用汽油使炭罐吸附时 （Ｆ５１５），汽车的燃油箱应安装温度传感器测量燃油温度。温

度传感器的测量点应处于燃油箱装４０％额定容量的燃油几何中心点，
—　在不改变燃油箱安装状况的条件下，可在燃油系统中安装附加接头和转换接头，以排净燃

油箱中的燃油。

—　为了只计算汽车燃油系统蒸发的碳氢化合物损失，制造厂可建议一种试验方法。
Ｆ５１２　将汽车置放于环境温度为２９３～３０３Ｋ（２０～３０℃）的试验场地。
Ｆ５１３　核实炭罐的老化。可通过装在汽车至少行驶３０００ｋｍ来证明它。如果不能证明，可采用
下述程序进行老化试验。对于多炭罐系统，每个炭罐应单独执行该程序。

Ｆ５１３１　小心从汽车上卸下炭罐，不得损坏零部件和燃油系统的完整性。
Ｆ５１３２　称量炭罐的重量。
Ｆ５１３３　将炭罐连接到一个燃油箱，允许是附带的油箱，将基准燃料加入油箱，至其容积的
４０％。
Ｆ５１３４　燃油箱内的燃油温度应在２８３Ｋ（１０℃）和２８７Ｋ（１４℃）之间。
Ｆ５１３５　将该油箱从２８８Ｋ（１５℃）匀速加热至３１８Ｋ（４５℃）（每９分钟升高１℃）。
Ｆ５１３６　如果温度升高至３１８Ｋ（４５℃）之前，炭罐达到了临界点，则切断热源，称量炭罐。如
果温度升高至３１８Ｋ（４５℃）后，炭罐还没有达到临界点，应从 Ｆ５１３３重复上述程序，直至出现
临界点。

Ｆ５１３７　可按 Ｆ５１５和 Ｆ５１６所述检查临界点，或采用另一套能检测临界点时炭罐排出的
碳氢化合物的采样和分析设备。

Ｆ５１３８　须用排放实验室的空气以２５±５Ｌ／ｍｉｎ的流量脱附炭罐，直至达到３００倍床容积。
Ｆ５１３９　称量炭罐的重量。
Ｆ５１３１０　重复Ｆ５１３４至Ｆ５１３９步骤９次。如果进行三次老化循环后，最后一次循环后
的炭罐重量已经稳定，则可以提前中止老化试验。

Ｆ５１３１１　重新连接炭罐，汽车恢复至正常运转状态。
Ｆ５１４　预处理炭罐

应采用Ｆ５１５和Ｆ５１６规定的方法之一来预处理炭罐。对于带多个炭罐的汽车，应单独预
处理每个炭罐。

Ｆ５１４１　测量炭罐排放量，确定临界点。
这里临界点定义为碳氢化合物累计排放量等于２ｇ的时刻。

Ｆ５１４２　可分别采用Ｆ５１５和Ｆ５１６所述的蒸发排放密闭室核实临界点。或者，可在汽车
炭罐的下游连接一个辅助蒸发炭罐来确定临界点。该辅助炭罐在吸附前应采用干空气充分脱附。

Ｆ５１４３　临近试验前，应打开密闭室内空气混合风扇，同时清扫密闭室数分钟，直至背景气稳
定。对碳氢化合物分析仪进行零点和量距点标定。

Ｆ５１５　用重复加热的方法使炭罐吸附至临界点
Ｆ５１５１　打开燃油箱盖，用油箱放油阀放净汽车上的所有燃油箱。放油时不应使得装在汽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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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蒸发控制装置异常脱附或异常吸附。

Ｆ５１５２　所有燃油箱加入温度为２８３Ｋ（１０℃）至２８７Ｋ（１４℃）的试验燃料，加油量为该燃油
箱标称容量的４０％±２％。然后盖上燃油箱盖。
Ｆ５１５３　加油后１ｈ内，汽车应在发动机熄火状态移入密闭室内。将油箱温度传感器连接至温度
记录系统。将加热源置于油箱的适当位置，并与温度控制器相连。加热源在 Ｆ４４中有规定。如果
试验汽车装有多个燃油箱，应该用下述同一种方法加热所有燃油箱，各燃油箱的温度差应在 ±１５Ｋ
以内。

Ｆ５１５４　可以人工加热燃油，使其达到昼间换气的起始温度２９３Ｋ（２０℃） ±１Ｋ。
Ｆ５１５５　当燃油温度达到至少２９２Ｋ（１９℃）时，应立即进行以下操作：关闭清扫风扇，关闭并
密封密闭室大门，测量密闭室内的原始碳氢化合物浓度。

Ｆ５１５６　当燃油箱内燃油温度达到２９３Ｋ（２０℃）时，开始进行以线性加热升温１５Ｋ（１５℃）的
过程。应使加热过程中燃油温度符合下列公式，误差在±１５Ｋ以内。记录加热经历时间和温升值。

Ｔｒ＝Ｔｏ＋０２３３３×ｔ
式中：Ｔｒ———要求温度，Ｋ；

Ｔｏ———起始温度，Ｋ；
ｔ———从加热燃油箱开始所经历的时间，ｍｉｎ。

Ｆ５１５７　一旦出现临界点或者燃油温度达到３０８Ｋ（３５℃），无论那种情况首先出现，则关掉热
源，解封、打开密闭室门，打开燃油箱盖。如果燃油温度达到３０８Ｋ（３５℃）时还没有出现临界点，
则从汽车下边移开热源，从蒸发排放密闭室内移走汽车，然后重复 Ｆ５１７和 Ｆ５１５３至
Ｆ５１５７列出的所有程序，直至出现临界点。
Ｆ５１５８　然后应重新连接蒸发污染物排放炭罐，汽车恢复至正常运转状态。
Ｆ５１６　用丁烷使炭罐吸附至临界点
Ｆ５１６１　如果采用密闭室来确定临界点 （见Ｆ５１４２），应将发动机熄火的汽车置于蒸发排放
密闭室内。

Ｆ５１６２　应准备好蒸发污染物排放炭罐用于炭罐吸附操作。不得从车上拿下炭罐，除非炭罐在
正常位置很难接近，不得不从车上卸下炭罐来进行吸附。如果需要卸下炭罐时，应特别小心，以免

损坏零部件和燃油系统的完整性。

Ｆ５１６３　采用５０％容积丁烷和５０％容积氮气的混合气，以４０ｇ／ｈ丁烷的流量使炭罐吸附。
Ｆ５１６４　一旦炭罐达到临界点，应马上关闭蒸气源。
Ｆ５１６５　然后应重新连接蒸发污染物排放炭罐，汽车恢复至正常运转状态。
Ｆ５１７　放油和重新加油
Ｆ５１７１　打开燃油箱盖，用油箱放油阀放净汽车上的所有燃油箱。放油时不得使装在汽车上的
蒸发控制装置异常脱附或异常吸附。

Ｆ５１７２　所有燃油箱加入温度为２９１Ｋ±８Ｋ（１８℃±８℃）之间的试验燃料，加油量为该燃油箱
标称容量的４０％±２％。然后汽车燃油箱盖都应盖上。
Ｆ５２　预处理运行

按照Ｆ５１５或Ｆ５１６完成炭罐吸附的１ｈ内，将汽车放置在底盘测功机上，运行附录Ｃ规定
的Ⅰ型试验的运转循环１部一次和２部两次。运转期间排气污染物不取样。
Ｆ５３　浸车

完成Ｆ５２１规定的预处理运行后５ｍｉｎ内，关上发动机罩，汽车驶离底盘测功机，停泊在浸车
区。汽车至少停泊１２ｈ，最多３６ｈ。浸车期终了，发动机润滑油和冷却液温度应达到该区域温度的
±３Ｋ以内。
Ｆ５４　底盘测功机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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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５４１　浸车期结束后，将汽车进行附录 Ｃ所述的完整的Ⅰ型试验运转循环 （运转循环１部和２
部）。然后发动机熄火。试验期间可以进行排气污染物取样，但试验结果不得用于排气污染物的型式

核准。

Ｆ５４２　完成Ｆ５４１规定的Ⅰ型试验运转后２ｍｉｎ内，汽车进行进一步预处理运转，包括一次Ⅰ
型试验的运转循环１部 （热起动）。然后发动机再次熄火。运转期间排气污染物不取样。

Ｆ５５　热浸试验
Ｆ５５１　预处理运行完成之前，应打开密闭室的混合风扇，并清扫密闭室数分钟，直至背景碳氢
化合物稳定。

Ｆ５５２　临近试验前，应进行碳氢化合物分析仪零点和量距点标定。
Ｆ５５３　预处理运转循环末了，关上发动机罩，拆掉汽车与试验台之间的所有联接件。然后以最
小的油门开度将汽车开向密闭室。当汽车的任何一个部位进入密闭室前，打开车窗和行李箱，发动

机熄火。将发动机熄火时刻记录在蒸发污染物排放测量数据记录系统上，同时，开始记录温度。

Ｆ５５４　在发动机熄火的情况下，将汽车推进或者用其他方法移进密闭室内。
Ｆ５５５　在发动机熄火后２ｍｉｎ内且在预处理运行结束后７ｍｉｎ内，关闭并密封密闭室的门。
Ｆ５５６　密闭室密封后便开始６０ｍｉｎ±０５ｍｉｎ的热浸期。测量热浸试验的初始读数碳氢化合物的
浓度ＣＨＣ，ｉ、温度Ｔｉ、大气压力Ｐｉ。这些数据将用于第 Ｆ６章蒸发污染物排放的计算。６０ｍｉｎ的热浸
期间，密闭室内的环境温度Ｔ应不低于２９６Ｋ（２３℃），且不高于３０４Ｋ（３１℃）。
Ｆ５５７　临近６０ｍｉｎ±０５ｍｉｎ热浸试验期末了，应进行碳氢化合物分析仪的零点和量距点标定。
Ｆ５５８　在６０ｍｉｎ±０５ｍｉｎ热浸试验期末了，应测量热浸试验的终了读数密闭室内碳氢化合物的
浓度ＣＨＣ，ｆ、测量温度Ｔｆ和大气压力Ｐｆ。这些数据将用于第Ｆ６章的蒸发污染物排放计算。
Ｆ５６　浸车

不起动发动机，将汽车推出或者用其他方法移至浸车区。在热浸试验末了和昼间换气试验开始

之间，至少浸车６ｈ，最多３６ｈ。在此期间，至少应有６ｈ汽车处于２９３Ｋ±２Ｋ（２０℃±２℃）下。
Ｆ５７　昼间换气试验
Ｆ５７１　试验汽车应在附件ＦＢ规定的环境温度变化中经历１个循环，温度变化循环中任何时刻温
度的最大偏差在±２Ｋ以内。以每次测量偏差的绝对值计算，偏离规定变化曲线的温度平均值不得超
过１Ｋ。至少每分钟测量一次环境温度。按照Ｆ５７６的规定，从Ｔ开始 ＝０时刻开始温度循环。
Ｆ５７２　临近试验前，应打开密闭室内混合风扇，并清扫测量室数分钟，直至背景碳氢化合物稳
定。

Ｆ５７３　在汽车发动机熄火、车窗和行李箱打开的情况下，将试验汽车移进密闭室。调整混合风
扇，使试验汽车燃油箱下面空气环流最少保持为８ｋｍ／ｈ。
Ｆ５７４　临近试验前，应进行碳氢化合物分析仪零点和量距点标定。
Ｆ５７５　关闭并密封密闭室门。
Ｆ５７６　关闭并密封密闭室门后１０ｍｉｎ内，测量昼间换气试验的初始读数碳氢化合物的浓度ＣＨＣ，ｉ、
温度Ｔｉ和大气压力Ｐｉ。此时为Ｔ开始 ＝０的时刻。
Ｆ５７７　临近试验结束前，应标定碳氢化合物分析仪的零点和量距。
Ｆ５７８　如Ｆ５７６的规定，初始取样开始后，进行２４ｈ±６ｍｉｎ的污染物取样期。记录经历的时
间。测量昼间换气试验的终了读数碳氢化合物浓度ＣＨＣ，ｆ、温度Ｔｆ和大气压力Ｐｆ。这些数据将用于第
Ｆ６章的计算。至此，蒸发污染物排放试验程序结束。

Ｆ６　计算

Ｆ６１　可以根据第 Ｆ５章描述的各项蒸发污染物排放试验中昼间换气和热浸阶段的结果，进行碳
氢化合物的计算。用碳氢化合物浓度、密闭室内温度和压力的初始读数和终了读数以及密闭室的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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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积，计算出每一阶段的蒸发排放量。

采用下列公式：

ＭＨＣ ＝ｋ×Ｖ×１０
－４× ＣＨＣ，ｆ×Ｐｆ

Ｔｆ
－
ＣＨＣ，ｉ×Ｐｉ
Ｔ( )
ｉ

＋ＭＨＣ，出 －ＭＨＣ，入

式中：ＭＨＣ———碳氢化合物质量，ｇ；
ＭＨＣ，出———昼间排放试验时，从定容积密闭室排出的碳氢化合物质量，ｇ；
ＭＨＣ，入———昼间排放试验时，进入定容积密闭室的碳氢化合物质量，ｇ；
ＣＨＣ———密闭室内碳氢化合物浓度，ｐｐｍ（容积）Ｃ１－当量；
Ｖ———经汽车容积 （车窗和行李箱打开）校正后的密闭室净容积，如果未确定汽车容积，则

减去１４２ｍ３；
Ｔ———密闭室内环境温度，Ｋ；
Ｐ———大气压，ｋＰａ；

Ｈ／Ｃ———氢碳比；
ｋ———１２×（１２＋Ｈ／Ｃ）；

其中：

ｉ———初始读数下标；
ｆ———终了读数下标；

对于昼间换气试验损失，Ｈ／Ｃ取２３３；
对于热浸损失，Ｈ／Ｃ取２２０。

Ｆ６２　试验总结果
汽车碳氢化合物总质量取为：

Ｍ总 ＝ＭＤＩ＋ＭＨＳ
式中：Ｍ总———汽车排放总质量，ｇ；

ＭＤＩ———昼间换气试验时碳氢化合物排放质量，ｇ；
ＭＨＳ———热浸试验时碳氢化合物排放质量，ｇ。

Ｆ７　生产一致性

Ｆ７１　生产厂在生产线终端的确认检查，根据样车符合下列要求的情况，证明是否符合生产一致
性。

Ｆ７２　泄漏试验
Ｆ７２１　堵上蒸发控制系统的通大气口。
Ｆ７２２　向燃油供给系统施加３６３ｋＰａ±０１０ｋＰａ的压力。
Ｆ７２３　燃油供给系统压力稳定后，断开压力源。
Ｆ７２４　燃油供给系统压力源断开后，５ｍｉｎ内压力降低不得大于０４９ｋＰａ。
Ｆ７３　通气试验
Ｆ７３１　堵上蒸发控制系统的通大气口。
Ｆ７３２　向燃油供给系统施加３６３ｋＰａ±０１０ｋＰａ的压力。
Ｆ７３３　燃油供给系统压力稳定后，断开压力源。
Ｆ７３４　蒸发控制系统通大气的出口恢复到产品原状态。
Ｆ７３５　燃油供给系统的压力应在３０ｓ至２ｍｉｎ内降到０９８ｋＰａ以下。
Ｆ７３６　在制造厂的要求下，可以采用等效替代方法来证明其通气能力。在型式核准期间，制造
厂应向检测机构证明其特定程序。

Ｆ７４　脱附试验
Ｆ７４１　将可测量空气流量为１Ｌ／ｍｉｎ的装置安装在脱附进口处，并将容积足够大、对脱附系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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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产生不良影响的压力容器，通过开关阀接在脱附进口处，或使用替代方法。

Ｆ７４２　经型式核准机关同意后，制造厂可以自行选择流量计。
Ｆ７４３　操作汽车，检查脱附系统中可能限制脱附作用的所有结构特点，并将情况记录下来。
Ｆ７４４　当发动机按Ｆ７４３指出的方式运转时，用下述方法之一测量空气流量：
Ｆ７４４１　在Ｆ７４１中指明的装置被接通，注意观察压力从大气压降到表明在１ｍｉｎ内１Ｌ容积
的空气已经流进蒸发污染物排放控制系统时的压力水平；或者

Ｆ７４４２　如果使用替代的流量测量装置，应可以检测到不少于１Ｌ／ｍｉｎ的流量读数。
Ｆ７４４３　如果在型式核准期间，制造厂已向检测机构提交了一个替代脱附试验程序，并已被接
受，则在制造厂的要求下，可以采用该替代程序。

Ｆ７５　批准型式核准的主管部门可以在任何时间对每个生产单位应用的生产一致性控制方法进行
核查。

Ｆ７５１　检验人员应从产品系列中抽取足够数量的样品。
Ｆ７５２　检验人员可以按照５３４或Ｆ７２至Ｆ７４的规定对这些汽车进行试验。
Ｆ７５３　如果按照Ｆ７２至Ｆ７４进行检查的结果不能满足要求，制造厂可以要求应用５３４的
型式核准程序。

Ｆ７５３１　不允许制造厂对汽车进行任何调整、修理或更改，除非这些汽车不能满足５３４的要
求，或者这些工作已列在制造厂的汽车装配和检验的程序文件中。

Ｆ７５３２　如果由于Ｆ７５３１的操作，汽车蒸发污染物排放特性可能产生了变化，生产厂可以
要求对该汽车重新进行某单项试验。

Ｆ７６　如果不能满足Ｆ７５的要求，型式核准机关应要求制造厂尽快采取所有必需的措施来重新
建立生产一致性。

附件　ＦＡ
（规范性附件）

蒸发污染物排放试验设备的标定

ＦＡ１　标定周期和方法

ＦＡ１１　所有设备在初次使用之前应进行标定，以后根据需要经常标定，任何情况下，应在型式核
准试验前的那个月进行标定。所用标定方法见本附件。

ＦＡ１２　标定时的环境温度按照附件ＦＢ的规定，应优先采用左侧表格的温度系列值。也可采用右
侧表格的温度系列值来替代。

ＦＡ２　密闭室的标定

ＦＡ２１　密闭室内部容积的初始确定
ＦＡ２１１　初次使用之前，按下列程序确定密闭室的内部容积：

仔细测量密闭室的内部尺寸，将不规则的部分如支柱、支梁等也考虑在内。根据这些测得尺寸

确定密闭室的内部容积。

对于可变容积密闭室，密闭室应锁定为固定容积，密闭室内环境温度控制为 ３０３Ｋ（３０℃）
［３０２Ｋ（２９℃）］。名义容积的重复性应在报告值的±０５％以内。
ＦＡ２１２　从密闭室的内部容积值中减去１４２ｍ３，确定为闭密室的内部净容积。１４２ｍ３代替敞开
车窗和行李箱后汽车的体积。

ＦＡ２１３　应按照ＦＡ２３核查密闭室内部容积。如果计算出的丙烷质量未达到丙烷喷入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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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以内，就需要进行校正。
ＦＡ２２　密闭室背景污染物的确定

通过这一步骤确定密闭室内是否含有可释放出大量碳氢化合物的物质。在密闭室投入使用时，

或在室内进行任何影响背景排放的工作后应进行此项检查，至少每年进行一次。

ＦＡ２２１　可变容积密闭室可在ＦＡ２１１描述的锁定容积或者自由容积结构状态下进行。在下面
提到的４ｈ期间，环境温度应保持在３０８Ｋ±２Ｋ（３５℃±２℃）［３０９Ｋ±２Ｋ（３６℃±２℃）］以内。
ＦＡ２２２　定容密闭室应在入口流和出口流关闭状态下进行。在下面提到的４ｈ期间，环境温度应
保持在３０８Ｋ±２Ｋ（３５℃±２℃）［３０９Ｋ±２Ｋ（３６℃±２℃）］以内。
ＦＡ２２３　在４ｈ的背景气取样期开始前，可以密封密闭室并运转混合风扇，但运转时间不得超过
１２ｈ。
ＦＡ２２４　分析仪进行零点和量距点标定。
ＦＡ２２５　开动混合风扇，清扫密闭室直至得到稳定的碳氢化合物读数。
ＦＡ２２６　然后密封密闭室，测量背景初始读数碳氢化合物的浓度ＣＣＨ，ｉ、温度Ｔｉ和大气压力Ｐｉ。
ＦＡ２２７　允许密闭室在无干扰下，开动混合风扇４ｈ。
ＦＡ２２８　４ｈ末了，用同一台分析仪测量密闭室内终了读数碳氢化合物的浓度 ＣＣＨ，ｆ、温度 Ｔｆ和大
气压力Ｐｆ。
ＦＡ２２９　按照ＦＡ２４计算整个试验过程中密闭室内碳氢化合物质量的变化，变化量不得超过
００５ｇ。
ＦＡ２３　密闭室标定及碳氢化合物残留试验

密闭室标定及碳氢化合物残留试验是为了检查 ＦＡ２１计算的密闭室容积值和测定漏气率。在
密闭室投入使用时，或在任何影响密闭室完整性的操作后应测定密闭室漏气率，以后每月至少进行

一次。如果连续６次残留物月检，在不要求纠正下都成功完成，之后只要不要求纠正，则可以每季
度进行一次密闭室漏气率测定。

ＦＡ２３１　开动混合风扇，清扫密闭室直到碳氢化合物的浓度达到稳定。碳氢化合物分析仪进行零
点和量距点标定。

ＦＡ２３２　对于可变容积密闭室，应锁定至名义容积位置。对于定容积密闭室，应关闭其入口气流
和出口气流。

ＦＡ２３３　然后打开环境温度控制系统 （如果还没有打开），调整初始温度至３０８Ｋ（３５℃）［３０９Ｋ
（３６℃）］。
ＦＡ２３４　当密闭室稳定在３０８Ｋ±２Ｋ（３５℃±２℃）［３０９Ｋ±２Ｋ（３６℃±２℃）］后，封闭密闭室，
测量初始读数背景污染物浓度ＣＨＣ，ｉ、温度Ｔｉ和大气压力Ｐｉ。
ＦＡ２３５　将大约４ｇ的丙烷喷入密闭室内。丙烷质量的测量准确度应为测量值的±２％。
ＦＡ２３６　将密闭室内气体混合５ｍｉｎ，然后测量终了读数碳氢化合物浓度 ＣＨＣ，ｆ、温度 Ｔｆ和大气压
力Ｐｆ。这也是检查碳氢化合物残留用的初始读数ＣＣＨ，ｉ、Ｔｉ、Ｐｉ。
ＦＡ２３７　以ＦＡ２３４和ＦＡ２３６取得的数据及ＦＡ２４中的公式为基础，算出密闭室内的丙烷
质量。此值应在ＦＡ２３５所测值的±２％以内。
ＦＡ２３８　对可变容积密闭室，解除名义容积结构的锁定。对于定容密闭室，打开其入口气流和出
口气流。

ＦＡ２３９　然后，在封闭密闭室后１５ｍｉｎ内，按照附件ＦＢ规定的温度变化表 ［替代温度变化表］，

开始２４ｈ的环境温度循环过程，即从３０８Ｋ（３５℃）至２９３Ｋ（２０℃）再回到３０８Ｋ（３５℃）［３０８６Ｋ
（３５６℃）至２９５２Ｋ（２２２℃）再回到３０８６Ｋ（３５６℃）］。（允差见Ｆ５７１规定）。
ＦＡ２３１０　２４ｈ的循环期完成后，测定并记录最终的碳氢化合物浓度 ＣＣＨ，ｆ、温度 Ｔｆ和大气压力
Ｐｆ。这些是检查碳氢化合物残留用的终了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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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２３１１　然后利用ＦＡ２４的公式和 ＦＡ２３１０及 ＦＡ２３６中取得的数据，算出丙烷的质量。
此值与ＦＡ２３７中给出的碳氢化合物质量的偏差不应大于３％。
ＦＡ２４　计算

计算密闭室内碳氢化合物质量的净变化量，是为了确定密闭室内背景碳氢化合物和密闭室的漏

气率。用碳氢化合物浓度、温度、大气压的初始读数及终了读数，按下式计算质量变化量。

ＭＨＣ ＝ｋ×Ｖ×１０
－４× ＣＨＣ，ｆ×Ｐｆ

Ｔｆ
－
ＣＨＣ，ｉ×Ｐｉ
Ｔ( )
ｉ

＋ＭＨＣ，出 －ＭＨＣ，入

式中：ＭＨＣ———碳氢化合物质量，ｇ；
ＭＨＣ，出———昼间排放试验时，从定容积密闭室排出的碳氢化合物质量，ｇ；
ＭＨＣ，入———昼间排放试验时，进入定容积密闭室的碳氢化合物质量，ｇ；
ＣＨＣ———密闭室内碳氢化合物浓度，ｐｐｍＣ（注：ｐｐｍＣ＝ｐｐｍ丙烷×３）；
Ｖ———密闭室容积，ｍ３；
Ｔ———密闭室内环境温度，Ｋ；
Ｐ———大气压，ｋＰａ；
ｋ———１７６。

此处：

ｉ———为初始读数，
ｆ———为终了读数。

ＦＡ３　ＦＩＤ碳氢化合物分析仪的检查

ＦＡ３１　检测器响应的最佳化
ＦＩＤ分析仪必须按照仪器制造厂的规定进行调整。在最常用的工作量程用丙烷气体 （平衡气为

空气）优化响应性能。

ＦＡ３２　ＨＣ分析仪的标定
分析仪应使用丙烷气体 （平衡气为空气）和纯合成空气进行标定。见 Ｃ４５２（标定和量距气

体）。

按照ＦＡ４１至ＦＡ４５的描述建立标定曲线。
ＦＡ３３　氧干扰的检查和推荐值

对于特定的碳氢化合物，响应系数 （Ｒｆ）是ＦＩＤ的读数Ｃ１和用ｐｐｍＣ１表示的气瓶气体浓度的比
值。

试验气体的浓度必须接近所用量程满刻度的８０％。浓度必须已知，准确至用容积表示的重量测
量基准值的±２％。另外，气瓶应在２９３Ｋ到３０３Ｋ（２０℃到３０℃）的温度下预处理２４ｈ。

当分析仪首次投入使用以及其后的定期重要维护时，均应确定其响应系数。当基准气为丙烷，

平衡气为纯空气时，其得到的响应系数应为１００。
用于氧干扰的试验气体及响应系数 （Ｒｆ）推荐范围如下：
丙烷和氮气：０９５≤Ｒｆ≤ １０５

ＦＡ４　碳氢化合物分析仪的标定

每个常用的工作量程均采用下列步骤进行标定：

ＦＡ４１　标定曲线至少应由五个标定点组成，并尽可能等距分布于工作范围。最高浓度标定气体的
标称值应至少等于满刻度的８０％。
ＦＡ４２　标定曲线用最小二乘法计算。如果计算结果的多项式大于３阶，则标定点数目至少应等于
此多项式阶数加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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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４３　标定曲线与每一标定气体的标称值相差应不大于２％。
ＦＡ４４　利用ＦＡ４２条得出的多项式系数，绘制出表示标定气体实际浓度值和显示值的表格，其
步长不大于满刻度的１％。分析仪各个量程都照此进行标定。这个表格还包含有其他有关数据，如：

标定日期；

量距和零电位器读数 （如有）；

标称刻度；

使用的各标定气体的基准数据；

各标定气体实际浓度值和显示值的偏差百分率；

ＦＩＤ分析仪的燃料和型号；
ＦＩＤ分析仪空气压力。

ＦＡ４５　如果型式核准机关对能达到同样准确度的替代技术 （即：电控单元，电控量程开关）感

到满意，则可使用这些替代技术。

附件　ＦＢ
（规范性附件）

密闭室昼间换气温度变化表

密闭室标定和昼间换气排放试验用

昼间环境温度变化表

时间／ｈ
标　定 试　验

温度／℃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４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０／２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００
２０２
２０５
２１２
２３１
２５１
２７２
２９８
３１８
３３３
３４４
３５０
３４７
３３８
３２０
３００
２８４
２６９
２５２
２４０
２３０
２２０
２０８
２０２

按照ＦＡ１２和ＦＡ２３９密闭室标定用
替代昼间环境温度变化表

时间／ｈ 温度／℃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３５６
３５３
３４５
３３２
３１４
２９７
２８２
２７２
２６１
２５１
２４３
２３７
２３３
２２９
２２６
２２２
２２５
２４２
２６８
２９６
３１９
３３９
３５１
３５４
３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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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Ｇ
（规范性附录）

污染控制装置耐久性试验 （Ⅴ型试验）

Ｇ１　概述

本附录描述了为确认装点燃式或压燃式发动机汽车的污染控制装置的耐久性，进行的８００００ｋｍ
老化试验。

Ｇ２　试验汽车

汽车应处于良好的机械状态，发动机和污染控制装置应是新的。

汽车可以是Ⅰ型试验用的那辆车，此时Ⅰ型试验应在汽车按照 Ｇ５１的运转循环至少行驶
３０００ｋｍ后进行。

Ｇ３　燃料

使用符合附件Ｊ要求的燃料进行耐久性试验。

Ｇ４　汽车的维护和调整

试验汽车的维护、调整和污染控制装置的使用应按制造厂推荐的要求进行。

Ｇ５　在跑道、道路或底盘测功机上运行汽车

Ｇ５１　运行循环
在跑道、道路或底盘测功机上的运行过程应符合下述运行规范 （图Ｇ１）：

图Ｇ１　运行规范

—　耐久性试验由１１个运行循环组成，每个循环的行驶里程为６ｋｍ，
—　在前９个循环中，汽车在每一循环中途停车四次，每一次发动机怠速１５ｓ，
—　正常的加速和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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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循环中途，有五次减速，车速从循环速度减速到３２ｋｍ／ｈ，然后，汽车再逐渐加速到循
环车速，

—　第１０个循环，汽车在８９ｋｍ／ｈ等速下运行，
—　第１１个循环的开始，汽车从停止点以最大加速度加速到１１３ｋｍ／ｈ。到该循环里程一半时，

正常使用制动器，直至汽车停止。然后怠速１５ｓ和开始第二次最大加速。
然后重新开始此规范。每个循环的最大车速在表Ｇ１中给出：

表Ｇ１　每循环的最高车速

循　　环 最高车速／（ｋｍ／ｈ） 循　　环 最高车速／（ｋｍ／ｈ）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６４
４８
６４
６４
５６
４８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５６
７２
５６
８９
１１３

Ｇ５１１　如果制造厂提出要求，可以使用一个替代的道路试验规范。替代的试验规范应在试验前
经过检测机构的认可，替代的试验规范应与跑道上或底盘测功机上所进行的运行规范表 Ｇ１和图
Ｇ１的内容具有实际上相同的平均车速、车速分布、每公里的停车次数和每公里的加速次数。
Ｇ５１２　进行Ｇ５１规定的耐久性试验，或者Ｇ５１１规定的替代的耐久性试验时，耐久性里程
不得少于８００００ｋｍ。

Ｇ５２　试验设备

Ｇ５２１　底盘测功机
Ｇ５２１１　当耐久性试验在底盘测功机上进行时，测功机应能实现Ｇ５１描述的循环。特别是测
功机应配置模拟惯量和模拟道路阻力的系统。

Ｇ５２１２　测功机应调整到可吸收８０ｋｍ／ｈ恒定车速时，作用在驱动轮上的功率。确定功率和调
整制动器的方法和附件ＣＣ所述的相同。
Ｇ５２１３　汽车的冷却系应能使汽车运转时，其温度与道路上行驶时的相似 （机油、冷却液、排

气系统等）。

Ｇ５２１４　如有必要，应确认试验台的某些其他项调整和特性与附录Ｃ所述相同 （例如：对于惯

量，可能是机械式或电子式的）。

Ｇ５２１５　如有必要，汽车可以到另一个底盘测功机上，进行排放测试试验。
Ｇ５２２　在跑道或道路上的运行

当在跑道上或道路上完成耐久性试验时，汽车的基准质量至少应等于在底盘测功机上进行试验

时的质量。

Ｇ６　测量污染物排放量

从试验开始 （０ｋｍ），每隔 １００００ｋｍ （±４００ｋｍ）或更短的行驶里程，以固定的间隔直到
８００００ｋｍ，应按照５３１规定的Ⅰ型试验，测量排气污染物。限值应符合５３１４中的规定。

必须将所有的排气污染物的测量结果作为行驶距离的函数进行绘图，行驶距离圆整至最接近的

ｋｍ，并应利用最小二乘法绘制出连接所有数据点的最佳拟合直线。计算时不应考虑０ｋｍ的试验结
果。

只有在这条直线上的６４００ｋｍ和８００００ｋｍ点的插值符合上面提到的限值时，数据才可以用于
计算劣化系数。若最佳的拟合直线超出了适用的限值，但直线的斜率为负值 （６４００ｋｍ点的插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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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８００００ｋｍ点的插值），且８００００ｋｍ点的实际值低于限值，则数据仍可接受。
对每一种污染物，应按下式计算作为乘数的排气污染物的劣化系数：

ＤＥＦ＝
Ｍｉ２
Ｍｉｌ

式中：Ｍｉ１———６４００ｋｍ插入的污染物ｉ的排放量，ｇ／ｋｍ；
Ｍｉ２———８００００ｋｍ插入的污染物ｉ的排放量，ｇ／ｋｍ。

这些插值应至少保留到小数点后四位，再两者相除，求得劣化系数。结果应修约到小数点后三

位。

如果劣化系数小于１，则视其为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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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Ｈ
（规范性附录）

低温下冷起动后排气中ＣＯ和ＨＣ排放试验 （Ⅵ 型试验）

Ｈ１　概述

本附录仅适用于５３６规定的汽油车。其中描述了５３６中Ⅵ型试验所需要的设备和程序，以便
确定低温下冷起动后一氧化碳和碳氢化合物的排放量。本附录包括以下内容：

—设备要求；

—试验条件；

—试验程序和数据要求。

Ｈ２　试验设备

Ｈ２１　概要
本章描述了按５３６规定的汽油车，在低温下排气中一氧化碳和碳氢化合物排放试验所需的设

备。如果本章中没有规定特殊要求，则Ⅵ型试验需要的设备及技术要求等同于附录 Ｃ及其附件中规
定的Ⅰ型试验的要求。在Ｈ２２至Ｈ２６描述了Ⅵ型试验设备的差异。
Ｈ２２　底盘测功机
Ｈ２２１　底盘测功机应符合 Ｃ４１的要求。但必须对底盘测功机的阻力设定进行调整，以模拟
２６６Ｋ（－７℃）下汽车在道路上的运行状况。该调整可基于２６６Ｋ（－７℃）下确定的道路负荷力的
变化；也可将按照附件ＣＣ确定的行驶阻力，将其滑行时间减少１０％后得到的阻力，作为设定用替
代的道路负荷力。检测机构也可以批准采用其他方法确定行驶阻力。

Ｈ２２２　底盘测功机的标定按照附件ＣＢ的规定。
Ｈ２３　取样系统

取样系统应符合Ｃ４２和附件ＣＥ的规定。ＣＥ２３２修改为：“必须控制管路结构、ＣＶＳ流量和
稀释空气 （可能不同于汽车燃烧用气源）的温度和相对湿度，以有效消除系统中水蒸气冷凝 （对于

绝大多数汽车来说，ＣＶＳ流量采用０１４２～０１６５ｍ３／ｓ）。”
Ｈ２４　分析设备
Ｈ２４１　分析设备按照Ｃ４３的规定，但仅测试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和碳氢化合物。
Ｈ２４２　分析设备的标定按照附件ＣＦ的规定。
Ｈ２５　气体

应符合Ｃ４５中相关部分的规定。
Ｈ２６　附加设备

测量容积、温度、压力和湿度的设备，应符合Ｃ４４和Ｃ４６的规定。

Ｈ３　试验程序和燃料

Ｈ３１　一般要求
Ｈ３１１　图Ｈ１中的试验顺序列出了试验汽车执行Ⅵ型试验程序时经历的所有步骤。试验汽车所
处环境平均温度必须在 ２６６Ｋ（－７℃） ±３Ｋ，且不得低于 ２６０Ｋ（－１３℃）和不高于 ２７２Ｋ（－
１℃）。

该温度不得连续３ｍｉｎ低于２６３Ｋ（－１０℃）或高于２６９Ｋ（－４℃）。
Ｈ３１２　试验期间应监控试验室温度，该温度应在冷却风扇出风口处测量 （Ｈ５２１）。报告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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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Ｈ１　低温下冷起动后排气污染物试验程序

环境温度应是以不大于１ｍｉｎ的固定间隔测得的试验室温度的算术平均值。
Ｈ３２　试验程序

试验程序是附件ＣＡ中图ＣＡ１的一个完整的运转循环１部，它包含四个循环单元。
必须按照表ＣＡ１和图ＣＡ２起动发动机、开始取样和运转第一循环。

Ｈ３３　试验准备
试验汽车的准备按照Ｃ３１的规定。底盘测功机的当量惯量设定按照Ｃ５１的规定。

Ｈ３４　试验燃料
使用的燃料必须符合Ｊ１１适用于Ⅵ型试验用汽油的规定。制造厂也可选择使用Ⅰ型试验所用的

燃料。

Ｈ４　汽车预处理

Ｈ４１　概要
为确保排放试验结果的重复性，试验汽车必须按照统一方式进行处理。包括在底盘测功机上的

预运转和随后在排放试验前按照Ｈ４３的浸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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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４２　预处理
Ｈ４２１　油箱中加注规定的试验燃料。如果油箱中已有的燃油不符合 Ｈ３４的规格，加油前必须
放掉原有的燃料。试验燃料温度不得高于２８９Ｋ（１６℃）。在进行上述操作时，蒸发污染物排放控制
系统既不能异常脱附又不得异常吸附。

Ｈ４２２　将汽车移进试验室，放置在底盘测功机上。
Ｈ４２３　预处理包括按照附件ＣＡ中图Ｃ１的运转循环１部和运转循环２部。在制造厂的要求下，
可以运行运转循环１部一次和运转循环２部两次进行预处理。
Ｈ４２４　预处理期间，试验室温度必须保持相对稳定，且不得高于３０３Ｋ（３０℃）。
Ｈ４２５　驱动轮轮胎压力的设定必须符合Ｃ５３２的规定。
Ｈ４２６　预处理完成后的１０ｍｉｎ内，必须关掉发动机。
Ｈ４２７　如果制造厂要求并经检测机构批准，允许进行附加的预处理。检测机构也可以选择进行
附加的预处理。附加的预处理包括一个或多个附件ＣＡ描述的运转循环１部。这种附加的预处理必须
记录在试验报告中。

Ｈ４３　浸车方法
Ｈ４３１　必须采用下述两种方法之一以稳定排放试验前的汽车状态，浸车方法由制造厂选定。
Ｈ４３２　标准法

低温度下冷起动后排气污染物排放试验前，汽车放置不少于１２ｈ但不超过３６ｈ。在此期间，平均
环境温度 （干球）必须保持为：

此期间每小时均在２６６Ｋ（－７℃） ±３Ｋ内，且不得低于２６０Ｋ（－１３℃），也不得高于２７２Ｋ
（－１℃）。另外，该温度不得连续３ｍｉｎ低于２６３Ｋ（－１０℃）或高于２６９Ｋ（－４℃）。
Ｈ４３３　强制法

低温度下冷起动后排气污染物排放试验前，汽车必须放置不超过３６ｈ。
Ｈ４３３１　在此期间，汽车不得放置在温度超过３０３Ｋ（３０℃）的环境内。
Ｈ４３３２　汽车的冷却可以采取强制冷却以达到试验温度。如果采用风扇强化冷却，风扇的放置
必须使风水平吹向汽车，使驱动系和发动机而不是油底壳首先得到最大程度的冷却。风扇不得放置

在车底下。

Ｈ４３３３　只有汽车冷却到２６６Ｋ（７℃） ±２Ｋ以后，环境温度才需要严格控制。环境温度根据
具有代表性的机油温度确定。具有代表性的机油温度是指油底壳机油中部，而不是表面或底部测得

的机油温度。如果监测了两个或多个不同位置的机油温度，它们都必须满足温度要求。

Ｈ４３３４　汽车冷却到２６６Ｋ（－７℃） ±２Ｋ以后，至少应放置１ｈ，才可开始低温度下冷起动后
排气污染物排放试验。在放置期间，环境温度 （干球）必须平均为２６６Ｋ（－７℃） ±３Ｋ，且不得低
于２６０Ｋ（－１３℃），也不得高于２７２Ｋ（－１℃）。另外，该温度不得连续３ｍｉｎ低于２６３Ｋ（－１０℃）
或高于２６９Ｋ（－４℃）。
Ｈ４３４　如果汽车在另一区域稳定在２６６Ｋ（－７℃），且通过某暖和区域移进试验室，汽车必须在
试验室重新稳定，重新稳定的时间应至少是暴露在暖和区域时间的６倍。在此期间，环境温度 （干

球）应平均为２６６Ｋ（－７℃） ±３Ｋ，且不得低于２６０Ｋ（－１３℃），也不得高于２７２Ｋ（－１℃）。另
外，该温度不得连续３ｍｉｎ低于２６３Ｋ（－１０℃）或高于２６９Ｋ（－４℃）。

Ｈ５　底盘测功机程序

Ｈ５１　概要
应在整个试验运行期间进行污染物取样。起动发动机，立即取样，运行运转循环１部和发动机

熄火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低温试验，总历时７８０ｓ。排气污染物经环境空气稀释，按比例连续取样用于
分析。分析收集在袋中的排气样气中的碳氢化合物、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同样分析同时收集的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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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用空气样气中的碳氢化合物、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

Ｈ５２　底盘测功机操作
Ｈ５２１　冷却风机
Ｈ５２１１　冷却风机放置在合适的位置，使冷却风直接吹向散热器 （水冷）或进气口 （风冷），

并吹向汽车。

Ｈ５２１２　对于发动机前置的汽车，风机必须位于汽车正前方的３００ｍｍ以内。如果发动机后置，
或者上述安排不可行，风机的位置必须能提供充足的风来冷却汽车。

Ｈ５２１３　在 １０ｋｍ／ｈ至 ５０ｋｍ／ｈ的工作范围内，风机出口的空气线速度应在转鼓相应速度的
±５ｋｍ／ｈ之内。最终选定的风机还必须具有下述特征：
———出口面积：至少０２ｍ２，
———低端离地高度：约０２ｍ。
作为替代方案，风机速度应至少为６ｍ／ｓ（２１６ｋｍ／ｈ）。在制造厂的要求下，对于特殊汽车 （如

厢式车，越野车），可以改变冷却风机的高度。

Ｈ５２１４　必须采用从底盘测功机转鼓上测得的速度作为车速 （Ｃ４１４４）。
Ｈ５２２　如果需要，可以进行适应性试验循环，用于确定如何最好地操作油门和制动器，使得实
际循环在理论循环的规定允差范围内；或者用于进行取样系统的调整。必须在图 Ｈ１中 “开始”

前，进行这种操作。

Ｈ５２３　空气湿度必须足够低，以防止水在底盘测功机转鼓上凝结。
Ｈ５２４　必须按照底盘测功机制造厂的推荐，并采取确保附加摩擦功率稳定的步骤或控制方法，
充分预热底盘测功机。

Ｈ５２５　如果底盘测功机轴承未经单独加热，底盘测功机预热和排放试验开始之间的时间不得大
于１０分钟。如果底盘测功机轴承是单独加热，底盘测功机预热后，２０ｍｉｎ内必须开始排放试验。
Ｈ５２６　如果底盘测功机功率必须手动调整，应在排气排放试验阶段前的１ｈ内设定功率。不得用
试验汽车设定底盘测功机功率。使用自动控制功率预设定的底盘测功机，可在排放试验开始前的任

何时间进行设定。

Ｈ５２７　排放试验运转循环开始之前，试验室温度应在２６６Ｋ（－７℃） ±２Ｋ内，该温度应在离汽
车１５ｍ内的冷却风机气流中测量。
Ｈ５２８　汽车运转期间，必须关闭加热和除霜装置。
Ｈ５２９　记录总运行里程或转鼓转数。
Ｈ５２１０　四轮驱动汽车必须在两轮驱动模式下进行试验。必须在原始设计驱动模式 （四轮驱动）

下运行汽车，以确定底盘测功机设定用的总道路负荷力。

Ｈ５３　试验
Ｈ５３１　除 Ｃ６２３外，起动发动机和进行试验按照 Ｃ６２至 Ｃ６６的规定。发动机起动前或起
动初始时取样开始，７８０ｓ后，１部 （市区运转循环）的最后１个基本循环的怠速期终了时取样结束。

发动机一起动，立即开始第一个运转循环的１１ｓ怠速。
Ｈ５３２　污染物分析按照Ｃ７２的规定。进行排气样气分析时，必须防止排气样气袋中水蒸气冷
凝。

Ｈ５３３　质量排放量计算按照第Ｃ８章的规定。

Ｈ６　其他要求

不合理排放控制策略

在低温、正常工作条件下行驶，任何导致排放控制系统效率降低的不合理排放控制策略，只要

没包含在标准的排放试验中，可以认为是个失效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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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Ｉ
（规范性附录）

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

Ｉ１　概述

本附录适用于机动车排放控制用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功能性方面的内容。

Ｉ２　定义

在本附录中：

Ｉ２１　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
指排放控制用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它必须具有识别可能存在故障的区域的功能，并以故障

代码的方式将该信息储存在电控单元存储器内。

Ｉ２２　车型
指附录Ａ规定的、在发动机和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基本特性方面无差异的、同一类别的汽车。

Ｉ２３　汽车系族
指制造厂在汽车设计上具有相似的排气排放特性和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特性的一组车。该系

族的每种发动机均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Ｉ２４　排放控制系统
指发动机的电子管理控制器，以及向该控制器提供输入信号或接收控制器的输出信号的排气系

统或蒸发系统中任何与排放相关的零部件。

Ｉ２５　故障指示器 （ＭＩ）
指可视或可听到的指示器。当连接于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的与排放相关的任何零部件或车载

诊断 （ＯＢＤ）系统本身发生故障时，它能清楚地提示汽车的驾驶人员。
Ｉ２６　故障

指与排放有关的部件或系统的失效，将导致污染物超过 Ｉ３３２的限值，或车载诊断 （ＯＢＤ）
系统不能满足本附录的基本诊断要求。

Ｉ２７　二次空气
指通过泵或吸气阀或其他方法，向排气系统导入的空气，其目的是帮助氧化排气中含有的ＨＣ和

ＣＯ。
Ｉ２８　发动机失火

指点燃式发动机由于没有发火、燃油计量不准、压缩压力太低或其他任何原因，导致气缸内不

能燃烧。就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检测而言，它是指失火次数占总点火次数的百分比 （由制造厂申

报的），当达到或超过该百分比时，将导致污染物超过Ｉ３３２的限值，或者导致一个或多个排气催
化转化器因过热而造成不可逆的损坏。

Ｉ２９　Ⅰ型试验
指常温下冷起动后排气污染物排放试验，详见附件ＣＡ。

Ｉ２１０　运转循环
一个运转循环包括发动机起动、运转工况 （若汽车存在故障应能被检测到）和发动机熄火。

Ｉ２１１　暖机循环
指充分运转汽车，使得发动机冷却液温度比起动时至少升高２２Ｋ，且至少达到３４３Ｋ（７０℃）。

Ｉ２１２　燃油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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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对基本供油程序的反馈调整。短时燃油修正是指动态或瞬时的调整。长时燃油修正是指比短

时燃油修正对供油标定程序的更多的逐步调整。长时燃油修正用于补偿汽车之间的差异和汽车随时

间而发生的逐渐变化。

Ｉ２１３　计算负荷值 （ＣＬＶ）
指当前空气流量除以最大空气流量 （如适用，对最大空气流量进行海拔修正）的指示值。该定

义提供了一个与发动机无关的无量纲数，并向维修人员提供了发动机能力使用比例的指示值 （节气

门全开时为１００％）。

ＣＬＶ＝ 当前空气流量

最大空气流量 （海平面处）
×大气压力 （海平面处）

大气压力

Ｉ２１４　永久排放默认模式
指发动机电子管理控制器固定不变地切换至一种设定状态。在此状态下，控制器不再要求来自

失效的零部件或系统的输入信号，因为，这些失效的零部件或系统将使汽车排放污染物增加并超出

Ｉ３３２的限值。
Ｉ２１５　动力输出装置

指发动机驱动的、为装在汽车上的辅助设备提供动力的输出装置。

Ｉ２１６　访问
指通过用于标准诊断连接的串行接口 （见 ＩＡ６５３５），获取所有与排放相关的 ＯＢＤ数据。该

数据包括与汽车排放有关的零部件检查、诊断、维护或修理时的所有故障代码。

Ｉ２１７　无限制
指：

———不依靠仅从制造厂获得的访问码或类似设备就可进行的访问，或者

———如果被访问的信息是非标准化的，则允许不需要任何独特的解码信息就可对所产生的数据

进行评估访问。

Ｉ２１８　标准化
指包括全部使用的故障代码在内的所有数据流资料应只按照工业标准产生，因为这些标准的格

式和允许的选项都有清楚的定义，并且在汽车行业内尽可能地进行了协调，所以本标准明确允许使

用它们。

Ｉ２１９　修理信息
指制造厂向授权的经销商／修理厂提供的对汽车进行诊断、维护、检查、定期监测或修理所需要

的所有信息。如需要，这种资料应包括维修手册、技术指南、诊断信息 （如用于测量的理论最小和

最大值）、线路图、适用于某车型的标定软件识别编号、对个别和特殊情况的说明、有关工具和设备

的资料、数据记录信息和双向监测和试验的数据。制造厂有权不提供知识产权保护的那些资料，或

作为制造厂和／或ＯＥＭ供应商的专门技术秘诀，但也不应当不正当地隐瞒必要的技术信息。
Ｉ２２０　缺陷

指汽车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中，有最多不超过２个独立部件或系统被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
间断或连续监测，而这些监测的工作特性会影响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对这些部件或系统的其他方
面的有效监测，或者不能逐条满足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的所有要求。根据第 Ｉ４章的要求，可以
批准型式核准带有这种缺陷的汽车。

Ｉ３　要求和试验

Ｉ３１　所有汽车必须装备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该系统应在设计、制造和汽车安装上，能确保汽
车在整个寿命期内识别劣化或故障的类型。

为实现此要求，型式核准机关必须认可那些汽车，它们的行驶里程已超过 Ｉ３３１所指的 Ｖ型
试验耐久性里程，且其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性能可能出现某些劣化，在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用

７８



ＧＢ１８３５２３ ２００５

信号向汽车驾驶员显示某个故障之前，排放可能超过了Ｉ３３２给定的限值。
Ｉ３１１　因检查、诊断、维护或修理汽车需要而对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进行的访问，必须是无限
制和标准化的。所有与排放有关的故障代码都必须与ＩＡ６５３４的规定一致。
Ｉ３１２　制造厂向授权的经销商或修理厂提供修理资料后三个月内，在他人支付合理和非歧视性的
费用后，制造厂应提供这些资料 （包括所有后续的更正和补充内容），同时应通知型式核准机关。

若不遵守这些规定，型式核准机关应按照型式核准和在用车符合性审查规定的程序，采取适当

措施，以确保获得这些修理资料。

Ｉ３２　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应在设计、制造和汽车安装上，确保其在正常使用条件下符合本附录
的各项要求。

Ｉ３２１　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的临时中断
Ｉ３２１１　如果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的监测能力受低液面的影响，制造厂可以中断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当燃油箱液面超过燃油箱名义容量２０％时，不得出现中断。
Ｉ３２１２　如果制造厂提交的数据和／或工程评价能够充分证明，当在环境温度低于２６６Ｋ（－７℃）
或海拔高于２５００ｍ的条件下起动发动机时，监测是不可靠的，制造厂可以在这些条件下中断车载诊
断 （ＯＢＤ）系统。如果制造厂向型式核准机关提交的数据和／或工程评价能够证明，在其他环境温度
下起动发动机时，会导致误诊断，制造厂也可以要求在这些条件下中断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
Ｉ３２１３　对装有动力输出装置的汽车，只有当动力输出装置工作且影响监测系统时，才允许中断
被影响的监测系统。

Ｉ３２２　发动机失火 （仅对装点燃式发动机汽车）

Ｉ３２２１　若制造厂能向型式核准机关证明，在发动机特定转速和负荷工况下，低失火率的监测不
可靠，制造厂可以采用高于申报的失火故障百分率。

Ｉ３２２２　当制造厂能向型式核准机关证明较高失火百分率监测仍行不通，或无法辨别失火与其他
因素 （如：坏路、换挡、发动机起动后等）的影响，则在这些条件下，可以中断失火监测系统。

Ｉ３３　试验描述
Ｉ３３１　在附录Ｇ提供的Ⅴ型耐久性试验用汽车上，采用附件 ＩＡ的试验程序进行试验。试验在Ⅴ
型耐久性试验结束时进行。

如果没有进行Ⅴ型耐久性试验，或应制造厂的要求，可使用经适当老化 （经检测机构确认相当

于行驶了８００００ｋｍ）并具有代表性的汽车进行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验证试验。
Ｉ３３２　当失效导致排放超过表Ｉ１规定的极限值时，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必须指示出与排放相
关的失效部件或系统。

表Ｉ１　极　限　值

基准质量（ＲＭ）／ｋｇ

一氧化碳

（ＣＯ）Ｌ１／

（ｇ／ｋｍ）

总碳氢化合物

（ＴＨＣ）Ｌ２／

（ｇ／ｋｍ）

氮氧化物

（ＮＯｘ）Ｌ３／

（ｇ／ｋｍ）

颗粒物

（ＰＭ）Ｌ４／

（ｇ／ｋｍ）

类别 级别 汽油 柴油 汽油 柴油 汽油 柴油 柴油

第一类车 — 全　部 ３２０ ３２０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６０ １２０ ０１８

第二类车

Ⅰ ＲＭ≤１３０５ ３２０ ３２０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６０ １２０ ０１８

Ⅱ １３０５＜ＲＭ≤１７６０ ５８０ ４００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７０ １６０ ０２３

Ⅲ １７６０＜ＲＭ ７３０ ４８０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８０ １９０ ０２８

对于燃用ＬＰＧ或ＮＧ的车辆，极限值与汽油车相同。
Ｉ３３３　装点燃式发动机汽车的监测要求

为满足Ｉ３３２的要求，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必须至少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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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３３３１　仅监测ＨＣ污染物来判断催化转化器的效率下降。制造厂可以单独监测前催化转化器，
或者与其下游相邻的催化转化器结合在一起进行监测。当 ＨＣ排放量超过 Ｉ３３２规定的极限值时，
应认为各被监测的催化转化器或催化转化器组出现故障。

Ｉ３３３２　发动机运转时的失火监测区域由下列边界条件确定：
（ａ）最高转速为４５００ｒ／ｍｉｎ或比Ⅰ型试验期间出现的最高转速高１０００ｒ／ｍｉｎ，两者中的较小者；
（ｂ）变速箱在空挡时发动机的扭矩曲线；
（ｃ）发动机下述运转点的连线：（ｂ）中扭矩线上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的点，与 （ａ）中最高转速线上发

动机进气管真空度比 （ｂ）中扭矩线低１３３３ｋＰａ的点。
Ｉ３３３３　氧传感器的劣化
Ｉ３３３４　失效后将导致排气污染物超过Ｉ３３２给出的限值的其他排放控制部件或系统，或与电
控单元相连并与排放有关的动力系部件或系统。

Ｉ３３３５　除非另有监测，否则对其他任何与排放有关的，且与电控单元相连接的动力系部件，包
括任何能实现监测功能的相关的传感器，都必须监测其电路的连通状态。

Ｉ３３３６　对蒸发污染物电控脱附系统，必须至少监测其电路的连通状态。
Ｉ３３４　装压燃式发动机汽车的监测要求

为满足Ｉ３３２的要求，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必须监测：
Ｉ３３４１　催化转化器效率的下降 （如装有催化转化器）；

Ｉ３３４２　颗粒物捕集器的功能和完整性 （如装有颗粒物捕集器）；

Ｉ３３４３　燃油喷射系统的电控燃油计量和正时执行器的电路连通状态，以及总体功能的失效；
Ｉ３３４４　失效后将导致排气污染物超过Ｉ３３２给出的限值的其他排放控制部件或系统，或与电
控单元相连并与排放有关的动力系部件或系统。例如监测和控制空气质量流量、空气容积流量 （和

温度）、增压压力和进气支管压力 （以及实现这些功能相关的传感器）的系统或部件。

Ｉ３３４５　除非另有监测，否则必须监测其他任何与排放有关，且与电控单元相连接的动力系部件
的电路连通状态。

（１）国际标准ＩＳＯ２５７５—１９８２（Ｅ），名称 “道路车辆控制指示器和信号用符号”，符号序号４３６。

Ｉ３３５　如果制造厂能向型式核准机关证明，某些部件或系统即使完全失效或拆除，污染物也不会
超过Ｉ３３２给出的限值，则可不必监测这些部件或系统。
Ｉ３４　一旦满足了正确的试验条件，则在每次发动机起动时，必须开始一系列的诊断检查，并且至
少完成一次。试验条件的选择必须使之在正常行驶时都会出现，如Ⅰ型试验。
Ｉ３５　故障指示器 （ＭＩ）的激活
Ｉ３５１　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必须带有一个能迅速让驾驶员察觉的故障指示器 （ＭＩ）。ＭＩ除了向
驾驶员指示应急模式或跛行回家程序外，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在所有合理照明条件下，ＭＩ必须
可见。ＭＩ激活时，必须显示一个符合ＩＳＯ２５７５（１）的符号。一辆车上不得为排放有关问题安装多个一
般目的的ＭＩ。允许使用特殊用途的独立信号装置 （如制动系统、系上安全带、机油压力等）。禁止

使用红色的故障指示器。

Ｉ３５２　对于需要两个以上运转循环才能激活ＭＩ的方案，制造厂必须提供数据和／或工程评价，以
充分证明该监测系统能同样有效和及时地监测部件的劣化。不接受需要平均１０个以上运转循环才能
激活ＭＩ的方案。一旦超过Ｉ３３２给出的排放限值，发动机控制将进入永久排放默认模式，或者车
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不能满足Ｉ３３３或 Ｉ３３４的基本诊断要求时，ＭＩ也必须激活。一旦发动机
失火达到制造厂规定的水平，可能引起催化转化器损坏时，ＭＩ必须在独特的警告模式下工作，如指
示灯闪烁。当汽车点火开关已打开，而发动机尚未起动或转动，ＭＩ也必须激活。发动机起动后，如
果先前没有检查到故障，ＭＩ应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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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３６　故障代码的储存
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必须记录表示排放控制系统状态的代码。必须使用单独的状态代码，以

便正确识别起作用的排放控制系统，以及需要进一步运转汽车，才能全面评价的那些排放控制系统。

如果由于劣化、发生故障或永久排放默认模式引起ＭＩ激活，则必须储存能识别相应故障类型的故障
代码。当涉及Ｉ３３３５和Ｉ３３４５相关的故障类型时，也必须储存相应的故障代码。
Ｉ３６１　通过标准数据链连接器的串行口，应能随时获得ＭＩ激活时汽车的行驶距离。
Ｉ３６２　对于装点燃式发动机的汽车，如果储存了一个独特的单缸或多缸失火故障代码，可不必识
别具体的失火气缸。

Ｉ３７　熄灭ＭＩ
Ｉ３７１　如果可能毁坏催化转化器的发动机失火率 （由制造厂规定的）不再存在，或者当发动机的

转速和负荷改变后，发动机失火率不至于损坏催化转化器时，则ＭＩ应切换至激活以前 （即曾经监测

到失火的第一个运转循环）的状态，并可以在接续的运转循环内切换至正常的激活模式。如果ＭＩ切
换回激活前的状态，相应的故障代码和储存的冻结帧状态可被清除。

Ｉ３７２　对于其他所有故障，在三个连续的运转循环期间，如果负责激活 ＭＩ的监测系统不再监测
到故障，且没有检测出其他会单独激活ＭＩ的故障之后，ＭＩ可以解活 （熄灭）。

Ｉ３８　清除缺陷代码
Ｉ３８１　如果同一故障在４０个以上发动机暖机循环内不再出现，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可以清除
该故障代码，以及该故障出现时的行驶距离和冻结帧信息。

Ｉ３９　两用燃料车
对于两用燃料车，应分别执行汽车燃用汽油或气体燃料时的以下规程：

———激活故障指示器 （ＭＩ）（见Ｉ３５）
———故障代码储存 （见Ｉ３６）
———熄灭ＭＩ（见Ｉ３７）
———清除故障代码 （见Ｉ３８）
当汽车燃用汽油时，不得影响汽车燃用气体燃料时所得到的上述任一规程的结果。当汽车燃用

气体燃料时，不得影响汽车燃用汽油时所得到的上述任一规程的结果。

虽然有以上要求，当对其中使用一种燃料的控制系统功能进行评价时，其状态码 （Ｉ３６的规
定）应能充分指示使用两种燃料时控制系统的评价状态。

Ｉ４　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型式核准的要求

Ｉ４１　制造厂可以请求型式核准机关接受某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的型式核准，即使该系统包含一
个或多个缺陷，以致于不能完全满足本附录规定的要求。

Ｉ４２　在考虑该请求时，型式核准机关应做出判定，是否切实或合理地符合了本附录的要求。
型式核准机关应考虑制造厂提供的数据，它们详细描述了 （但不限于）如下因素：技术可行性、

研制周期和生产周期，包括发动机或汽车的设计和电控单元程序的升级的逐步运用或逐步淘汰老产

品的周期、最终的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满足本标准要求的有效程度，以及制造厂为符合本标准要
求可接受程度所做出的努力的证明。

Ｉ４２１　型式核准机关不接受完全没有所要求的诊断监测功能的缺陷请求。
Ｉ４２２　型式核准机关不接受没有考虑Ｉ３３２中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极限值的缺陷请求。
Ｉ４３　在确定有缺陷请求的鉴别顺序时，对点燃式发动机，应首先鉴别与Ｉ３３３１、Ｉ３３３２和
Ｉ３３３３相关的缺陷；对压燃式发动机，则首先鉴别与 Ｉ３３４１、Ｉ３３４２和 Ｉ３３４３相关的
缺陷。

Ｉ４４　型式核准前或型式核准时，不得批准与 ＩＡ６５要求有关的缺陷请求，ＩＡ６５３４除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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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规定不适用于两用燃料车。

Ｉ４５　两用燃料车
Ｉ４５１　尽管有Ｉ３９１的规定，在型式核准两用燃料车时，经制造厂的请求，型式核准机关可以
接受以下缺陷，仍认为满足了本附录的要求：

———不管当时使用何种燃料，经过４０个发动机暖机循环后，可擦除故障代码、行驶里程和冻结
帧信息；

———在使用一种燃料监测到故障后，对两种燃料系统的ＭＩ均激活；
———不管当时使用何种燃料，经过三个连续运转循环没有故障发生后，ＭＩ灯可以熄灭；
———使用两种状态代码，每种燃料一个代码。

制造厂可以提出进一步选择的请求，由型式核准机关判定后批准。

Ｉ４５２　尽管有ＩＡ６６１的规定，在制造厂的请求下，型式核准机关可以接受以下缺陷，仍认为
满足本附录对诊断信号的评价和通讯要求：

———对当时使用的燃料用单一源地址进行诊断信号的发送；

———对两种燃料系统采用一套诊断信号进行评价 （与单一气体燃料车辆的评估对应，并且与所

使用的燃料无关）；

———根据燃料选择开关的位置，选择一组诊断信号 （与使用的两种燃料之一相关）；

———对两种燃料采用一套诊断信号时，不管使用何种燃料，用汽油电控单元对其进行评价和传

递，气体燃料供给系统的电控单元应对气体燃料系统有关的诊断信号进行评价和传递，并储存历来

的燃料状况。

制造厂可以提出进一步选择的请求，由型式核准机关判定后批准。

Ｉ４６　有缺陷期
Ｉ４６１　车型自批准型式核准之日起两年内可以携带某缺陷，除非能充分证明，为纠正缺陷需要对
汽车硬件作重大改进，且需要两年以上的额外研制周期来改正缺陷。此时，带有该缺陷的时间可以

不超过三年。

对于两用燃料车，可以自车型通过型式核准之日起三年内携带某一按照Ｉ４５批准的缺陷，除非
能充分证明，为纠正缺陷需要对汽车硬件作重大改进，且需要两年以上的额外研制周期来改正缺陷。

此时，带有该缺陷的时间可以不超过四年。

Ｉ４６２　如果在已批准型式核准的车型上发现某种缺陷，制造厂可以要求原型式核准机关追溯批准
该缺陷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自通知型式核准机关之日起的两年内，汽车可以带有该缺陷，除非

能充分证明，为纠正缺陷需要对汽车硬件作重大改进，且需要两年以上的额外研制周期来改正缺陷。

此时，带有该缺陷的时间可以不超过三年。

Ｉ５　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信息的获取

Ｉ５１　型式核准或修改型式核准的申请，应同时提交汽车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的相关资料。这些
相关资料可以使汽车的配件或改造部件的制造厂的产品与汽车的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相兼容，以
确保汽车使用者在无故障操作时不出现功能失效。同样，这些相关资料也应使诊断工具和测试设备

的制造厂所生产的工具和设备能为汽车排放控制系统提供有效并且准确的诊断。

Ｉ５２　一旦提出申请，在公正的基础上，型式核准机关应将附录Ａ中与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相关
的资料，提供给任何与部件、诊断工具或测试设备有关的制造厂。

Ｉ５２１　如果型式核准机关收到来自与部件、诊断工具或测试设备有关的制造厂的申请，想获取按
前一阶段要求通过型式核准汽车的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的资料，则：

———型式核准机关应在 ３０天内，要求有关汽车制造厂提供 Ａ４２１１２８６相关资料。
Ａ４２１１２８６第二段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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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制造厂应在收到型式核准机关要求的两个月内提供此资料。

这种要求不会使任何按前一阶段要求获得的型式核准无效，也不会妨碍按前一阶段规定进行的

型式核准扩展。

Ｉ５２２　所要求的资料只能是型式认证涉及的配件或维修零部件的资料，或是型式认证涉及的某系
统中的零件的资料。

Ｉ５２３　申请资料时，必须说明所申请资料涉及车型的确切技术规范。必须确认此资料对开发备
件、改造零部件、研发诊断工具或测试设备是必须的。

附件　ＩＡ
（规范性附件）

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的功能性项目试验

ＩＡ１　概述

本附件描述了Ｉ３３规定的试验所采用的程序。该程序描述了通过模拟发动机管理系统或排放控
制系统中有关系统的失效，检查安装在汽车上的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功能的方法。本附件也规定
了确定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耐久性的程序。

制造厂必须提供有缺陷部件和 （或）电气装置用于故障模拟。当进行Ⅰ型试验时，这些有缺陷
的部件或装置不得导致汽车排放量达到Ｉ３３２限值的１２倍以上。

当对装用这些有缺陷部件或装置的汽车进行试验时，如果ＭＩ被激活，则该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
统通过型式核准。若ＭＩ在低于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极限值时被激活，则该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
也通过型式核准。

ＩＡ２　试验描述

ＩＡ２１　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的试验包括以下阶段：
———发动机管理系统或排放控制系统部件的故障模拟；

———按照ＩＡ６２１或ＩＡ６２２规定的预处理方法，预处理带有模拟故障的汽车；
———按照Ⅰ型试验循环运转带有模拟故障的汽车，并测量汽车的污染物；
———确定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是否对该模拟故障作出反应，并以适当方式向驾驶员指示故障。

ＩＡ２２　或者根据制造厂的要求，按照ＩＡ６的规定，可用电子仪器模拟一个或多个部件的故障。
ＩＡ２３　如果制造厂能够向型式核准机关证明，在Ⅰ型试验循环运转状态下进行监测，会影响汽车
实际使用中限定的监测条件，则可以要求在Ⅰ型试验循环之外的状态下进行监测。

ＩＡ３　试验汽车和燃料

ＩＡ３１　汽车
试验汽车必须满足Ｃ３１的要求。

ＩＡ３２　燃料
试验必须采用附录Ｊ中所述的汽油、柴油、ＬＰＧ和ＮＧ基准燃料。型式核准机关可以为每一个所

试验的故障模式 （如ＩＡ６３所述）选择所用的燃料类型。对单一气体燃料车，可从第 Ｊ２章中选
用，对两用燃料车，可从第Ｊ１章或第Ｊ２章中选用。在试验的整个过程中 （如ＩＡ２１至ＩＡ２３所
述）不得改动所选用的燃料。当选择ＬＰＧ或 ＮＧ作为燃料时，允许发动机以汽油起动，经事先确定
的时间后，自动 （不由司机控制）切换至ＬＰＧ或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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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Ａ４　试验温度和压力

试验温度和压力必须满足附录Ｃ对Ⅰ型试验的要求。

ＩＡ５　试验设备

底盘测功机。底盘测功机必须满足附录Ｃ的要求。

ＩＡ６　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试验程序

ＩＡ６１　在底盘测功机上进行的运转循环必须满足附录Ｃ的要求。
ＩＡ６２　汽车预处理
ＩＡ６２１　根据发动机类型，在采用了ＩＡ６３中给出的故障模式之一后，汽车必须至少连续进行２
次Ⅰ型试验 （１部和２部）预处理运行。对装压燃式发动机的汽车，允许多运行２次２部循环。
ＩＡ６２２　在制造厂的要求下，可以采用替代的预处理方法。
ＩＡ６３　被试验的故障模式
ＩＡ６３１　装点燃式发动机的汽车
ＩＡ６３１１　将催化转化器替换为已劣化的或有缺陷的催化转化器，或用电子仪器模拟该故障。
ＩＡ６３１２　根据Ｉ３３３２给出的失火监测条件，确定发动机的失火状态。
ＩＡ６３１３　将氧传感器替换为已劣化的或有缺陷的氧传感器，或用电子仪器模拟该故障。
ＩＡ６３１４　断开其他任何与排放有关的、与电控单元相连接的动力控制部件的电路 （如果在所选

燃料时起作用）。

ＩＡ６３１５　断开电控蒸发脱附装置 （如装有，并在所选的燃料时起作用）的电路。对此特殊故障

模式，不必进行Ⅰ型试验。
ＩＡ６３２　装压燃式发动机的汽车
ＩＡ６３２１　如果安装了催化转化器，则替换为劣化的或有缺陷的催化转化器，或者用电子仪器模
拟该故障。

ＩＡ６３２２　如果安装了颗粒捕集器，则整体拆除颗粒捕集器，或者，当传感器是捕集器的组成部
分时，则安装一个有缺陷的捕集器总成。

ＩＡ６３２３　断开供油系中电控燃油计量和正时执行器的任何一个电路。
ＩＡ６３２４　断开其他任何与排放有关的、与电控单元相连接的动力系控制部件的电路。
ＩＡ６３２５　在满足了ＩＡ６３２３和 ＩＡ６３２４的要求，且经型式核准机关同意，制造厂必须采
取恰当步骤来证明，当断开电路时，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将指示故障。
ＩＡ６４　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试验
ＩＡ６４１　装点燃式发动机的汽车
ＩＡ６４１１　按照ＩＡ６２预处理后，试验汽车运行Ⅰ型试验 （１部和２部）。

试验结束前，在ＩＡ６４１２至ＩＡ６４１６给定的任一条件下，ＭＩ都必须被激活。检测机构也
可以根据ＩＡ６４１６采用其他设定条件来替代。但在型式核准时，模拟的故障模式总数不得超过４
项。

ＩＡ６４１２　将催化转化器替换为已劣化的或有缺陷的催化转化器，或者用电子仪器模拟已劣化的
或有缺陷的催化转化器，使ＨＣ排放量超过Ｉ３３２给定的限值。
ＩＡ６４１３　在Ｉ３３３２界定的失火监测区域内引发失火状态，使其排放量超过Ｉ３３２中任一项
限值。

ＩＡ６４１４　将氧传感器替换为已劣化的或有缺陷的氧传感器，或者用电子仪器模拟已劣化的或有
缺陷的氧传感器，使其排放量超过Ｉ３３２给定的任一项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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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Ａ６４１５　断开电控蒸发脱附装置 （如装有，并在所选燃料时起作用）的电路。

ＩＡ６４１６　断开其他任何与排放有关的、与电控单元相连接的动力控制部件的电路 （如果在所选

燃料时起作用），使其排放量超过Ｉ３３２给定的任一项限值。
ＩＡ６４２　装压燃式发动机的汽车
ＩＡ６４２１　按照ＩＡ６２预处理后，试验汽车运行Ⅰ型试验 （１部和２部）。

试验结束前，在ＩＡ６４２２至ＩＡ６４２５给定的任一条件下，ＭＩ都必须被激活。检测机构也
可以根据ＩＡ６４２５采用其他设定条件来替代。但在型式核准时，模拟的故障模式总数不得超过
４项。　　　
ＩＡ６４２２　若装有催化转化器，将其替换为已劣化的或有缺陷的催化转化器，或者用电子仪器模
拟已劣化的或有缺陷的催化转化器，使其排放量超过Ｉ３３２给定的限值。
ＩＡ６４２３　若装有颗粒捕集器，则整体拆除颗粒捕集器，或者替换为满足ＩＡ６３２２条件的有缺
陷的颗粒捕集器，使其排放量超过Ｉ３３２给定的限值。
ＩＡ６４２４　参照ＩＡ６３２３，断开供油系中电控燃油计量和正时执行器的任何一个电路，使其排
放量超过Ｉ３３２给定的任一项限值。
ＩＡ６４２５　参考ＩＡ６３２４，断开其他任何与排放有关的、与电控单元相连接的动力系部件的电
路，使其排放量超过Ｉ３３２给定的任一项限值。
ＩＡ６５　诊断信号
ＩＡ６５１　诊断信号的内容和获取方式
ＩＡ６５１１　一旦测定了任何部件或系统的首次故障，必须将当时发动机状态的冻结帧储存在电控
单元存储器中。如果随后发生了供油系统或失火故障，任何原储存的冻结帧必须被供油系统或失火

状态 （取先发生者）所替代。储存的发动机状态必须包括，但不限于：计算的负荷值、发动机转速、

燃油修正值 （如有）、燃油压力 （如有）、车速 （如有）、冷却液温度、进气支管压力 （如有）、闭环

或开环运转状态 （如有）和引发上述数据被储存的故障代码。制造厂必须选择便于有效修理的最合

适的一组状态作为冻结帧储存。只要求一组数据帧。制造厂可以选择储存额外的数据帧，前提是至

少所要求的数据帧可以通过满足ＩＡ６５３２和ＩＡ６５３３规范的通用扫描工具读出。如果引发储存状
态的故障代码按照Ｉ３７的规定被清除，则同时储存的发动机状态也可被清除。
ＩＡ６５１２　若可能，除所要求的冻结帧数据信息外，一旦需要，还应能够通过标准数据连接器的
串口获得下述信息 （如果车载电控单元具有、或通过车载电控单元能够被确定的信息）：诊断故障

码、发动机冷却液温度、燃料控制系统状态 （闭环／开环及其他）、燃油修正、点火正时提前、进气
温度、支管空气压力、空气流量、发动机转速、节气门位置传感器输出值、二次空气状态 （上游、

下游或大气）、计算的负荷值、车速和燃油压力。

必须按照ＩＡ６５３的规定，以标准单位提供这些信号。实际信号必须能从默认值或跛行回家信
号中被清晰地单独分辨出。

ＩＡ６５１３　对于所有需进行规定的车载评价试验 （催化转化器、氧传感器等）的排放控制系统，

除失火监测、供油系统监测和综合部件监测外，汽车最近进行的试验结果及用于比较的限值，均应

能通过ＩＡ６５３规定的标准数据连接器上的串行口获得。对于被监测部件和系统，除上述内容外，
还必须能通过数据连接器获得其最新试验结果的合格／不合格指示。
ＩＡ６５１４　通过ＩＡ６５３规定的标准数据连接器的串口，应能读取汽车型式核准时的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要求，以及符合 ＩＡ６５３３的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所监测的主要排放控制系统要
求。　　　
ＩＡ６５１５　通过标准数据连接器上的串口，应能读到匹配软件的识别号。该匹配软件的识别号应
以标准化格式提供。

ＩＡ６５２　如果在发生故障时，对某部件的诊断会危及安全或导致该部件失效，则不要求排放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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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系统在故障发生期间诊断该部件。

ＩＡ６５３　排放控制诊断系统必须提供标准化的和无限制的访问，并且符合下述 ＩＳＯ和／或 ＳＡＥ标
准。

ＩＡ６５３１　对于车载到车下的通讯连接必须采用下列标准之一规定的限制：
　ＩＳＯ９１４１２：１９９４（１９９６年修订）　“道路车辆　诊断系统　第２部分：加州空气资源局对数
字信息交换的要求”；

　ＳＡＥＪ１８５０：１９９８年３月　“Ｂ级数据通讯网接口”。有关排放的信息必须使用循环的冗余 （位

数）校验和３个字节的标头，不得使用内部字节隔离或求校验和；
　ＩＳＯ１４２３０　第４部分 “道路车辆　诊断系统关键词协议２０００　第４部分：排放有关系统的要
求”；

　ＩＳＯＤＩＳ１５７６５４　 “道路车辆　对控制器区域网 （ＣＡＮ）的诊断　第４部分：与排放有关系
统的要求”，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日。

ＩＡ６５３２　与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通讯所需的试验装置和诊断工具，必须满足或优于 ＩＳＯＤＩＳ
１５０３１４“道路车辆　车辆与排放有关诊断用的外部试验装置之间的通讯　第４部分：外部试验装
置”（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日）中规定的功能性技术要求。
ＩＡ６５３３　必须采用ＩＳＯＤＩＳ１５０３１５“道路车辆　车辆与排放有关诊断用的外部试验装置之间的
通讯　第５部分：排放有关的诊断服务”（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日）规定的格式和单位提供基本诊断数据
（见ＩＡ６５１规定）和双向控制信息，并且这些信息必须能通过满足ＩＳＯＤＩＳ１５０３１４要求的诊断工
具获得。

汽车制造厂应向国家标准化组织提供与排放相关的所有诊断信息，例如：过程标识信息、车载

诊断 （ＯＢＤ）系统监测器标识信息、检测标识信息，这些要求在 ＩＳＯＤＩＳ１５０３１５标准中没有说明，
但是它们是本标准要求的相关信息。

ＩＡ６５３４　当一个故障被记录时，制造厂必须采用相应的故障代码识别该故障。故障代码应与
ＩＳＯＤＩＳ１５０３１６“道路车辆　车辆与排放有关诊断用的外部试验装置之间的通讯 　第６部分：诊断
故障代码的定义”中第６３条与 “排放有关系统的诊断故障代码”相一致。如果不能符合该识别要

求，制造厂可以使用ＩＳＯＤＩＳ１５０３１６中第５３和５６条规定的故障代码。通过符合ＩＡ６５３２规定
的标准诊断装置，应能访问全部故障代码。

汽车制造厂应向国家标准化组织提供与排放相关的所有诊断信息，例如：过程标识信息、车载

诊断 （ＯＢＤ）系统监测器标识信息、检测标识信息，这些要求在 ＩＳＯＤＩＳ１５０３１５标准中没有说明，
但是它们是本标准要求的相关信息。

ＩＡ６５３５　汽车与诊断仪间的连接接口必须标准化，并必须满足 ＩＳＯＤＩＳ１５０３１３“道路车辆　车
辆与排放有关诊断用的外部试验装置之间的通讯　第３部分：诊断连结器和相关的电路：技术要求
及使用”（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日）的全部要求。其安装位置必须经型式核准机关同意，以便于维修人员
访问，并防止在正常使用条件下的意外损坏。

ＩＡ６６　有关两用燃料车诊断信号传递的特殊要求
ＩＡ６６１　对不同燃料系统的特定信号存贮在同一个电控单元中的两用燃料车辆，在使用汽油或气
体燃料时，应分别对其诊断信号 （见Ｉ６５的规定）进行评定和发送。
ＩＡ６６２　对不同燃料系统的特定信号存贮在不同的单控单元的两用燃料车辆，在使用汽油或气体
燃料时，应根据使用燃料所对应的电控单元对诊断信号进行评定和发送。

ＩＡ６６３　根据诊断工具的要求，燃料汽油时的诊断信号应基于某一个源地址发送，燃料用气体燃
料时的诊断信号应基于另一个源地址进行发送。源地址的使用应符合 ＩＳＯＤＩＳ１５０３１５“道路车辆　
车辆与排放诊断用的外部试验装置之间的通讯　第５部分：排放有关的诊断服务”，（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
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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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ＩＢ
（规范性附件）

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系族的基本特征

ＩＢ１　定义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系族的各种参数

必须按照同一系族中汽车的基本设计参数相同来定义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系族。为确保在一
个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系族内只包括排气排放特性近似的那些汽车，必须考虑某些参数之间可能
产生相互干扰造成的影响。

ＩＢ２　下述参数相同的车型，被视为属于同一发动机　排放控制／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组合。

发动机：

———燃烧过程 （即：点燃式、压燃式、二冲程、四冲程）；

———发动机燃油供给方式 （即：化油器或燃油喷射）。

污染控制装置：

———催化转化器型式 （即：氧化型、三效型、加热催化、其他）；

———颗粒物捕集器型式；

———二次空气喷射 （即：有或无）；

———排气再循环 （即：有或无）。

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部件和功能：
———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功能性监测、故障监测和向汽车驾驶员指示故障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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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Ｊ
（规范性附录）

基准燃料的技术要求

Ｊ１　用于试验适用于第Ⅲ阶段限值 （Ⅰ型试验）的汽车所用基准燃料的技术规格

Ｊ１１　用于试验装点燃式发动机汽车的基准燃料的技术数据
类型：无铅汽油

项　　　　目 质　量　指　标 试　验　方　法

抗爆性：

研究法辛烷值 （ＲＯＮ） 不小于

抗爆指数 （ＲＯＮ＋ＭＯＮ）／２ 不小于

９３
８８

ＧＢ／Ｔ５４８７
ＧＢ／Ｔ５０３

铅含量ａ／（ｇ／Ｌ） 不大于 ０００５ ＧＢ／Ｔ８０２０

铁含量ａ／（ｇ／Ｌ） 不大于 ００１ ＳＨ／Ｔ０７１２

密度 （２０℃）／（ｋｇ／ｍ３） ７３５～７６５
ＧＢ／Ｔ１８８４
ＧＢ／Ｔ１８８５

馏程：

１０％蒸发温度／℃
５０％蒸发温度／℃
９０％蒸发温度／℃
终馏点／℃
残留量 （％）（体积分数）

５０～７０
９０～１１０
１６０～１８０
１８０～２００
２

ＧＢ／Ｔ６５３６

蒸气压ｂ／ｋＰａ ５５～６５ ＧＢ／Ｔ８０１７

实际胶质／（ｍｇ／１００ｍｌ） 不大于 ４ ＧＢ／Ｔ８０１９

诱导期／ｍｉｎ 不小于 ４８０ ＧＢ／Ｔ８０１８

硫含量 （％，质量分数） 不大于 ００１０～００１５ ＧＢ／Ｔ３８０

铜片腐蚀 （５０℃，３ｈ）／级 不大于 １ ＧＢ／Ｔ５０９６

水溶性酸或碱 无 ＧＢ／Ｔ２５８

机械杂质 无 ＧＢ／Ｔ５１１

水分 无 ＧＢ／Ｔ２６０

硫醇 （需满足下列要求之一）：

硫醇硫 （博士试验法）

硫醇硫含量 （％）（质量分数） 不大于

通过

０００１
ＳＨ／Ｔ０１７４
ＧＢ／Ｔ１７９２

氧含量 （％，质量分数） 不大于 ２３ ＳＨ／Ｔ０６６３

苯含量 （％，体积分数） 不大于 １ ＳＨ／Ｔ０７１３

烯烃含量 （％，体积分数） 不大于 ３０ ＧＢ／Ｔ１１１３２

芳烃含量 （％，体积分数） 不大于 ４０ ＧＢ／Ｔ１１１３２

ａ铅、铁虽然规定了限值，但是不得人为加入。不应添加对机动车排放净化系统和人体健康有不良影响的金属添
加剂。

ｂＶＩ型试验用汽油的最大蒸气压为８８ｋ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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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１２　用于试验装压燃式发动机汽车的基准燃料的技术数据
类型：柴油

项　　　目 质　量　指　标 试　验　方　法

色度／号 不大于 ３５ ＧＢ／Ｔ６５４０
氧化安定性

　　总不溶物ａ／（ｍｇ／１００ｍｌ） 不大于
２５ ＳＨ／Ｔ０１７５

硫含量 （％，质量分数） 不大于 ００３５ ＧＢ／Ｔ３８０

酸度 （ＫＯＨ）／ｍｇ／１００ｍｌ 不大于 ７ ＧＢ／Ｔ２５８

１０％蒸余物残炭ｂ（％）（质量分数） 不大于 ０３ ＧＢ／Ｔ２６８

灰分 （％）（质量分数） 不大于 ００１ ＧＢ／Ｔ５０８

铜片腐蚀 （５０℃，３ｈ）／级 不大于 １ ＧＢ／Ｔ５０９６

水分 （％，体积分数） 不大于 痕　　迹 ＧＢ／Ｔ２６０

机械杂质 无 ＧＢ／Ｔ５１１

运动黏度 （２０℃）／（ｍｍ２／ｓ） ４０～６０ ＧＢ／Ｔ２６５

凝点／℃ 不高于 ０ ＧＢ／Ｔ５１０

冷滤点／℃ 不高于 ４ ＳＨ／Ｔ０２４８

闪点 （闭口）／℃ 不低于 ５５ ＧＢ／Ｔ２６１

十六烷值 不小于 ５１ ＧＢ／Ｔ３８６

馏程：

　　　５０％馏出温度／℃ 不高于

　　　９０％馏出温度／℃ 不高于

　　　９５％馏出温度／℃ 不高于

３００

３５５

３４５～３６５

ＧＢ／Ｔ６５３６

多环芳烃 （％，质量分数） 不大于 １１ ＳＨ／Ｔ０６０６

润滑性　磨斑直径／μｍ 不大于 ４６０ ＩＳＯ１２１５６１

密度 （２０℃）／（ｋｇ／ｍ３） ８２０～８４５
ＧＢ／Ｔ１８８４

ＧＢ／Ｔ１８８５

ａ每批试验油必须检测。

ｂ若柴油中含有硝酸酯型十六烷值改进剂，１０％蒸余物残碳的测定，必须用不加硝酸酯的基础燃料进行。柴油中是否加有硝酸酯

型十六烷值改进剂的检验方法见附件ＪＡ。可用ＧＢ／Ｔ１７１４４方法测定。结果有争议时，以ＧＢ／Ｔ２６８方法为准。

Ｊ２　用于试验适用于第Ⅳ阶段限值 （Ⅰ型试验）的汽车所用基准燃料的技术规格

Ｊ２１　用于试验装点燃式发动机汽车的基准燃料的技术数据
类型：无铅汽油

参　　数 单　位
限值（１）

最　　小 最　　大
试　验　方　法

研究法辛烷值，ＲＯＮ ９５０ — ＧＢ／Ｔ５４８７
抗爆指数，（ＭＯＮ＋ＲＯＮ） ９００ — ＧＢ／Ｔ５０３
１５℃下密度 ｋｇ／ｍ３ ７４０ ７５４ ＡＳＴＭＤ１２９８
雷氏蒸汽压 ｋＰａ ５６０ ６００ ＧＢ／Ｔ８０１７
馏程：

—初馏点 ℃ ２４０ ４００ ＧＢ／Ｔ６５３６
—１００℃下蒸出量 体积分数 （％） ５００ ５８０ ＧＢ／Ｔ６５３６
—１５０℃下蒸出量 体积分数 （％） ８３０ ８９０ ＧＢ／Ｔ６５３６
—终馏点 ℃ １９０ ２１０ ＧＢ／Ｔ６５３６
残留量 ％ — ２０ ＧＢ／Ｔ６５３６
烃分析：

—烯烃 体积分数 （％） — １０ ＧＢ／Ｔ１１１３２
—芳烃 体积分数 （％） ２９０ ３５０ ＧＢ／Ｔ１１１３２
—苯 体积分数 （％） — １０ ＧＢ１７９３０附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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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参　　数 单　位
限值（１）

最　　小 最　　大
试　验　方　法

—饱和烃 体积分数 （％） — 余量 ＧＢ／Ｔ１１１３２
碳／氢比 报告 报告

诱导期（２） ｍｉｎ． ４８０ — ＧＢ／Ｔ８０１８
氧含量 质量分数 （％） — １０ ＳＨ／Ｔ０６６３
实际胶质 ｍｇ／ｍｌ — ００４ ＧＢ／Ｔ８０１９
硫含量（３） ｍｇ／ｋｇ — ５０ ＧＢ／Ｔ３８０
铜腐蚀 — １级 ＧＢ／Ｔ５０９６
铅含量 ｍｇ／Ｌ — ５ ＧＢ／Ｔ８０２０
磷含量 ｍｇ／Ｌ — １３ ＳＨ／Ｔ００２０－９０
（１）技术要求所引用的是 “真值”。在确定它们的限值时，运用了ＩＳＯ４２５９“石油产品－与试验方法有关的精密数据
的确定和运用”的条款，在确定最小值时，考虑了零以上２Ｒ的最小差别；在确定最大和最小值时，最小差别为
４Ｒ（Ｒ＝再现性）。
尽管有了这个为了统计原因采取的必要措施，然而，燃料制造厂应该在规定的最大值２Ｒ时，瞄准零值，而在以
最大和最小限值表示的情况下，瞄准平均值。一旦需要澄清燃油是否满足了技术要求的规定，应该运用 ＩＳＯ
４２５９的条款。

（２）燃料可包含氧化抑制剂和金属减活化剂，一般用来稳定精制汽油流，但不得添加洗涤剂／分散剂和溶解油。
（３）应报告Ⅰ型试验用燃油的实际硫含量。

Ｊ２２　用于试验装压燃式发动机汽车的基准燃料的技术数据
类型：柴油

参　　数 单　位
限值（１）

最　　小 最　　大
试　验　方　法

十六烷值（２） ５２０ ５４０ ＧＢ／Ｔ３８６
１５℃下密度 ｋｇ／ｍ３ ８３３ ８３７ ＧＢ／Ｔ１８８４ＧＢ／Ｔ１８８５
馏程

—５０％点 ℃ ２４５ — ＧＢ／Ｔ６５３６
—９５％点 ℃ ３４５ ３５０ ＧＢ／Ｔ６５３６
—终馏点 ℃ — ３７０ ＧＢ／Ｔ６５３６
闪点 ℃ ５５ — ＧＢ／Ｔ２６１
冷滤点 ℃ — －５ ＳＨ／Ｔ０２４８
４０℃下黏度 ｍｍ２／ｓ ２３ ３３ ＧＢ／Ｔ２６５
多环芳香烃 质量分数 （％） ３ ６０ ＳＨ／Ｔ０６０６
硫含量（３） ｍｇ／ｋｇ — ５０ ＧＢ／Ｔ３８０
铜腐蚀 — １级 ＧＢ／Ｔ５０９６
１０％蒸余物残碳 质量分数 （％） — ０２ ＧＢ／Ｔ２６８
灰分 质量分数 （％） — ００１ ＧＢ／Ｔ５０８
水分 质量分数 （％） — ００２ ＧＢ／Ｔ２６０
中和数 （强酸） ｍｇＫＯＨ／ｇ — ００２ ＧＢ／Ｔ２５８
氧化安定性（４） ｍｇ／ｍｌ — ００２５ ＳＨ／Ｔ０１７５
润滑性 （６０℃下ＨＦＲＲ磨损扫描直径） μｍ — ４００ ＣＥＣＦ－０６－Ａ－９６
ＦＡＭＥ 不允许

（１）技术要求所引用的是 “真值”。在确定它们的限值时，运用了ＩＳＯ４２５９“石油产品－与试验方法有关的精密数据
的确定和运用”的条款，在确定最小值时，考虑了零以上２Ｒ的最小差别；在确定最大和最小值时，最小差别为
４Ｒ（Ｒ＝再现性）。
尽管有了这个为了统计原因采取的必要措施，然而燃料制造厂应该在规定的最大值２Ｒ时，瞄准零值，而在以最
大和最小限值表示的情况下，瞄准平均值。一旦需要澄清燃油是否满足了技术要求的规定，应该运用 ＩＳＯ４２５９
的条款。

（２）十六烷数的范围没有符合最小４Ｒ范围的要求。然而，如果出现了燃油供应商和用户之间的争论，可以运用ＩＳＯ
４２５９的条款来解决这些争论，只要不作简单决定，而进行了足够多测定，达到了必需的精密度。

（３）应报告Ⅰ型试验用燃油的实际硫含量。
（４）尽管氧安定性得到了控制，但保存期可能将加以限制。应从供应商哪儿征求储存条件和寿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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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３　汽车排放试验所用气体基准燃料的技术要求

Ｊ３１　ＬＰＧ基准燃料的技术数据
Ｊ３１１　用于试验适用于第Ⅲ阶段限值 （Ⅰ型试验）的汽车所用ＬＰＧ基准燃料的技术数据

燃料Ａ 燃料Ｂ 试验方法

组分 体积分数 （％） ＳＨ／Ｔ０６１４

Ｃ３含量 体积分数 （％） ３０±２ ８５±２

Ｃ４含量 体积分数 （％） 余量 余量

＜Ｃ３，＞Ｃ４ 体积分数 （％） 最大 ２ 最大 ２

烯烃 体积分数 （％） 最大１２ 最大１５

蒸发残余物 ｍｇ／ｋｇ 最大 ５０ 最大 ５０ ＳＹ／Ｔ７５０９

含水量 无 无 目测

硫总含量 ｍｇ／ｋｇ 最大 ５０ 最大 ５０ ＳＨ／Ｔ０２２２

硫化氢 无 无

铜片腐蚀 １级 １级 ＳＨ／Ｔ０２３２（１）

臭味 特征 特征

马达法辛烷值 最小 ８９ 最小 ８９ ＧＢ／Ｔ１２５７６
（１）如果样品含有腐蚀抑制剂，或其他减少铜片腐蚀性的化学制品，此方法不能准确地确定是否存在腐蚀物质。因

此，禁止添加单纯为了使试验方法造成偏差的物质。

Ｊ３１２　用于试验适用于第Ⅳ阶段限值 （Ⅰ型试验）的汽车所用ＬＰＧ基准燃料的技术数据

燃料Ａ 燃料Ｂ 试验方法

组分 体积分数 （％） ＳＨ／Ｔ０６１４

　Ｃ３含量 体积分数 （％） ３０±２ ８５±２

　Ｃ４含量 体积分数 （％） 余量 余量

　＜Ｃ３，＞Ｃ４ 体积分数 （％） 最大 ２ 最大 ２

烯烃 体积分数 （％） 最大１２ 最大１５

蒸发残余物 ｍｇ／ｋｇ 最大 ５０ 最大 ５０ ＳＹ／Ｔ７５０９

含水量 无 无 目测

硫总含量 ｍｇ／ｋｇ 最大 １０ 最大 １０ ＳＨ／Ｔ０２２２

硫化氢 无 无

铜片腐蚀 １级 １级 ＳＨ／Ｔ０２３２（１）

臭味 特征 特征

马达法辛烷值 最小 ８９ 最小 ８９ ＧＢ／Ｔ１２５７６

（１）如果样品含有腐蚀抑制剂，或其他减少铜片腐蚀性的化学制品，此方法不能准确地确定是否存在腐蚀物质。因

此，禁止添加单纯为了使试验方法造成偏差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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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３２　ＮＧ基准燃料的技术数据

特　　性 单　　位 基　　础
限　　　值

最　小 最　大
试验方法

基准燃料Ｇ２０

组分：

　甲烷 摩尔分数 （％） １００ ９９ １００ ＧＢ／Ｔ１３６１０

　余量（１） 摩尔分数 （％） — — １ ＧＢ／Ｔ１３６１０

　Ｎ２ 摩尔分数 （％） ＧＢ／Ｔ１３６１０

硫含量 ｍｇ／ｍ３（２） — — １０ ＧＢ／Ｔ１１０６１

Ｗｏｂｂｅ指数 （净） ＭＪ／ｍ３（３） ４８２ ４７２ ４９２

基准燃料Ｇ２５

组分：

　甲烷 摩尔分数 （％） ８６ ８４ ８８ ＧＢ／Ｔ１３６１０

　余量（１） 摩尔分数 （％） — — １ ＧＢ／Ｔ１３６１０

　Ｎ２ 摩尔分数 （％） １４ １２ １６ ＧＢ／Ｔ１３６１０

硫含量 ｍｇ／ｍ３（２） — — １０ ＧＢ／Ｔ１１０６１

Ｗｏｂｂｅ指数 （净） ＭＪ／ｍ３（３） ３９４ ３８２ ４０６

（１）惰性成分 （不是Ｎ２） ＋Ｃ２＋Ｃ２＋。
（２）在２９３２Ｋ（２０℃）和１０１３ｋＰａ下测定的值。
（３）在２７３２Ｋ（０℃）和１０１３ｋＰａ下测定的值。

Ｗｏｂｂｅ指数是单位容积燃气的热值与其相对密度 （在同样基准状态下）的平方根的乘积：

Ｗｏｂｂｅ指数Ｗ ＝Ｈ燃气
ρ空气
ρ槡燃气

式中：Ｈ燃气———燃料的热值，ＭＪ／ｍ
３ （０℃下）；

ρ空气———０℃下空气的密度；
ρ燃气———０℃下燃料的密度。

Ｗｏｂｂｅ指数是总指数还是净指数，取决于热值是总热值还是净热值。

Ｊ４　本附录中引用的文件

ＧＢ／Ｔ１１１３２　液态石油产品烃类测定法
ＧＢ／Ｔ１８８４　石油和液体石油产品密度测定法 （密度计法）

ＧＢ／Ｔ１８８５　石油计量换算表
ＧＢ／Ｔ２５８　汽油、煤油、柴油酸度测定法
ＧＢ／Ｔ２６０　石油产品水分测定法
ＧＢ／Ｔ２６１　石油产品闪点测定法 （闭口杯法）

ＧＢ／Ｔ２６５　石油产品运动黏度测定法和动力黏度计算法
ＧＢ／Ｔ２６８　石油产品残炭测定法 （康氏法）

ＧＢ／Ｔ３８０　石油产品硫含量测定法 （燃灯法）

ＧＢ／Ｔ３８６　柴油着火性质测定法 （十六烷值法）

ＧＢ／Ｔ５０３　汽油辛烷值测定法 （马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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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５０８　石油产品灰分测定法
ＧＢ／Ｔ５１０　石油产品凝点测定法
ＧＢ／Ｔ５１１　石油产品和添加剂机械杂质测定法 （重量法）

ＧＢ／Ｔ１７９２　馏份燃料中硫醇硫测定法 （电位滴定法）

ＧＢ／Ｔ５０９６　石油产品铜片腐蚀试验法
ＧＢ／Ｔ５４８７　汽油辛烷值测定法 （研究法）

ＧＢ／Ｔ６５３６　石油产品蒸馏测定法
ＧＢ／Ｔ６５４０　石油产品颜色测定法
ＧＢ／Ｔ８０１７　石油产品蒸气压测定法 （雷德法）

ＧＢ／Ｔ８０１８　汽油氧化安定性测定法 （诱导期法）

ＧＢ／Ｔ８０１９　车用汽油和航空燃料实际胶质测定法 （喷射蒸发法）

ＧＢ／Ｔ８０２０　汽油铅含量测定法 （原子吸收光谱法）

ＧＢ／Ｔ１１０６１　天然气中总硫含量的测定氧化微库仑法
ＧＢ／Ｔ１２５７６　液化石油气蒸气压和相对密度及辛烷值计算法
ＧＢ／Ｔ１３６１０　天然气组成分析 （气相色谱法）

ＳＨ／Ｔ００２０—９０　汽油中磷含量测定法 （分光光度法）

ＳＨ／Ｔ０１７４　芳烃和轻质石油产品硫醇定性试验法 （博士试验法）

ＳＨ／Ｔ０１７５　馏分燃料油氧化安定性测定法 （加速法）

ＳＨ／Ｔ０２２２　液化石油气总硫含量测定法 （电量法）

ＳＨ／Ｔ０２３２　液化石油气铜片腐蚀试验法
ＳＨ／Ｔ０２４８　馏分燃料冷滤点测定法
ＳＨ／Ｔ０６０６　中间馏分烃类组成测定法
ＳＨ／Ｔ０６１４　工业丙烷、丁烷组分测定法 （气相色谱法）

ＳＨ／Ｔ０６６３　汽油中某些醇类和醚类测定法
ＳＨ／Ｔ０７１１　汽油中锰含量测定法
ＳＨ／Ｔ０７１２　汽油中铁含量测定法 （原子吸收光谱法）

ＳＨ／Ｔ０７１３　车用汽油和航空汽油中苯和甲苯含量测定法 （气相色谱法）

ＳＹ／Ｔ７５０９　液化石油气残留物测定法

附件　ＪＡ
（规范性附件）

柴油中硝酸酯型十六烷值改进剂的检验

ＪＡ１　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检验柴油中使用的硝酸酯型十六烷值改进剂，本方法可用为测定残炭和计算十六

烷指数前使用的定性筛选方法。

ＪＡ２　方法概要

柴油试样在氢氧化钾－正丁醇混合物中皂化，用玻璃纤维滤纸过滤，留在滤纸上的物质干燥后
用二苯胺试剂处理。二苯胺被硝酸盐氧化成深蓝色醌型化合物。生成的蓝色或黑色斑点显示有硝酸

酯型十六烷值改进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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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３　仪器或设备

ＪＡ３１　反应瓶：容量３０ｍｌ，广口瓶，带螺帽盖，盖内侧有锡或塑料衬里。
ＪＡ３２　玻璃纤维纸：直径３７ｍｍ。
ＪＡ３３　移液管：容量１０ｍｌ，带吸球。
ＪＡ３４　量筒：１０ｍｌ和２５ｍｌ。
ＪＡ３５　吸滤瓶：适合与６０ｍｌ，玻璃烧结过滤器连接。
ＪＡ３６　玻璃烧结过滤器：容量６０ｍｌ。
ＪＡ３７　烘箱：适用于在１１０℃干燥玻璃纤维滤纸。

ＪＡ４　试剂

在本试验过程中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试剂。

ＪＡ４１　氢氧化钾。
ＪＡ４２　正丁醇。
ＪＡ４３　硫酸
ＪＡ４４　二苯胺 （１ｇ／１００ｍｌ溶液）。

配制：用０２５０ｇ二苯胺溶解在２５ｍｌ硫酸中。
ＪＡ４５　甲苯。

告诫：甲苯是有毒的可燃物，应避免吸入其蒸汽，并避免与皮肤接触。

ＪＡ５　试验步骤

ＪＡ５１　用６５ｇ氢氧化钾与１００ｍｌ正丁醇混合，加热使氢氧化钾溶解，待溶液冷却后用玻璃纤维滤
纸过滤混合物，即得到皂化混合物。

ＪＡ５２　用移液管把１００ｍｌ试样注入反应瓶，加入５ｍｌ甲苯，再加入１０ｍｌ皂化混合物。
警告：不应当用口吸移液管，因为检验中有有毒物质。

ＪＡ５３　用螺帽盖牢固地盖在反应瓶上，混合内盛物后，放在１１０℃箱中保持４ｈ。
ＪＡ５４　从烘箱中取出的反应瓶冷却到２５±３℃。
ＪＡ５５　将反应瓶中的内盛物在装有玻璃纤维滤纸的玻璃烧结过滤器内过滤。
ＪＡ５６　用２５ｍｌ甲苯洗涤反应瓶，并转移到玻璃烧结过滤器内过滤。
ＪＡ５７　小心取出玻璃纤维滤纸，放在１１０℃烘箱中干燥１５ｍｉｎ。
ＪＡ５８　取出玻璃纤维纸，冷却到２５±３℃。
ＪＡ５９　向滤纸中央滴入二苯胺溶液，观察是否形成蓝色或蓝黑色。

ＪＡ６　报告

如果出现蓝色，应报告有硝酸酯型十六烷值改进剂。含有０５％ （体积分数）硝酸酯型十六烷

值改进剂的柴油参比试样会使整个试剂部位呈现深蓝色至蓝黑色。而仅含有０１％ （体积分数）硝

酸酯型十六烷值改进剂的柴油参比试样会使试剂部位的外缘呈现蓝色环。

如果出现上述的蓝色、深蓝色或蓝黑色，则试样为阳性反应，残炭的测定必须用不加硝酸酯型

十六烷值改进剂的基础燃料进行，而且不能用来计算十六烷值指数，必须用ＧＢ／Ｔ３８６方法测定十六
烷值。

３０１



ＧＢ１８３５２３ ２００５

附　录　Ｋ
（规范性附录）

燃用液化石油气 （ＬＰＧ）或天然气 （ＮＧ）汽车的特殊要求

Ｋ１　概述

本附录描述了适用于燃用ＬＰＧ或 ＮＧ，或既能燃用汽油又能燃用 ＬＰＧ或 ＮＧ的汽车在型式核准
中，以ＬＰＧ或ＮＧ进行试验时的特殊要求。

由于市场上ＬＰＧ和ＮＧ的组分变化较大，要求供油系统的供油率适应这些组分。为了证明这种
能力，在Ⅰ型试验时汽车必须使用两种极端的基准燃料进行试验来证明供油系统的自适应能力。只
要证明了某供油系统在汽车上的自适应能力，该辆车就可作为一个汽车系族的 “源车”。符合该汽车

系族成员要求的汽车，如果安装相同的供油系统，则只需用一种燃料进行试验。

Ｋ２　定义

就本标准而言：

Ｋ２１　 “源车”指被选择用来证明供油系统在汽车上的自适应能力的那辆车，它是一个汽车系族

的成员。一个汽车系族中可能不止一辆源车。

Ｋ２２　 “汽车系族”指与源车具有下述基本特征的汽车：

（１）由同一制造厂生产。
（２）适用同一排放限值。
（３）如气体供给系统具有一个为整个发动机的中央计量装置：

则型式核准输出功率为源车发动机的０７倍至１１５倍。
如气体供给系统具有单独为每个气缸计量的装置：

则每缸型式核准输出功率为源车发动机每缸的０７倍至１１５倍。
（４）如果安装了催化系统，则催化剂的型式相同，即三效型、氧化型、还原型。
（５）气体供给系统 （包括调压器）的制造厂和型号相同：进气、蒸气喷射 （单点、多点）、液

体喷射 （单点、多点）。

（６）气体供给系统由同型号和同技术规格的ＥＣＵ控制，包含了相同的软件原理和控制方案。
就上述第 （３）项要求而言，如果两辆燃气汽车都作为源车进行了试验，除其型式核准输出功率

分别为Ｐ１和Ｐ２ （Ｐ１＜Ｐ２）外，还能证明属同一汽车系族，则对于那些型式核准输出功率在０７×Ｐ１
和１１５×Ｐ２之间的汽车，都认为其汽车系族关系有效。

Ｋ３　型式核准

满足下列要求，则通过型式核准：

Ｋ３１　源车排气污染物的型式核准
源车应证明其能适应市场上可能遇到的任何组分燃料。对于 ＬＰＧ，其 Ｃ３和 Ｃ４组分有变动。对

于ＮＧ，通常有两种燃料：高热值燃料 （高气）和低热值燃料 （低气），但大部分分布在这两者之

间，这两种燃料的Ｗｏｂｂｅ指数显著不同。这些波动反映在基准燃料中。
Ｋ３１１　源车应采用附录Ｊ中两种极端基准燃料进行Ⅰ型试验。

如果从一种燃料过渡到另一种燃料实际上是借助于一个开关，则在型式核准期间不得使用该开

关。

此时，在制造厂的要求和检测机构同意下，可延长Ｃ５３１规定的预处理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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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３１２　如果使用两种基准燃料，试验结果符合排放限值，则认为汽车排放Ⅰ型试验合格。
Ｋ３１３　对每种污染物，应按表Ｋ１确定排放结果比 “ｒ”：

表 Ｋ１

燃料类型 基准燃料 计算 “ｒ”

ＬＰＧ和汽油或仅用ＬＰＧ
燃料Ａ

燃料Ｂ
ｒ＝Ｂ／Ａ

ＮＧ和汽油或仅用ＮＧ
Ｇ２０

Ｇ２５
ｒ＝Ｇ２５／Ｇ２０

Ｋ３２　汽车系族成员排气污染物型式核准
对于汽车系族成员，应使用一种基准燃料进行Ⅰ型试验。该基准燃料可以是两种基准燃料中的

任一种。如果满足下述要求，则认为汽车排放Ⅰ型试验合格：
Ｋ３２１　汽车符合Ｋ２２汽车系族成员的定义。
Ｋ３２２　如果Ｋ３１３的系数 “ｒ”大于１，则每种污染物的试验结果必须乘以系数 ｒ；如果系数 ｒ
小于１，则取其值为１。乘上系数后的数值作为最终的排放结果。在制造厂的要求下，可以使用第２
种基准燃料，或使用两种基准燃料，进行Ⅰ型试验，这样就不需进行任何修正。
Ｋ３２３　汽车污染物的测量值和计算值都应符合相应种类汽车的排放限值。

Ｋ４　一般条件

可使用市售燃料进行生产一致性试验，对于 ＬＰＧ，其 Ｃ３／Ｃ４比应处于两种基准燃料之间，对于

ＮＧ，其Ｗｏｂｂｅ指数应处于两种极端基准燃料之间。此时，需要提交燃料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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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Ｌ
（规范性附录）

作为独立技术总成的替代用催化转化器的型式核准

Ｌ１　范围

本附录适用于作为独立技术总成的替代用催化转化器的型式核准，这些催化转化器将作为替代

用部件，装在一种或多种型式的Ｍ１和Ｎ１类机动车上。

Ｌ２　定义

Ｌ２１　催化转化器型式
指在下列基本方面无差异的催化转化器：

——— 经涂敷的载体数量、结构和材料；

——— 催化活性的类型 （氧化型、三效型等）；

——— 载体容积，前端面积和载体长度比；

——— 催化剂材料含量；

——— 催化剂材料比；

——— 孔密度；

——— 尺寸和形状；

——— 热保护。

Ｌ２２　替代用催化转化器的型式核准
指就排放污染物限值、噪声水平、对汽车性能的影响和与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的兼容性，对

某催化转化器作为某个或某些指定车型的替代部件的型式核准。

Ｌ２３　经劣化的替代用催化转化器
指经老化或人工劣化的催化转化器，其劣化程度完全满足第ＩＡ１章的要求（１）。

　　（１）对于装点燃式发动机的汽车的验证试验，当测得的ＨＣ值高于该汽车型式核准时的测得值，Ｉ３３２的极限值应增加此差值，

以将此增加值用于第ＩＡ１章。

Ｌ３　型式核准申请

Ｌ３１　对某种型式的替代用催化转化器的型式核准申请，应由制造厂提交。
Ｌ３２　附件ＬＡ给出了型式核准申报材料的式样。
Ｌ３３　当申请替代用催化转化器型式核准时，应向负责型式核准试验的检测机构提交下列内容：
Ｌ３３１　已通过型式核准的装原装催化转化器的汽车。这辆 （些）汽车应由申请者挑选，并经检

测机构同意。它 （们）应符合第Ｃ３章的要求。如果选用 Ｌ５３２１１所述试验方法，还应提交一
台装于上述汽车的单独发动机。

试验汽车的排放控制系统应无缺陷；任何过量磨损或与排放有关的有故障的原装零件，均应经

过修理或更换。排放试验前，试验汽车应正确调整，并按照制造厂的技术规范进行设定。

Ｌ３３２　一件替代用催化转化器的样品。该样品应该用清晰、不可擦除的标记标明申请者的商品名
称或商标，以及其商业名称。

Ｌ３３３　如果替代用催化转化器拟装在装有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的汽车上，应提供该型催化转
化器的另一只样件。样件上应清晰地、不可清除地标记上申请者的商品名称或注册商标，以及其商

业标志。它必须经过Ｌ２３规定的劣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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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４　型式核准

如果满足第Ｌ５章的要求，则应通过型式核准。

Ｌ５　技术要求

Ｌ５１　一般要求
Ｌ５１１　替代用催化转化器在设计、制造和安装能力上，应能够保证汽车符合本标准的规定，这些
规定是汽车本来就符合的，而污染物应在汽车正常使用下和正常寿命期内得到有效控制。

Ｌ５１２　替代用催化转化器应安装在原装催化转化器的同一位置，如适用，排气管中氧传感器和其
他传感器 （如有）的位置不应变动。

Ｌ５１３　如原装催化转化器包含热防护，替代用催化转化器应包含等效的防护。
Ｌ５１４　替代用催化转化器应耐用，即在其设计、制造和安装上，应能够合理抵抗汽车各种使用条
件中遇到的腐蚀、氧化现象。

Ｌ５２　排放要求
Ｌ３３１所指汽车，装有要求型式核准的替代用催化转化器后，应按照本标准相关附录中规定的

条件进行Ⅰ型试验，并按照下述步骤比较替代用催化转化器与原装催化转化器的性能。
Ｌ５２１　确定比较基准

汽车应安装一个新原装催化转化器 （见Ｌ３３１），进行运转１２次运转循环２部的预处理。
预处理后，汽车停置于温度在２９３～３０３Ｋ（２０～３０℃）的室内。该浸车至少进行６ｈ，直至发动

机机油温度和冷却液温度在室温的±２Ｋ范围内。然后进行３次Ⅰ型试验。
Ｌ５２２　装替代用催化转化器的排气试验

应将试验汽车的原装催化转化器由替代用催化转化器 （见Ｌ３３２）代替，进行运转１２次运转
循环２部的预处理。

预处理后，汽车停置于温度在２９３～３０３Ｋ（２０～３０℃）的室内。该浸车至少进行６ｈ，直至发动
机机油温度和冷却液温度在室温的±２Ｋ范围内。然后进行３次Ⅰ型试验。
Ｌ５２３　评价装替代用催化转化器汽车的污染物排放

装原装催化转化器的试验汽车，应符合汽车型式核准时的排放限值，如适用，还应采用该车型

型式核准时的劣化系数。

就每一受限制的污染物 （ＣＯ，ＨＣ＋ＮＯｘ和ＰＭ）而言，如果装替代用催化转化器的汽车，其试
验结果满足以下两条件，则应认为排放满足要求：

Ｍ≤０８５Ｓ＋０４Ｇ （１）
Ｍ≤Ｇ （２）

　　（１）按照装原装催化转化器汽车型式核准时适用的５３１４规定的限值。

式中：Ｍ———替代用催化转化器３次Ⅰ型试验得到的一种污染物或两种污染物（１）排放的平均值。

Ｓ———原装催化转化器３次Ⅰ型试验得到的一种污染物或两种污染物（１）排放的平均值。

Ｇ———该汽车型式核准时一种污染物或两种污染物（１）排放限值，如适用，除以５３５２表３中
规定的劣化系数。

如果型式核准适用于同一汽车制造厂的不同车型，且这些不同车型装有同一型式的原装催化转

化器，经负责型式核准的检测机构认可后，Ⅰ型试验可限于在所选的至少两辆汽车上进行。
Ｌ５３　噪声和排气背压要求
Ｌ５３１　噪声要求

当替代用催化转化器装在Ｌ３３１所指汽车上时，使用两种方法 （汽车静止和行驶）得到的声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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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必须不得超过该汽车安装原装催化转化器时测得的值。测量方法参照 ＧＢ１４９５—２００２或 ＧＢ
１４９６—１９７９进行。
Ｌ５３２　排气背压要求

采取测量排气背压的方式进行比较。在 Ｌ５３２１１或 Ｌ５３２１２规定的条件下，替代用催
化转化器测得的值，不得大于１２５倍原装催化转化器测得值。
Ｌ５３２１　试验方法
Ｌ５３２１１　发动机试验方法

应在与测功机相联的Ｌ３３１所述的发动机上进行测量。
节气门全开，调整台架，使发动机达到相应于发动机最大额定功率的转速。

测量背压时，测压头离排气支管的距离，应符合图Ｌ１、Ｌ２和Ｌ３的规定。
Ｌ５３２１２　汽车试验方法

应在Ｌ３３１所述汽车上进行测量。
试验必须在道路上进行，或在底盘测功机上进行。

节气门全开，应将发动机加载到使发动机达到相应于最大额定功率的转速。

测量背压时，压力测量点离排气支管的距离，应符合图Ｌ１、Ｌ２和Ｌ３的规定。

图Ｌ１　背压 测量点 （１）

图Ｌ２　背压 测量点 （２）（２）

图Ｌ３　背压 测量点 （３）

　　（２）如不可能，则采用图Ｌ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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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５４　耐久性要求
替代用催化转化器应满足５３５，即Ⅴ型试验的要求，或将表Ｌ１中的劣化系数用于Ⅰ型试验结

果。

表 Ｌ１　劣　化　系　数

发动机类别
劣　化　系　数

ＣＯ ＨＣ（１） ＮＯｘ
（１） ＨＣ＋ＮＯｘ 颗粒物

点燃式发动机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２） —

压燃式发动机 １１ — １０ １０ １２

（１）适用于按照第 Ⅰ、Ⅱ 阶段型式核准的汽车。
（２）适用于按照第 Ⅲ、Ⅳ 阶段型式核准的汽车。

Ｌ５５　对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兼容性的要求 （仅适用于拟装在装有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的汽
车上的替代用催化转化器）

若原车的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有对原装催化转化器进行监测的功能，则应验证替代用催化转
化器与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的兼容性。
Ｌ５５１　应采用附件ＩＡ规定的规程验证替代用催化转化器与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的兼容性。
Ｌ５５２　附件ＩＡ中对催化转化器以外零部件的规定不适用。
Ｌ５５３　售后零部件制造厂可以采用原车型型式核准时的预处理和试验规程。这时，在该制造厂的
要求下，型式核准机关应在公正的基础上，提供附录 Ｂ中预处理循环的次数和类型，以及该附录中
原制造厂在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的催化转化器试验时采用的试验循环的类型。
Ｌ５５４　为了验证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所监测的所有其他零部件的安装和功能是否正确，在安
装任何替代用催化转化器前，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应指示无故障和无存储的故障代码。为此，可
以在Ｌ５２１规定的试验结束时，对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的状态进行评价。
Ｌ５５５　在汽车按照Ｌ５２２规定运行时，ＭＩ（参见Ｉ２５）不应激活。

Ｌ６　资料

Ｌ６１　每件替代用催化转化器应附有下列资料：
Ｌ６１１　催化转化器制造厂的名称和注册商标；
Ｌ６１２　替代用催化转化器批准适用的汽车 （包括制造年份）；如适用，一份表明该替代用催化转

化器适用于装在装有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的汽车上的标识；
Ｌ６１３　如需要，安装指南。
Ｌ６２　这些资料应按下列方式之一提供：

———随同替代用催化转化器的散页；

———催化转化器出售时的包装盒上；

———其他适用的方式。

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在替代用催化转化器制造厂散发到销售点的产品目录中必须能查到这些资

料。

Ｌ７　型式更改

如果已经型式核准批准的替代用催化转化器在 Ｌ２３所规定的基本方面有所更改，则应按照本
附录重新进行型式核准。

Ｌ８　生产一致性

替代用催化转化器的生产一致性应参照第７章和附录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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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８１　特殊条款
Ｌ８１１　应检查Ｌ２３所规定的基本方面是否符合。
Ｌ８１２　应进行Ｌ５２（污染物要求）描述的试验。此时，作为一种替代方案，型式核准的持有者
可要求采用型式核准试验时的那个替代用催化转化器 （或另一个已经证明与批准的型式相一致的样

品），而不采用那个原装催化转化器作为比较基准。装被检样品时所测得的污染物平均值，应不超过

装基准催化转化器时测得值的１５％。

附件　ＬＡ
（规范性附件）

替代用催化转化器的型式核准申报材料

应该提供下列适用的资料，还包括摘要，一式三份。

任何提供的图样应以适当的比例并充分说明细节，其幅面尺寸为Ａ４，或折叠至该尺寸。如果有
照片，必须充分显示细节。

ＬＡ１　一般资料

ＬＡ１１　厂牌 （制造厂商标）：
!!!!!!!!!!!!!!!!!!!!!!!!!!!!!

ＬＡ１２　型式：
!!!!!!!!!!!!!!!!!!!!!!!!!!!!!!!!!!!

ＬＡ１３　制造厂名称和地址：
!!!!!!!!!!!!!!!!!!!!!!!!!!!!!

ＬＡ１４　型式核准标志的位置和方法：
!!!!!!!!!!!!!!!!!!!!!!!!!

ＬＡ１５　总装厂地址：
!!!!!!!!!!!!!!!!!!!!!!!!!!!!!!!!

ＬＡ２　装置描述

ＬＡ２１　替代用催化转化器的厂牌和型式：
!!!!!!!!!!!!!!!!!!!!!!!

ＬＡ２２　替代用催化转化器图样，特别指明Ｌ２３所指的各项特征：
!!!!!!!!!!!!!

ＬＡ２３　替代用催化转化器拟安装的车型描述：
!!!!!!!!!!!!!!!!!!!!!

ＬＡ２３１　代表发动机和车型特征的数字和／或符号：
!!!!!!!!!!!!!!!!!!!

ＬＡ２４　显示替代用催化转化器相对于发动机排气支管位置的描述和图纸：
!!!!!!!!!

附件　ＬＢ
（规范性附件）

替代用催化转化器的型式核准证书

（最大尺寸：Ａ４（２１０ｍｍ×２９７ｍｍ））

根据ＧＢ１８３５２３标准，对某一型式的车辆／部件／独立技术总成作如下通知：
型式核准（１）

型式核准扩展（１）

型式核准拒绝（１）

型式核准拆消（１）

　　（１）划掉不适用者。

型式核准号：
!!!!!!!!!!!!!!!!!!!!!!!!!!!!!!!!!!!!!

扩展理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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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ＬＢ１１　厂牌 （制造厂的商品名称）：
!!!!!!!!!!!!!!!!!!!!!!!!!!

ＬＢ１２　型式和商品的一般叙述：
!!!!!!!!!!!!!!!!!!!!!!!!!!!!

ＬＢ１３　型式的识别方法和位置，如标在车辆／部件／独立技术总成上：
!!!!!!!!!!!

ＬＢ１４　汽车类型：
!!!!!!!!!!!!!!!!!!!!!!!!!!!!!!!!!!

ＬＢ１５　制造厂的名称和地址：
!!!!!!!!!!!!!!!!!!!!!!!!!!!!!

ＬＢ１６　对于部件和独立技术总成，型式核准标志的固定位置和固定方法：
!!!!!!!!!

ＬＢ１７　总装厂地址：
!!!!!!!!!!!!!!!!!!!!!!!!!!!!!!!!

第二部分

ＬＢ２１　负责进行试验的检测机构：
!!!!!!!!!!!!!!!!!!!!!!!!!!

ＬＢ２２　试验报告日期：
!!!!!!!!!!!!!!!!!!!!!!!!!!!!!!!

ＬＢ２３　试验报告编号：
!!!!!!!!!!!!!!!!!!!!!!!!!!!!!!!

ＬＢ２４　地点：
!!!!!!!!!!!!!!!!!!!!!!!!!!!!!!!!!!!

ＬＢ２５　日期：
!!!!!!!!!!!!!!!!!!!!!!!!!!!!!!!!!!!

ＬＢ２６　签字：
!!!!!!!!!!!!!!!!!!!!!!!!!!!!!!!!!!!

ＬＢ２７　备注：
!!!!!!!!!!!!!!!!!!!!!!!!!!!!!!!!!!!

ＬＢ２８　附上型式核准机关保存的资料包索引，要求下可索取。

附件　ＬＣ
（规范性附件）

替代用催化转化器的型式核准证书的附加资料

（最大幅面：Ａ４（２１０ｍｍ×２９７ｍｍ））

ＬＣ１　催化转化器作为替代部件适用的车型：
!!!!!!!!!!!!!!!!!!!!!!!

ＬＣ２　替代用催化转化器已试验过的各车型：
!!!!!!!!!!!!!!!!!!!!!!

ＬＣ３　负责试验的检测机构：
!!!!!!!!!!!!!!!!!!!!!!!!!!!!!

ＬＣ４　试验报告日期：
!!!!!!!!!!!!!!!!!!!!!!!!!!!!!!!!

ＬＣ５　试验报告编号：
!!!!!!!!!!!!!!!!!!!!!!!!!!!!!!!!!

ＬＣ６　备注：
!!!!!!!!!!!!!!!!!!!!!!!!!!!!!!!!!!!!!

ＬＣ７　地点：
!!!!!!!!!!!!!!!!!!!!!!!!!!!!!!!!!!!!

ＬＣ８　日期：
!!!!!!!!!!!!!!!!!!!!!!!!!!!!!!!!!!!!

ＬＣ９　签名：
!!!!!!!!!!!!!!!!!!!!!!!!!!!!!!!!!!!!!

ＬＣ１０　附上存放在型式核准机关的资料包目次，一旦需要就可以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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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Ｍ
（规范性附录）

生产一致性保证要求

Ｍ１　概述

本附件描述了为确保批量生产汽车的排放特性与已型式核准的车型一致，型式核准机关对制造

厂提出的生产一致性保证要求，包括对质量管理体系的评估 （作为初评内容），以及对型式核准证书

持有者和生产过程控制的确认核查 （作为生产一致性保证计划内容）。

Ｍ２　初评

Ｍ２１　型式核准机关在批准型式核准之前，必须核实制造厂具备了有效控制生产过程的计划和规
程，以保证生产的零部件、系统、独立技术总成或车辆与已型式核准的车型一致。

Ｍ２２　必须确认型式核准机关对Ｍ２１的要求是满意的。
型式核准机关应对初评和 Ｍ３的初始生产一致性保证计划感到满意，如需要，还应考虑

Ｍ２２１和Ｍ２２２中描述的保证计划中的部分或全部内容。
Ｍ２２１　实际的初评和 （或）生产一致性保证计划的核定，可由型式核准机关进行，或者由型式

核准机关委托的检测机构进行。

当考虑初评的范围时，型式核准机关可考虑下列已有资料：

Ｍ２２２描述的制造者证书，但未按本条条款进行过资格认可或承认；
对于部件或独立技术总成的型式核准，经车辆制造者同意，质量体系的评估在部件或独立技术

总成制造厂内进行。

Ｍ２２２　型式核准机关也必须认可制造厂的质量保证体系认证证书，此证书符合 ＧＢ／Ｔ１９００１—
２０００标准的要求，但免除其中７３有关设计和开发方面的要求。制造者必须提供认证证书的细节，
并承诺，在其有效性和范围方面的任何修订，都必须通知型式核准机关。

Ｍ２３　对于整车的型式核准，不必重复为批准该车的系统、零部件和单独技术总成的型式核准进
行初评，但应对与整车装配有关的、以前评估未涉及的场所或行动进行评估。

Ｍ３　生产一致性保证计划

Ｍ３１　按照本标准型式核准的每一车型、系统、零部件或独立技术总成，在制造时必须符合本标
准的要求，使其与已型式核准车型一致。

Ｍ３２　型式核准机关在批准型式核准时，必须核实制造厂是否已具备了为每项型式核准所作的保
证计划和书面的控制计划，并在规定的时间间隔内，进行必要的试验或相关检查，以核实是否能持

续地与已型式核准车型一致。如适用，还包括专门规定的试验。

Ｍ３３　型式核准证书持有者必须：
Ｍ３３１　具有并执行能有效地控制产品 （车辆、系统、零部件或单独技术总成）与经型式核准车

型一致的规程；

Ｍ３３２　为检查每一型式核准车型的一致性，有权使用必要的试验设备或其他相应设备；
Ｍ３３３　记录试验或检查结果所形成的文件，要在型式核准机关规定的期限内一直保留，并可获
取。要求的保留期限不得超过１０年；
Ｍ３３４　分析每种车型的试验或检查结果，以便验证和确保产品排放特性的稳定性，以及制订生
产过程控制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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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３３５　确保每种车型进行了本标准规定的各项一致性检查和试验；
Ｍ３３６　如任一组样品或试件在要求的试验或检查中被确认一致性不符合，需确保再次取样并试
验或检查。应采取必要措施，恢复其生产一致性；

Ｍ３３７　在整车型式核准中，Ｍ３３５中所涉及的检查，局限于核实与型式核准有关的，特别是
与附录Ａ中规定有关的资料是否正确建立。

Ｍ４　定期审核计划

Ｍ４１　型式核准机关可随时核实每一生产部门所应用的一致性控制方法。
Ｍ４１１　正常的保证计划应监督Ｍ２２制定的规程 （初始评估及生产一致性）的持续有效性。

Ｍ４１１１　由鉴定单位 （按 Ｍ２２１的要求已获得资格认可或承认的检测机构）进行的监督行
动，在满足了Ｍ４１１关于在初评 （Ｍ２２２）时建立的规程的要求时应被接受。
Ｍ４１１２　由型式核准机关 （Ｍ４１１１中的单位）核实的正常频率应该是，在信任气氛下型式
核准机关协调确定的周期内，确保按照本附件第 Ｍ２章和第 Ｍ３章所应用的相关控制项目得到复
查。

Ｍ４２　每次复查时，检查人员应能获得试验或检查记录和生产记录，特别是 Ｍ２２要求的试验或
检查记录。

Ｍ４３　如试验条件适当，检查人员可随机选取样品，在制造者的实验室进行试验 （或由检验机构

试验）。最少样品数可按制造者自检结果确定。

Ｍ４４　如控制水平不令人满意，或可能需要核实运用 Ｍ４２所进行的试验的有效性时，检查人员
应选取样品，送交检测机构进行试验。

Ｍ４５　型式核准机关可进行本标准中规定的任何检查或试验。
Ｍ４６　若在检查或监督复查过程中，发现不满意的结果，型式核准机关必须督促制造厂采取一切
必要措施，以尽快恢复生产的一致性。

附件　ＭＡ
（规范性附件）

生产一致性检查的判定方法

ＭＡ１　对制造厂的生产标准偏差满意时，采用下述的步骤来确认Ⅰ型试验的生产一致性。
ＭＡ１１　样车数量最少为三辆。采样规程是这样规定的，当一批产品中有４０％带有缺陷，其通过试
验的概率为０９５（生产厂的风险 ＝５％）；当一批产品中有６５％带有缺陷，其被接受的概率为０１
（消费者的风险 ＝１０％）。
ＭＡ１２　对５３１４规定的各种污染物，采用下列规程 （见图２）。

取：

Ｌ＝污染物限值的自然对数；
ｘｉ＝第ｉ辆样车的某种污染物测量值的自然对数；
ｓ＝生产标准偏差的估计值 （测量值取自然对数后）；

ｎ＝当前样车数量。
ＭＡ１３　对限值的标准偏差的总和进行量化，计算出样车的试验统计量，定义为：

１
ｓ

ｎ

ｉ＝１
（Ｌ－ｘｉ）

ＭＡ１４　于是：
如果试验统计量大于或等于表ＭＡ１中样车数量对应的通过判定临界值，则该污染物通过；
如果试验统计量小于表ＭＡ１中样车数量对应的不通过判定临界值，则该污染物不通过；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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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７１６的规定，加抽一辆样车进行试验，并按多一辆样车数重新计算统计量。
表 ＭＡ１

试验汽车累计数

（当前样车数ｎ）
通过判定临界值

不通过判定

临界值

试验汽车累计数

（当前样车数ｎ）
通过判定临界值 不通过判定临界值

３ ３３２７ －４７２４

４ ３２６１ －４７９０

５ ３１９５ －４８５６

６ ３１２９ －４９２２

７ ３０６３ －４９８８

８ ２９９７ －５０５４

９ ２９３１ －５１２０

１０ ２８６５ －５１８５

１１ ２７９９ －５２５１

１２ ２７３３ －５３１７

１３ ２６６７ －５３８３

１４ ２６０１ －５４４９

１５ ２５３５ －５５１５

１６ ２４６９ －５５８１

１７ ２４０３ －５６４７

１８ ２３３７ －５７１３

１９ ２２７１ －５７７９

２０ ２２０５ －５８４５

２１ ２１３９ －５９１１

２２ ２０７３ －５９７７

２３ ２００７ －６０４３

２４ １９４１ －６１０９

２５ １８７５ －６１７５

２６ １８０９ －６２４１

２７ １７４３ －６３０７

２８ １６７７ －６３７３

２９ １６１１ －６４３９

３０ １５４５ －６５０５

３１ １４７９ －６５７１

３２ －２１１２ －２１１２

ＭＡ２　对制造厂的生产标准偏差表示不满意或者制造厂没有相关记录时，则采用下述的步骤来确认
Ⅰ型试验的生产一致性。
ＭＡ２１　样车数量最少为３辆，采样规程是这样规定的，当一批产品中有４０％带有缺陷，其通过试
验的概率为０９５（生产厂的风险 ＝５％），当一批产品中有６５％带有缺陷，其被接受的概率为０１
（消费者的风险 ＝１０％）。
ＭＡ２２　考虑到５３１４给规定的各种污染物的测量值呈正态分布，因此，首先必须取其自然对数
进行变换。设ｍ０和ｍ分别代表最小和最大样车数量 （ｍ０＝３和ｍ＝３２），并设ｎ代表当前样车数。
ＭＡ２３　如果样车测量值的自然对数分别为 ｘ１，ｘ２……，ｘｊ，而 Ｌ是某种污染物限值的自然对数，
于是定义：

ｄｉ＝ｘｉ－Ｌ

ｄｎ ＝
１
ｎ

ｎ

ｉ＝１
ｄｉ

ｖ２ｎ ＝
１
ｎ

ｎ

ｉ＝１
（ｄｉ－ｄｎ）

２

ＭＡ２４　表ＭＡ２所示为当前样车数与通过判定临界值 （Ａｎ）和不通过判定临界值 （Ｂｎ）的关系。
试验统计量是比值ｄｎ／ｖｎ，必须用下列方法来判定各种污染物是否通过：

对于ｍ０≤ｎ≤ｍ：
———如 ｄｎ／ｖｎ≤Ａｎ，则判定该污染物通过，
———如ｄｎ／ｖｎ＞Ｂｎ，则判定该污染物不通过，
———如Ａｎ＜ｄｎ／ｖｎ≤Ｂｎ，加抽一辆车。

ＭＡ２５　备注
下列回归公式对计算试验统计量非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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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ｎ ＝ １－１( )ｎ ×ｄｎ－１＋
１
ｎｄｎ

ｖ２ｎ ＝ １－１( )ｎ ×ｖ２ｎ－１＋
（ｄｎ－ｄｎ）

２

ｎ－１
（ｎ＝２，３，…；ｄ１ ＝ｄ１；ｖ１ ＝０）

表 ＭＡ２
最少样车数 ＝３

试验汽车累计数

（当前样车数ｎ）
通过判定临界值

Ａｎ
不通过判定临界值

Ｂｎ
试验汽车累计数

（当前样车数ｎ）
通过判定临界值

Ａｎ
不通过判定临界值

Ｂｎ

３ －０８０３８１ １６６４７４３

４ －０７６３３９ ７６８６２７

５ －０７２９８２ ４６７１３６

６ －０６９９６２ ３２５５７３

７ －０６７１２９ ２４５４３１

８ －０６４４０６ １９４３６９

９ －０６１７５０ １５９１０５

１０ －０５９１３５ １３３２９５

１１ －０５６５４２ １１３５６６

１２ －０５３９６０ ０９７９７０

１３ －０５１３７９ ０８５３０７

１４ －０４８７９１ ０７４８０１

１５ －０４６１９１ ０６５９２８

１６ －０４３５７３ ０５８３２１

１７ －０４０９３３ ０５１７１８

１８ －０３８２６６ ０４５９２２

１９ －０３５５７０ ０４０７８８

２０ －０３２８４０ ０３６２０３

２１ －０３００７２ ０３２０７８

２２ －０２７２６３ ０２８３４３

２３ －０２４４１０ ０２４９４３

２４ －０２１５０９ ０２１８３１

２５ －０１８５５７ ０１８９７０

２６ －０１５５５０ ０１６３２８

２７ －０１２４８３ ０１３８８０

２８ －００９３５４ ０１１６０３

２９ －００６１５９ ００９４８０

３０ －００２８９２ ００７４９３

３１ ０００４４９ ００５６２９

３２ ００３８７６ ００３８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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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Ｎ
（规范性附录）

在用车符合性检查及判定方法

Ｎ１　概述

本附录描述了第８章规定的在用车符合性检查控制用程序。

Ｎ２　试验汽车选择准则

Ｎ２１至Ｎ２８规定了被选汽车的接受准则。通过检查汽车和访问车主／司机来收集信息。
Ｎ２１　汽车必须属于已通过本标准型式核准的车型，且该车型经过了生产一致性检查。
Ｎ２２　汽车必须至少已经使用了１５０００ｋｍ或６个月 （以后到达者为准）；且不超过８００００ｋｍ或５
年 （以先到达者为准）。

Ｎ２３　必须有保养记录以证明汽车一直是按照制造厂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进行保养。
Ｎ２４　汽车必须是无滥用迹象 （如超速、超载、误加油或其他滥用）或不存在其他可能影响排放

性能的现象 （如非法改动）。对于装备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的汽车，还应考虑储存在电控单元内的
失效代码和里程信息。如果储存在电控单元内的信息显示，某辆车在储存了失效代码后未及时修理，

还在继续使用，这辆车就不能用于本试验。

Ｎ２５　发动机或汽车不得进行过制造厂使用说明书规定之外的大修。
Ｎ２６　汽车油箱中油样的铅含量和硫含量必须满足适用的标准，且不得有误加油的迹象。可以在
排气管等处进行检查。

Ｎ２７　不得有任何可能危及试验人员安全问题的迹象。
Ｎ２８　汽车上的所有排放控制系统零部件必须与型式核准时使用的一致。

Ｎ３　判别和保养

在测量排气污染物前，必须按照Ｎ３１至Ｎ３７规定的程序，对被接受用于试验的汽车进行诊
断和任何必需的常规保养。

Ｎ３１　必须进行下述检查：检查空滤器、所有驱动皮带、所有液面、散热器盖、所有真空软管和
排放控制系统有关的电气接线的完整性；检查点火、燃油计量、排放控制系统部件是否调整不当和／
或非法改动。必须记录所有差异项。

Ｎ３２　应检查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是否正确地起作用。必须记录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存储器中
的任何故障指示，并必须进行必要的修理。在预处理循环期间，如果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故障指示
器记载了某个故障，允许检修并排除该故障。然后，重新开始试验，并采用维修后汽车的排放试验结

果。

Ｎ３３　必须检查点火系，更换失效部件，如火花塞、点火线等。
Ｎ３４　必须检查气缸压力，如果不符合说明书规定，可取消该车的试验资格。
Ｎ３５　必须对照制造厂技术规范检查发动机参数，如果需要则调整之。
Ｎ３６　如果汽车距预定保养服务期不足８００ｋｍ，必须按照制造厂的使用说明书进行该项保养服务。
在制造厂的要求下，不管里程表读数是多少，可以更换机油滤清器和空滤器。

Ｎ３７　一旦接受了汽车，必须将燃料更换为排放试验适用的基准燃料，除非制造厂接受使用市售
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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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４　在用车试验

Ｎ４１　当认为有必要检查汽车时，则对于按 Ｎ２和 Ｎ３的要求挑选并经预处理的汽车，按照附录
Ｃ进行排放试验。
Ｎ４２　应检查汽车的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在使用当中，故障指示等功能是否正确地起作用，应
以型式核准时要求的排放水平 （例如附录Ｉ定义的故障指示极限值）作为比较基准。
Ｎ４３　可以检查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例如，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是否存在排放水平超过适
用限值而无故障指示、对故障指示和识别出地故障或劣化的零部件存在系统性错误激活。

Ｎ４４　如果某零部件或系统的工作方式没有包括在附录 Ａ或附录 Ｂ中，而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
又无故障指示，排放试验前不得更换该零部件或系统，除非确定了该零部件或系统已经被非法改动

过或滥用过，以致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不能检测出相应的故障。

Ｎ５　结果评估

Ｎ５１　试验结果按照Ｎ７的评价程序进行处理。
Ｎ５２　试验结果不必乘以劣化系数。

Ｎ６　补救措施计划

Ｎ６１　当发现不止一辆车属于高排放车，并且：
——— 型式核准机关和制造厂都同意是由于相同原因造成排放超标，且符合 Ｎ７３２３的条件，

或

——— 型式核准机关和制造厂都同意是由于相同原因造成排放超标，且符合Ｎ７３２４的条件。
型式核准机关必须要求制造厂提交改正不符合项的补救措施计划。

Ｎ６２　自Ｎ６１所指的通知日起的６０个工作日内，必须向型式核准机关提交补救措施计划。型式核准
机关必须在３０个工作日内宣布批准或不批准该补救措施计划。但是，如果制造厂能证明为了提交补救措施
计划，需要更长时间来调查不合格原因，且能使型式核准机关感到满意，则可批准延长提交时间。

Ｎ６３　补救措施应适用于可能受同一缺陷影响的所有汽车。必须评定修正型式核准文件的必要性。
Ｎ６４　制造厂必须提供与补救措施计划内容相关的所有复印件，也必须保持召回行动的记录，并
定期向型式核准机关提供情况报告。

Ｎ６５　补救措施计划必须包括Ｎ６５１至Ｎ６５１１规定的各项要求。制造厂必须指定一个唯一的
识别名称或代号给该补救措施计划。

Ｎ６５１　补救措施计划所包括的每个车型的描述。
Ｎ６５２　为使汽车达标而采取的特殊改进、替换、修理、改正、调整或其他改动的描述，包括为
支持制造厂决定对不达标车辆采取特殊整改措施时，所用的数据和技术研究的摘要。

Ｎ６５３　制造厂通知车主的方法的描述。
Ｎ６５４　如果制造厂在补救措施计划将正确维修或正确使用作为修理的条件，应对正确维修或正
确使用的内容加以描述，并对制造厂要求采用这些条件的原因进行解释。不可强加任何维护或使用

条件，除非可以证明它与不一致性和补救措施有关。

Ｎ６５５　为了使不达标汽车得到改正，车主所应遵循的程序的描述。它应包括预计实施补救措施
的起始日期、修理厂完成修理估计所需时间和实施地点。必须在汽车交付后的合理时间内完成修理。

Ｎ６５６　将一份含有上述信息的复印件发送给车主。
Ｎ６５７　制造厂为确保完成补救行动如何充足供应零部件或系统的办法的简要描述。描述中必须
说明，为启动此行动，何时将供应充足的零部件或系统。

Ｎ６５８　将一份所有指导文件的复印件发送给修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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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６５９　描述建议的补救措施对每个车型的排放、油耗、驾驶性能和安全性的影响，包括补救措
施计划，以及支持这些结论的数据、技术研究等。

Ｎ６５１０　型式核准机关为评估补救措施计划所需要的其他任何资料、报告或数据。
Ｎ６５１１　若补救措施计划包括召回，必须向型式核准机关提交记录修理方法的描述。如果采用记
录单，必须提交记录单。

Ｎ６６　可以要求制造厂对建议更改、修理或改进的零部件和汽车进行合理的设计和必要的试验，
以证明更改、修理或改进的效果。

Ｎ６７　制造厂有责任保管每辆召回和修理的汽车和进行修理的修理厂的记录。从实施补救措施计
划起５年期间，一旦型式核准机关要求，应能提取记录。
Ｎ６８　制造厂应将修理和／或改进或添加新装置的情况记录在一份证书内，提供给车主。

Ｎ７　在用车符合性试验用统计程序

Ｎ７１　本章描述了核查在用车对Ⅰ型试验一致性要求所用的程序。
Ｎ７２　采用两种不同的程序：

（１）一种是涉及那些从样车中识别出的，由于存在与某种污染物有关的缺陷，导致其排放结果
超出限值的高排放汽车 （Ｎ７３）。

（２）另一种是涉及全部样车 （Ｎ７４）。
Ｎ７３　样车中高排放车采用的程序
Ｎ７３１　样车数量最少为三辆，最多为根据 Ｎ７４确定的最大抽样数。从样车中随机抽取一辆，
测定受控污染物的排放量，确定其是否为高排放车。

Ｎ７３２　当汽车符合Ｎ７３２１或Ｎ７３２２所规定的条件，则称该车为高排放车。

　　（１）对任何汽车，“中间区域”规定如下。汽车应符合Ｎ７３２１或Ｎ７３２２给定的条件，超标受控污染物的测量值还应低于
５３１４表２中该产品的污染物限值的２５倍。

　　（２）对任何汽车，“不通过区域”规定如下。任何受控污染物测得值，超过了５３１４表２中该产品的污染物限值的２５倍。

Ｎ７３２１　对于按照５３１４表２中第Ⅲ阶段的限值批准型式核准的汽车，高排放车是指其任一
受控污染物超过了１２倍适用限值。
Ｎ７３２２　对于按照５３１４表２中Ⅳ阶段的限值批准型式核准的汽车，高排放车是指其任一受
控污染物超过了１５倍适用限值。
Ｎ７３２３　对于某一辆汽车，其任一受控污染物在 “中间区域”（１）范围内。

Ｎ７３２３１　如果被测汽车属于高排放车，必须确定排放超标的原因，接着从样车中随机抽取另
一辆汽车。

Ｎ７３２３２　当多辆汽车符合Ｎ７３２３的条件时，型式核准机关和制造厂必须确定排放超标是
否由于同一原因。

Ｎ７３２３２１　如果型式核准机关和制造厂都认为排放超标是由于同一原因，则这批样车不合格，
需要实施第Ｎ６章的补救措施计划。
Ｎ７３２３２２　无论是一辆还是多辆汽车，如果型式核准机关和制造厂都不认为排放超标是由于
同一原因，则在达到最大抽样数之前，从样车中随机抽取另一辆汽车。

Ｎ７３２３３　当只有一辆车或有多辆车符合 Ｎ７３２３的条件，而型式核准机关和制造厂都认为
排放超标的原因不同，则在达到最大抽样数之前，从样车中随机抽取另一辆汽车。

Ｎ７３２３４　如果已达到最大抽样数，且不超过一辆车符合 Ｎ７３２３的要求，则就 Ｎ７３的要
求而言，这批样车合格。

Ｎ７３２３５　任何时候，如果原样车被剔除，则抽取另一辆样车作为原样车。
Ｎ７３２３６　如果从样车中抽取另一辆样车，则按Ｎ７４中的统计程序对此新增加的样车进行统计。
Ｎ７３２４　对于某一辆汽车，其任一受控污染物在 “不通过区域”（２）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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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７３２４１　如果汽车符合Ｎ７３２４的条件，型式核准机关应确定排放超标的原因，然后从样
车中随机抽取另一辆汽车。

图 Ｎ１　在用车符合性检查规程

Ｎ７３２４２　当多辆汽车符合Ｎ７３２４的条件，且型式核准机关确定排放超标是由于同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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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应通知制造厂这批样车不合格，并告知其不合格的原因，及需要实施第Ｎ６章的补救措施计划。
Ｎ７３２４３　当只有一辆车或有多辆车符合 Ｎ７３２４的条件，而型式核准机关确定排放超标的
原因不同，则在达到最大抽样数之前，从样车中随机抽取另一辆汽车。

Ｎ７３２４４　如果已达到最大抽样数，且不超过一辆车符合 Ｎ７３２４的条件，则就 Ｎ７３的要
求而言，这批样车合格。

Ｎ７３２４５　任何时候，如果原样车被剔除，则抽取另一辆样车作为原样车。
Ｎ７３２４６　如果从样车中抽取另一辆样车，则按 Ｎ７４中的统计程序对此新增加的样车进行统
计。

Ｎ７３２５　当发现某辆汽车不是高排放车，则从样车中随机抽取另一辆汽车。
Ｎ７４　不对样车中高排放车单独评估时采用的程序
Ｎ７４１　样车数量最少为三辆。采样规程是这样规定的，当一批产品中有４０％带有缺陷，其通过
试验的概率为０９５（生产厂的风险 ＝５％）；当一批产品中有７５％带有缺陷，其被接受的概率为
０１５（消费者的风险 ＝１５％）。
Ｎ７４２　对于５３１４给定的各种污染物，采用下述程序 （见图Ｎ２）。

图Ｎ２　在用车符合性试验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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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Ｌ＝污染物限值；
Ｘｉ＝样车中第ｉ辆车的测量值；
ｎ＝当前样车数。

Ｎ７４３　计算样车中不合格 （即Ｘｉ＞Ｌ）汽车数量。
Ｎ７４４　然后：

——— 如果不合格样车数没有超过表Ｎ１给出的对应于样车数的通过判定数，则判定在用车符合
性检查通过；

——— 如果不合格样车数等于或超过表Ｎ１给出的对应于样车数的不通过判定数，则判定在用车
符合性检查不通过；

——— 否则，应追加一辆样车试验，并采用上述程序按多一辆样车后的数量重新进行计算。

表Ｎ１的通过和不通过判定数是根据国际标准ＩＳＯ８４２２—１９９１计算的。
Ｎ７５　样车同时满足Ｎ７３和Ｎ７４的要求时，则认为样车试验合格。

表 Ｎ１　按通过／不通过属性的取样计划表

累计试验样车数 通过判定数 不通过判定数 累计试验样车数 通过判定数 不通过判定数

３ ０ —

４ １ —

５ １ ５
６ ２ ６
７ ２ ６
８ ３ ７
９ ４ ８
１０ ４ ８
１１ ５ ９

１２ ５ ９
１３ ６ １０
１４ ６ １１
１５ ７ １１
１６ ８ １２
１７ ８ １２
１８ ９ １３
１９ ９ １３
２０ １１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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